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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战争看美国国会与总统间的 

战争权之争 
 

杨  健 

作者单位：洛阳外国语学院 

 

 

战争权问题是美国国会与总统间长期争论不休的主要问题之一。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

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他有权委任军官、统率和指挥武装力量。但宪法又规定，宣战权在国会。

那么，总统是否有权将部队派往那些他们显然将受到攻击的地方？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将

部队投入战斗？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总统和国会各执其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L·森

德奎斯特形象地将此称为：“事实上，宪法将两个对手置于拳击场，敲响铃，让他们无休止

地打斗下去。”〔1〕 

    在有关战争权力的争斗中，越南战争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考察越战期间美国总 

统与国会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战争权力的未来走向。 

     

一、制宪者的意图与越战前总统战争权的扩张 

 

    战争权问题曾使制宪者们颇费心机。他们决意防止美国总统像欧洲许多君主那样随意发

动战争。麦迪逊认为：“行政部门是最热心于战争而且最易于发动战争的权力部门。故此，

经过仔细考虑，〔宪法〕将战争问题赋予立法部门解决。”〔2〕甚至“大总统论”的支持者汉

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也表示，只有参议院“才有宣战权”，而行政部门“在经批准或战争开

始后有指挥战争的权力”。〔3〕他后来解释说：“总统是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在这方面，

他的权力名义上与大不列颠国王的权力一样，但实质上要小得多。其权力不过是陆海军的最

高指挥官⋯⋯而英国国王的权力包括宣战、招募并管理舰队和陆军——所有这些在宪法中都

属于立法机构。”〔4〕 

在设法防止总统随意发动战争的同时，制宪者们又不想剥夺总统对突然袭击作出反应的

权力。基于此，他们最后将宪法草案赋予国会的“发动”(make)战争的权力改为“宣布”

(declare)战争的权力。不过，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第一点，并认为宪法已经做到了这点。

1789 年，在致杰斐逊的一封信中，麦迪逊曾欣慰地说：“我们已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限制战争

的途径，即通过把进入战争的权力从行政部门转到立法部门，从花费者手中转到付帐者手

中”。〔5〕但是，不想剥夺总统对突然袭击作出反应的权力，也即等于确认总统在某些情况

下可以不与国会商量而发动防御性战争。这就对国会的地位构成潜在的威胁。 

    关于战争权力的争议始于宪法制定后不久。1793 年，华盛顿总统宣布美国在英法战争

中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拒绝履行美国在 1778 年与法国签订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对这一完

全由总统单方面作出的决定，亲法议员和报纸立刻表示反对，认为该行动超越了总统职权范

围，侵犯了国会的权力。随之而来的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间的一场辩论。汉密尔顿认为，

制定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行政部门的职能，宪法赋予国会的宣战和批准条约的权力只是总统行

政权力中的例外；严格地说，国会有宣战权，而总统则有裁决条约规定的国家义务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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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和平，直到宣战。而麦迪逊认为，对宣战权的理解不能如此严格，因为这

使总统可以先就条约或中立问题作出决定或采取其他行动，造成既成事实，从而阻碍国会就

美国是否有必要宣战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宣战权必须包括所有保证其行之有效的其他权

力。 

    汉密尔顿和麦迪逊的辩论并没有澄清具体问题，但却暴露出国会与总统间分享战争权的

不平衡性。国会有批准战争的权力，而总统有处理外交关系和战争的权力以及对突然袭击作

出反应的权力。这种分权的不平衡性就在于一方可能压过另一方：总统可凭借自己的外交权，

造成既成事实，吞没国会的批准权；而国会则可凭借自己的批准权，阻挠总统行使外交权。 

    1846 年，公开宣称自己为扩张主义者的波尔克总统以保护得克萨斯的边界要求为借口，

未经国会同意便命令部队开进得克萨斯与墨西哥有争议的地区。在理所当然地遭到墨西哥军

队的攻击后，美军以自卫为借口进行还击。很快，波尔克总统便轻易地使国会承认了战争状

态。 

    总统的战争权力随着战争而增长。在那些危及国家生存的战争中，它更是与其他权力一

道迅速扩张。内战便是一例。内战一爆发，林肯不与国会磋商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

召集四万志愿兵；扩充陆、海军；封锁南方港口；逮捕或监禁嫌疑犯；解放黑奴等等。这些

措施尽管是必要的，而且受到北方的支持，但显然已超越了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像林肯总

统这样造成如此多的既成事实向国会挑战，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总统战争权力的大规模扩张始于本世纪。二战以前，美国出兵中国、哥伦比亚、

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以及尼加拉瓜，都未经国会宣战。二战更成为总统权力扩张

的里程碑。罗斯福总统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大加强总统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尽管大多数美

国人及美国国会都要求中立，但罗斯福却决心要使美国介入战争。他拒绝承认日本在东南亚

的势力范围，停止向日本输送石油和废铁。同时，他努力加强美国与同盟国的联系。1940

年 9 月 2 日，美、英两国签约，美国将 50 艘超龄服役的驱逐舰给英国，以换取英国 8 个海

空军基地的租用权；1941 年 2 月，美国宣布冻结德国在美资产；1941 年 4 月，美国宣布扩

大美洲安全区，下令海军护航，在大西洋巡逻。1941 年 9 月 4 日，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

载运美国邮件驶向冰岛途经格陵兰东南美国警戒水域时，由于向英军报告了德国潜艇的位置

而遭到德潜艇的攻击。罗斯福随即下令，美国海军可以摧毁进入其防务水域的德、意舰只。

可以说，在轴心国对美国开战以前，罗斯福已经使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上不宣而战了。 

    二战以后，由于要求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舆论推波助澜，国会议员们都唯恐落个“对共

产主义过于软弱”的名声，只好听任总统自由行动。国会不仅在争取战争权方面退让，而且

几乎连争取参与的勇气都丧失了。他们甚至怂恿总统动用武力。1957 年元旦，艾森豪威尔

对国会两党领袖们说：“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6〕而雷

伯恩议长则随即草拟了一个简明的决议，“美国认为保护中东各国的独立和完整对它至关重

要，必要时将为此使用武装部队”。〔7〕该决议后来成为两院联合决议。 

    1960 年春，迪安·腊斯克宣称：“作为总司令，总统可调遣武装力量，命令他们投入战

斗。在导弹和氢弹头时代，形势需要他有多大权力他就有多大的权力”。〔8〕1962 年初，参

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说：“就现行美国外交政策的要求来说，我们给总统的

权力太少，妨碍他的工作”。又说：“赋予总统无法制衡的权力是令人厌恶和危险的”，问题

是“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其他选择”。〔9〕 

    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的。 

     

二、越南战争：总统的战争 

 

    美国对越南的卷入始于杜鲁门政府。1950 年，杜鲁门政府无视胡志明要求支持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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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为法国对越南进行殖民战争提供军事援助。这就使美国直接卷入了越南局势，并基本上

确定了美国的政策方针。深信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害怕东南亚为共产党所控

制，最后破坏了 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肯尼迪任职期间，意识到在越南的

战争“只有让它是他们的战争才能赢。如果将它转为白人的战争，我们会像十年前法国人一

样失败。”〔10〕尽管如此，在他任职的 34 个月内美国顾问从国际上公认的 685 人增加到了

约 16000 人。而且，虽然肯尼迪的行动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决定投入地面部队的地步，但他已

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冒有限风险的赌博”的政策变成了“承担广泛义务”的政策。美国对

越政策的基石实际上业已埋毕。肯尼迪被刺之后，约翰逊这位“相信强硬行动的强人”，〔11〕

决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在肯尼迪遇刺的第二天，他向美驻南越大使洛奇明确表示：

“我不想成为眼看着东南亚按中国的意愿发展下去的总统”。〔12〕 

    1964 年 7 月 30 日午夜，南越海军突击队在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指挥下对位

于东京湾的北越的湄岛和宇岛进行了两栖袭击。8 月 2 日，北越鱼雷艇袭击了他们认为正在

东京湾帮助南越军队的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斯号。麦道克斯号安全逃离。8 月 4 日傍晚，麦道

克斯号与另一艘美国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在东京湾同附近的北越炮艇交火。事后的调查表明，

这次是美国舰只首先开火。然而，约翰逊却立即下令对北越海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轰炸。次日，

约翰逊将国会领袖们召集起来，说是征求“国会的意见”。当时，他报告说，美国的驱逐舰

在靠近北越海岸的公海上巡航时遭到攻击。随即，众议院以 416∶0，参议院以 88∶2 的票

数通过了东京湾决议。 

    事实上，东京湾决议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东京湾危机而草草制定的。从 1964 年 2 月至东

京湾事件发生这段时间里，约翰逊政府一直在对北越进行秘密的军事进攻。这一隐蔽的军事

行动始于 1964 年 2 月 1 日，代号为“34A 行动计划”，是约翰逊根据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

建议下令制定的。他希望通过进行秘密的袭击逐步向河内施加压力。34A 行动的范围很广，

包括 U-2 飞机在北越上空飞行和绑架北越老百姓以得到情报、向北越空投破坏小组和心理战

小组、从海上派遣登陆袭击队去炸铁路和公路桥梁以及派遣鱼雷艇去轰击北越的海岸设施。

东京湾事件期间，在华盛顿收到第二次袭击的消息后不到 12 小时，“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

舰上的轰炸机已起飞向北越实施报复性的空袭了，其轰炸目标显然是早已明确的。但是，约

翰逊在向国会汇报时，没有公开这些秘密的进攻。在 8 月 5 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

麦克纳马拉是否知道有涉及南越船只和北越人的任何事件。他隐瞒 7 月 30 日午夜对湄岛和

宇岛进行两栖袭击的实情，断然回答不知道任何此类事件。 

    东京湾决议的内容实际上是预先准备好的。早在 5 月，约翰逊就认为有必要从国会得到

一个决议，并与手下的人讨论过几次，只是当时考虑到大选迫近，才将此事暂时搁置一旁。

东京湾事件为约翰逊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不失时机地从国会弄来了盼望已久的东京湾

决议。决议宣称： 

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 

袭击和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决心。 

    美国⋯⋯准备采取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援助任何要求在保 

卫自己的自由方面得到援助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成员国或议定书地区国家。 

毫无疑问，东京湾决议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等于交给总统一张进行大战的空白支票。但在

当时，这个决议到底意味着什么？国会中意见不一。“中心的一个信念似乎是：局势需要在

支持总统的行动和确认美国反对进一步侵略的决心方面，显示国家的一致和集体的意志。但

是，除了这样一种思想外，还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几位发言人都强调说，这个决

议并不构成宣战，并没有取消国会在决定国家政策义务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也没有给总统使

国家卷入一场大规模的亚洲战争的全权”。〔13〕决议的倡议者之一富布赖特回忆道：“我认

为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战争宣言。我认为没有人认为它授权发动一场约翰逊发动的那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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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他说，尽管对西贡的能力表示怀疑，但他和国会当时都相信，“通过显示实力”南越会

赢得战争。〔14〕 

    但是，在约翰逊方面，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一直认为，总统有权在国外动用军队为美国

的外交政策服务。1966 年，他在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地说：“有许许多多的人可以推荐、建

议，其中一些人也可以争论，但美国人民只选了一个人来作出决定”。〔15〕头一年，他就曾

未经国会批准便命令两万多美军开进多米尼加共和国，借口是保护由于该国内战而受到威胁

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实际上美军后来奉命与反政府军作战，因为约翰逊认为反政府军已为

一帮共产党阴谋分子所接管，他不能坐视第二个共产党政权在拉丁美洲获胜。美军直至 1966

年才撤出多米尼加。 

    对约翰逊来说，东京湾决议的意义主要是政治性的，为的是“让国会上船”，〔16〕以避

免麻烦，而非他真的认为需要国会授权才算合法。1967 年他强调：“我们当时便说过，现在

再重复一次，我们不认为决议对我们做过的以及正在做的事情是必要的”。〔17〕他在回忆录

中写道：“对我来说，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便是为任何将来必需的行动征得国会的事先支持。

有国会的决议但不需要总比有朝一日需要但没有要好。”〔18〕尽管他曾向国会议员挥舞着东

京湾决议，说这是国会批准他使美国的卷入升级的证据，但他从来就不曾相信是决议给了他

行动的法律基础。 

    有了东京湾决议，约翰逊开始大胆行动。首先研究的是对北越的轰炸。他们在 1964 年

9 月 7 日举行的一次战略会议上预计，这种军事行动将在大选之后，即新的一年年初开始。

但对他的选民，约翰逊一再表示不想卷入越南。1964 年 10 月 21 日，他说：“我们不准备把

美国的小伙子送到万里之遥的地方去干亚洲小伙子应该自己干的事情。”〔19〕1964 年 11 月

3 日，约翰逊当选总统。就在当天，关于轰炸行动的各种政治和军事战略的计划被最后一次

提交讨论。在讨论制定该计划的过程中，约翰逊一直瞒着国会。1965 年 1 月 3 日，国务卿

腊斯克发表电视讲话，没有暗示政府可能要轰炸北越的计划，而是强调要内部团结。1 月 14

日，两架美国喷气式飞机在老挝上空失踪。于是，始于 1964 年初的“滚桶行动”(美国对老

挝狭长地带的渗透线路的空袭)传开了。1 月 19 日，曾投票反对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韦恩·莫

尔斯在参院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继续不变的话，“就没有希望避免在亚洲爆发

大规模战争”。〔20〕 

    但是，2 月 13 日约翰逊还是决定开始实施“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持久的空中战

争。随后，他又决定派遣美军地面作战部队到南越。3 月 8 日，美国第一批地面作战部队 3500

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岘港登陆。于是，美国卷入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肯尼迪总统说的“他

们的战争”开始成为“我们的战争”了。7 月 28 日，约翰逊公开宣布，他已决定把美在越

部队猛增至 12.5 万人，而且“今后还会需要更多的部队，这将根据申请派出”。〔21〕 

    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伤亡人数只少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耗资仅

次于二战的一场战争。而实际上作出使越南战争美国化这一重大决定的不是国会，而是总统

约翰逊。尽管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但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作出使战争美国化这一重大

决定的前后，约翰逊利用职权一再向国会隐瞒实情，阻碍国会作出正确判断，而在作出决定

的过程中，他根本不让国会参与。在首批地面作战部队到达南越之后不到一个月，约翰逊又

同意增派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和 1.8 万至 2 万的后勤支援人员。更为重要的是，据 1965 年

4 月 6 日 328 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记载：“总统同意所有部署在越南的海军陆战队的使命

有所变化，允许他们在国防部长与国务卿磋商之后所规定和同意的条件下采取更积极的行

动。”〔22〕尽管措词很谨慎，但它却明白无误地表明驻越美地面作战部队的使命不同了。该

决定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新的使命，但却意义重大。陆战队原先的使命是保护美国的机场及其

辅助设施。命令明确指出：“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得，重申，不得参与对越共的不间断的行动”。

〔23〕新的决定则实际上表明约翰逊同意美军采取进攻性地面行动。然而，与此同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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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千方百计将此决定瞒着国会和公众，直到两个月后才有所透露。报界评论说，美国“被总

统的决定带进了一场地面战争，而当时并没有需要排除国会辩论的紧急事件”。〔24〕 

    在约翰逊的任期内，战争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总统手中。这正是约翰逊所希望并认 

为是应该的，因为根据他的战争权理论，国会的作用不是批准而是支持战争。在越战过程中，

约翰逊也时常向国会汇报战况，而这只是为了获取国会的支持，并非想听取国会的建议。他

曾就此对一位得力顾问说，他“从不想接受关于我们应该〔在东南亚〕采取什么行动的劝告，

除非该劝告带有保证国会支持的计划”。〔25〕 

    约翰逊在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中离开了白宫。接任他的尼克松在竞选时允诺结束残酷的

越战，并说有结束越战的“秘密计划”。但事实上，他仍念念不忘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统

治的南越。不过，美国的战略确已改变。为了平息国内的反战浪潮，尼克松于 1969 年开始

分阶段撤军，同时大力扩充南越武装，使越战“越南化”。另外，他于 1969 年 3 月 18 日开

始对设在柬埔寨境内的“北越避难所”实施秘密轰炸。4 月 20 日，尼克松宣布在未来一年

内从越南撤出 15 万兵力。可是，4 月 29 日，1.5 万名美军和 5 千名南越军队又大举入侵柬

埔寨。5 月 3日又恢复了对北越的轰炸。 

    此时的尼克松所强调的是总统作为总司令的权力，尤其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 

美国部队的权力。他在宣布入侵柬埔寨时说：“我将履行我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责，采

取必要的行动保护我们美国人的安全。⋯⋯作为总司令，如果我再次面临那种抉择，我仍将

行使这个权力来保护那些人。”〔26〕 

    1970 年 6 月下旬，参议院讨论废除东京湾决议。7 月 1 日，尼克松接受电视记者采访。

有记者问，如果没有东京湾决议，他继续战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尼克松回答： 

    首先，⋯⋯我只想告诉一个事实，当我成为总统时，有 54.9 万美国人在越南遭受攻击。

美国总统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不仅仅是权力，也是责任——在美国武装力量处于战斗之中

时，运用其权力来保护他们。从我成为总统那一刻起，我就拥有那个权力，而且我正在行使

那个权力。〔27〕 

    后来，尼克松用古巴导弹危机来为自己命令入侵柬埔寨而事先未同国会磋商辩护： 

    我相信我们不再会有古巴导弹危机，我相信我们不再会有像柬埔寨这样的情况，但我确

知在当今世界，有时总司令⋯⋯将不得不迅速行动。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保证，只要认为不危

及美国人的生命，本总统将竭力同参议院和众议院协商。但要在美国人的生命和参议院的态

度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美国人的生命。〔28〕 

人们不禁要问，柬埔寨的情况是否真的与当年古巴的情况一样？当初肯尼迪未经国会批准便

实行海上封锁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第二，已来不

及让国会考虑。而这两个原因都难以适用于解释尼克松不与国会协商便下令入侵柬埔寨这一

事实。首先，柬埔寨的状况已持续多年，美国的安全并未受到严重威胁。其次，1970 年 4

月没有突发性危机，尼克松有足够的时间来同国会磋商。 

    尼克松继续印支战争的理由是要保护美国军队。这一理由尽管不能令人信服，但至少也

还可以作为一个借口。一旦美军已从越南撤出，这个借口也就不复存在了。1973 年 3 月 29

日，最后一批美国战俘在河内被释放，最后一批美军在西贡登上归国的飞机。然而，尼克松

政府对柬埔寨的轰炸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猛烈了，并且扬言要恢复对越南的轰炸。 

    后人将越南战争称为“总统的战争”，将美国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的升级称为“尼克松

的战争”，这是不无道理的。如前所述，一系列使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决策都是由总统约翰

逊作出的。约翰逊没有如实地向国会汇报东京湾事件，而且在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之前，美

国飞机已经进入北越实施轰炸了。战争期间，他又常常隐瞒实情，使国会处于被动，不能作

出正确判断。而对美国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国会则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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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越战期间国会的努力与 1973 年的战争权力决议 

 

    越战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会几乎完全受总统意志的控制。但是，随着战争的

逐步升级，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日益高涨。在这种气氛中，国会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许多曾经坚决支持约翰逊的议员转而

坚决反战。有人甚至声称，当初如果让国会来决定这场战争，美国便不会陷得这么深。许多

批评者都认为东京湾事件是个骗局，是约翰逊企图操纵国会来支持他的外交冒险。约翰逊任

职期间，国会中反战情绪日盛，国会在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行政部门

与立法部门的关系迅速恶化，降至二战以后的最低点。到约翰逊任职末期，国会中两党议员

几乎一 1 一批评约翰逊在东南亚的政策。眼见自己的政治基础不断丧失，约翰逊被迫放弃竞

选连任的努力。“尼克松的战争”更遭到国内的强烈抗议。国会也决心趁机限制总统的战争

权力。 

    1969 年 6 月，参议院以 70 票对 16 票通过了富布赖特早在 1967 年 7 月提出的“国家介

入决议”。所谓国家介入就是在他国发生某些事件时或事件发生之后很短的时间里，美国在

国外动用或答应动用武装力量或财力来帮助他国政府或人民。决议宣称：“参议院认为美国

的介入必须有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以条约、法令或国会两院共同决议的方式所予以的特

准。”〔29〕该决议对总统没有真正的法律约束，但表明了参议院的意向，即限制总统未经国

会同意便向国外派兵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参议院决意在外交政策中行使自己的特

权。 

    越南战争给国会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没能认真参与制定对越政策的最初阶段。等到

1964 年东京湾事件发生时，国会已很被动，要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相当不易。真正能发挥

作用的阶段是在此之前的十年。那时，美军的卷入才刚刚开始，倘若国会认真参与决策，便

可能通过行使自己的拨款权来阻止卷入。鉴于这一教训，国会于 1969 年 12 月通过了一项由

参议员约翰逊·谢尔曼·库珀倡议的国防预算修正案，规定总统不得将军费用于将地面部队

派入老挝或泰国。库珀说：“直截了当地说，该修正案就是要尽可能地防止美国像在越南那

样一步步地陷入在老挝或泰国的战争。”〔30〕 

    可是，尼克松政府入侵的不是老挝也不是泰国，而是柬埔寨。国会就此通过了库珀—丘

奇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给在南越境外作战的美国地面部队拨款。尽管该修正案是在美国地

面部队从柬撤出后半年(1970年12月)才通过的，但对尼克松后来的行动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在 1971 年 2 月开始的对胡志明小道的袭击中，由于受到该修正案的限制，美军司令部除了

依托溪山作战基地提供后勤支援、空中支援和远程炮火支援以外，其地面部队无法参加袭击

行动，甚至美国顾问也不能随同南越陆军部队行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项意在迫使政府限期从印度支那撤军的修正案——麦戈文—哈特

菲尔德修正案，先后于 1970 年 9 月 1 日和 1971 年 6 月 16 日两次提交参院讨论。两次都未

能通过，投票情况分别是 39 票对 55 票和 42 票对 55 票。一项如此激烈的修正案能获得 42

张赞同票，可见国会中反战派的实力。 

    与此同时，国会一直试图通过一项意在更加全面具体地限制总统战争权的决议。1973

年 11 月 7 日，国会终于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否决，通过了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战争权力决

议”。主要内容有：1.只有在国会宣战、专门立法授权和美国本土、属地、美国武装力量遭

到攻击及援救处于危险之中的美国公民时，总统才可以把美国武装力量投入战斗；2.总统必

须在把美国武装力量投入战斗后 48 小时内向国会递交书面报告，证明必须动用军队的理由、

动用军队的宪法和法律根据，估计冲突的范围和时间；3.美国军队必须在总统向国会递交书

面报告 60 天内撤出，除非国会已经宣战，或以特别法批准动用军队，或延长 60 天期限，或

由于美国本土遭到攻击而无法集合，在确有必要时，总统可以把军队的使用期限延长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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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论何时，国会都可以通过一项两院联合决议，以终止美国军队的军事行动；5.要求总统

“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派军队到国外作战以前同国会协商；6.总统必须每隔 6 个月向国会

汇报一次。 

    遗憾的是，在制定该决议的过程中，国会一再退让，以致于曾率先建议限制总统战争权

力的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最后竟投票反对该决议。国会之所以退让，主要是考虑到总统

迅速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正如决议的主要倡议者和起草人雅各布·K·贾维茨所说：“国

会无意破坏总统保护美国对付外来袭击的能力。”〔31〕 

    理论上讲，战争权力决议虽然未能真正改变美国介入战争的步骤，但是，由于它要求尽

可能保证国会能对任何使美国军队卷入敌对环境中的举动及时地进行审议，这就增加了政府

与国会之间就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的可能性。总统理应明白，他必须尽快向国会汇报，故

此，在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上他或许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通过要求国会

在一定期限内就一问题作出判断，这就可能使立法机构在美国卷入一场重大的国际冲突之前

负起责任，作出集体决定。 

    但是，战争权力决议的实际作用从一开始就是令人怀疑的。回顾二战后的每次军事行动，

即便是当时有了战争权力决议，恐怕国会也无法阻止总统。事实上，几乎每次总统动用军队，

公众舆论都倾向于支持总统，而国会则常常是团结在白宫周围。越战虽然未经国会宣战，但

是，“如果我们问 1964 年至 1965 年间政府中谁支持干涉了，回答是几乎所有的人”。〔32〕

当时，众议院只辩论了 40 分钟便以 416 票对 0 票通过了东京湾决议。参议院辩论了 8 个小

时，以 88 票对 2 票通过。两位反对者，韦恩·莫尔斯和欧内斯特·格里宁在 1968 年的选举

中双双败北。这与他们对越战的态度不无联系。 

    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的 60-90 天的期限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战争的头几个月，行政部

门往往可以垄断有关战争进展的情报。由此，总统可以设法让人们相信胜利在望，国会应当

继续予以支持。越战的主要批评者、参议员弗兰克·丘奇指出：“我想像不出总统会在得不

到公众和国会至少 60 天支持的情况下把我们带进一场大规模的战争。”〔33〕总统甚至可以

向国会施加进一步的压力，声称对战争表示怀疑实际上是在支持和鼓励敌人，进而延长了战

争。 

    越战期间，约翰逊就曾多次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隐瞒真相，如东京湾事件、对北越的秘密

军事行动、平民伤亡、难民人数和战争进程等。而尼克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69 年至

1970 年间，尼克松政府发动的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持续了 14 个月，动用了 3600 架次的 B-52

轰炸机。轰炸失败后，尼克松又决定地面入侵。在宣布入侵时，尼克松竟然向美国人民保证

说，美国以前没有“对敌人的这些避难所采取过行动，因为我们不想侵犯一个中立国的领土”。

〔34〕 

    另外，即便是总统口头上答应撤军，他仍能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他可以说这是为了让美

国部队撤出的必不可少的军事需要。尼克松便是以此为借口而让印支战争又继续了四年。还

是在宣布侵柬时，尼克松说，这不是侵略柬埔寨，而是越战的延伸，“以保护我们那些在越

南的人，保证我们的撤军和越南化计划的不断成功。”〔35〕 

    更为严重的是，战争权力决议只是要求总统“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派军队到国外之前同

国会协商。也就是说，国会明确了在某些突发事件中总统可以先斩后奏，这就给予总统很大

的活动余地。在此之前，对总统先斩后奏权并无任何明文规定，而现在有了。无怪乎托马斯·伊

格尔顿说：“还不如没有这一议案。”〔36〕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战争权力决议实际作用的有限性。对该决议的第一次考验是在 1975

年。是年 5 月 12 日，美国“马亚格斯号”商船在暹罗湾被柬埔寨扣留，39 名船员被俘。5

月 4 日，福特总统派遣 200 名海军陆战队员登上通岛，救出船员。5 月 15 日，福特就此行

动向国会作了汇报。尽管福特遵守了战争权力决议中有关在 48 小时之内向国会报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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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违背了与国会协商的规定。行政部门坚持说它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磋

商过，而曼斯菲尔德却愤愤地说：“我未被征求意见。我只是在政府已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之

后被通告了一番。”〔37〕1980 年，卡特试图营救被扣压在伊朗的美国人质。事先，他根本

就“未通知国会，更别说协商了”。〔38〕1983 年 10 月，500 名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时，“里根

为所欲为，直到部队已经登陆”。〔39〕海湾战争是经美国国会批准的，但在 1991 年 1 月 12

日参众两院投票通过授权布什总统在海湾动用武力的决议案之前，国防部长切尼于 1 月 6

日说，布什总统在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之前不需要征得国会同意。布什本人也只是说，这样一

项决议案能够给予萨达姆·侯赛因明白无误的信息，即他必须无条件地立即从科威特撤军。

很显然，即便没有这样一项决议案，布什也会动用武力。 

    尽管战争权力决议的实际作用有限，其象征意义仍是不可忽视的。国会推翻尼克松的 

否决通过这项决议，充分表明了经历越战惨痛教训之后的国会要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心。

应该说，这是国会争夺战争权力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 

     

四、几点启示 

 

    一些美国学者将美国国会与总统间的战争权力之争称为“争夺战争权力的战争”。在这

场战争中，总统迄今为止是胜多负少。1973 年的战争权力决议是国会为争夺战争权而作的

一次重要努力，但其重要性也只在于象征意义。尽管历史上一再提醒国会要控制总统的战争

权力，但国会一直未能找到真正有效的手段。时至今日，对宪法中关于战争权的解释已不再

重要，因为双方都能为自己的政策找到宪法基础和历史先例。而最高法院在战争权力问题上

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格外谨慎，决不轻易支持某一方。故此，与其说目前国会与总统间的战争

权力之争是宪法之争，不如说是一场政治争斗 。在这场争斗中，国会为何处于劣势？而总

统又何以占据上风？主要原因有： 

    第一，无论国会在争夺战争权力方面作出何种努力，它都不敢剥夺总统进行防御性战争

的权力。这是导致国会处于劣势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1862 年，陆军部法务官威廉·怀廷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战争权力的专著《美国宪法规定

的战争权》。到 1871 年，该书竟再版 42 次。怀廷承认，根据宪法，认可或批准发起进攻性

战争的唯一权力在国会，但防御性战争却又另当别论了。 

    事实上，总统一直试图扩大“防御性战争”定义来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无疑，国会和

总统双方都意识到该定义的重要性。国会参议员和宪法权威小萨姆·欧文曾特别强调： 

    一定要区分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毫无疑问，宪法赋予总统运用武装力量抵 

抗对这个国家的突然袭击的权力和责任。但是，若非抵抗对美国突然的武装侵略，我强调“突

然”一词，任何动用武装力量的行动都需国会批准。〔40〕 

整个 19 世纪，防御性战争的概念限于在美国边界的自卫行动。二战以后，总统显然在尽可

能地扩大防御性战争的定义。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总统说，古巴对西半球任

何国家发射导弹都将被美国政府视为“苏联对美国的攻击”，因而“需要对苏联进行全面的

报复性反应”。〔41〕1964 年 8 月，约翰逊在要求国会批准东京湾决议时认为：东南亚的威

胁“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是对我们的威胁”。〔42〕当时，在反共浪潮的推动下，许多国会议

员还为总统摇旗呐喊。参议员弗兰克·劳希称东南亚是“我们防卫的第一线；敌人在那里袭

击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袭击我们的本土”。〔43〕 

    第二，国会不得不承认总统有保护在国外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职责。历史已一次又

一次地证明，总统可趁机扩大权力，达到其他目的。越战也不例外。1970 年 4 月 30 日，尼

克松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出兵柬埔寨，是因为敌人的行动“显然危及到目前正在越南的美国

人的生命，而且对再次撤军 15 万之后仍留在那里的美国人将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44〕



《美国研究》1992 年冬季号 12

1971 年 2 月 8 日，在尼克松政府为入侵老挝的南越军队提供支援之后，美国国务院声称这

么做的部分原因也是要“保护美国人的生命”。 

    第三，由于所掌握的情报远不如总统丰富，加之缺少外交事务专家，国会在外交决策方

面往往不如总统迅速、准确。1952 年，阿道夫·伯尔在积前 20 年经验的基础上总结道：国

会往往“在总统必须处理的国际问题上落后于实际。⋯⋯总统对未来事件的估计通常都比那

些对该问题不特别了解的人所作的估计要准确。”〔45〕20 年后，尽管越战证明总统的决策

可能极其错误，巴里·戈德华特依然认为：“在发动战争的问题上，我现在对总统方面的判

断比对国会的判断更有信心。”〔46〕 

    总统还可向国会隐瞒或谎报实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前所述，越战期间，约翰逊和

尼克松就曾多次耍此手段。另外，对国会来说，要把握好干预外交事务的分寸实非易事。从

理论上来说，国会应当关注的是外交政策的方向和长远目标，而非具体的日常事务。而事实

上，不了解具体事务又难以把握整体方向。但干预具体事务太多的确可能妨碍行政部门的正

常工作。这常使国会左右为难。 

    第四，越战期间，使战争升级的主要决定是在公众支持率高时作出的，而使战争降级以

使美国摆脱越南的主要决定则是在公众大都对越战不满时作出的。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约翰

逊通过向舆论界隐瞒和谎报实情等手段，煽动国内的战争情绪，为自己的升级政策铺平道路。

而作为越战转折点的 1968 年春节大攻势则使约翰逊迅速失去国内舆论的支持。当时，新闻

界认为春节大攻势证明越共依然很强大，那些来自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五角大楼、国务院和

白宫的乐观报告都是假的。但约翰逊政府依然竭力为自己辩护，称大攻势是已被打垮的敌人

的“绝望的最后一口气”。〔47〕何种解释占据上风将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产生深远影响。最后，

约翰逊政府终于没能扭转舆论倾向。在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国会的态度才强硬

起来，越战逐步降级。 

    可见，国内情绪和舆论对外交决策有重大影响。而总的来说，总统在利用传播媒介以左

右舆论、控制公众情绪方面占有优势。 

    第五，战争形势也常使国会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比如说，“制宪者们显然相信，

通过把掌握钱包的权力(拨款权)与掌握剑的权力(军事指挥权)分开，他们就能制止在国外的

军事冒险和国内的暴政”。〔48〕可是，在战争期间，事实远非如此。国会议员们往往被指责

是从那些正遭受攻击的士兵手中夺走武器弹药。批评者会说：“你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

你或许对了。但这不能证明你投票要求收缴战场上的士兵自卫的武器是正确的。”〔49〕1968

年，尽管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国会两院还分别以 392 票对 4 票和 92 票对 2 票，通过了 48

亿美元的追加拨款。而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想通过削减经费来迫使撤军的参议员仍

然受到巨大的压力。富布赖特回忆道：“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们说我们正在投票让我们的孩

子们送命——那是个极易感情用事的年代。我们怎么也得不到足够的票数——开始时不超过

12 或 15 票”。〔50〕国会虽最终减少了拨款，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总统把战争扩大到越

南以外。 

    最后，为了表示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国会有时也只得支持总统。东京湾危机期间，

约翰逊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当时，他敦促国会领袖们尽快通过东京湾决议，这样可以给越

南人施加压力，防止战争扩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致行动，显示我们团结的力量，这

样就可以防止一场大战争。”〔51〕而东京湾决议能如此迅速顺利地在国会通过，与国会中团

结一致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可以相信，在今后的“争夺战争权力的战争”中，胜券仍将握在总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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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家政党的组成及其政党政治的形成都有其既定的历史背景和政经条件，形式可

能看似相同，然实际的性质、内涵甚或运作则会大不一致。譬如说，极权和威权国家都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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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但政党在政治大体系之下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则和民主国家大不相同。这一点说明了政

党和政党政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易言之，由各政党之间互动关系所构成的行为现象即是民

主理论家所一再强调的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之真义。但我们仍然必须注意到即使在民主国

家之中，政党的组织架构、决策过程、党员结构等都会有其差异性，而再因宪政体系、政治

文化、社经变迁等因素之涉入，各国政党政治所表现的面貌风格就十分多样了。 

    美国制宪先贤之一的麦迪逊(James Madision)早已看见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

团体利益，而如何借由政治途径来加以规范种种不同的竞争利益就成了他主要的制宪考量。

〔１〕另外，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ville)在 19 世纪中叶也已指出，在美国，政治有其

自主性，不必完全依附在经济之上，因为透过政党和各种不同社会团体，依照民主的政治程

序，政府可以将各种竞争利益整合起来而作合理的分配。〔２〕本世纪初，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认为美国的政治过程就是各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行为，而彼等的动机是奠基

于追求各自的利益。易言之，各种不同的利益竞争构成政府决策的主要过程。〔３〕１９５

１年，杜鲁门(David Truman)再接再厉，依据麦迪逊、托克维尔、本特利等人的观点，为利

益团体理论奠定严谨基础，而且使得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论更加能够解释２０世纪的民主政治

现象。要之，杜鲁门认为民主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各种利益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巨大网状组

织。〔４〕后来的学者如达尔(Robert Dahl)、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佛拔(Sidney 

Verba)等人亦皆同意美国的政治过程充斥着团体行动，而利益团体更提供多元管道使得政党

在制定政策与整合利益过程中不能忽视他们的主张和利益。〔５〕 

    本文基于利益团体在多元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表现的功能之重要性，而其和

政党的互动关系又同政治决策过程息息相关，尝试从保守派利益团体与共和党之间的互动关

系，来加以探讨并分析共和党选民结构的转化以及何以会形成今日在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新

多数。 

 

一、新政政党体系的形成 

 

    成立于南北内战前夕的美国共和党，秉持着开明自由的“辉格”(whig)传统，对奴隶制

度采取较为批判的立场，内战以后成为美国的多数党近７０年直到１９３０年代。这其中，

共和党稳固地掌握着美国选民的多数，而党内亦不乏开明进步分子，像进步主意所主张的不

少政经改革方案亦是由共和党政府所制定和执行。但是这个享有高度威望的林肯的党，何以

在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中一跌不振，这就必须先从长达四年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1929-1932)来探讨。 

    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已经历经了长期的工业化过程，其结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

会结构，从地方的与农业的经济发展成为工业的与互相依赖的经济；同时产生了大量以工厂

为主的劳动阶层，而工业化也促进了都市化。尽管生产力提升，工业发展结果使美国社会能

够生产更多的货物和消费品，但工人阶层却很少享受到经济扩展下的果实。〔６〕这种财富

分配不均的现象一度形成社会危机，然在标榜进步主义的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及民主党威

尔逊政府期间（１９０１－１９２０），曾获得相当的舒解。但１９２１年的哈定总统及承

续他的柯立芝总统再度将美国拉回到政府不管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年代，并且放弃了进

步主义时代的一些重要改革。另外，退回到孤立主义心态的美国全心全力投入于经济发展扩

张，繁荣与成长几成为２０年代美国社会的标志。但仔细分析，贫富差距扩大，人口数目庞

大的中下劳动阶层却绝少享受成果。据估计，从南北内战结束到１９２９年，因工业化的需

要，美国吸收了大量的欧洲移民，约为２２５０万，而其中约１８８０万是２０世纪以后才

陆续到达美国，大多数都是处于下层的社经地位。〔７〕 

    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各阶层皆受其害。共和党胡佛总统仍然执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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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手段，即不愿扩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而宁由民间企业透过市场自由竞争功

能来试图解决困境。不过，终胡佛任内，经济情况是雪上加霜。譬如从１９３０年４月的４

００万失业人口增加到１９３３年年初的１２００万；１９３２年夏天工业生产力比１９２

９年夏天下降了５１％。〔８〕经济崩溃情势使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弗兰克林·罗斯福宣称

美国必须采取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的方案来解决国家危机。这也就是“新政”(New Deal)

名称的由来。新政之所以为“新”，主要系政府空前扩大了它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大政府理

念成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答案。罗斯福第一任期内的所有作为就是在透过政

府的导引、监督、管制使经济恢复生机并据以解决所引发的社会民生问题，所以这种经济的

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自然开始受到中产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欢迎，尤其是属于蓝

领阶层的劳动人口。〔９〕另外，为了保障劳工和弱势团体之基本生活，民主党所控制的国

会也大力配合行政部门措施，透过一连串立法推行社会安全救济的政策，使美国开始走向社

会福利国家体制。劳工也被鼓励组成工会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谋求劳工的权益。新政四年

有成，掌握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迅速地取代共和党成为新的多数党，而且这是全面性的，从

总统、国会到地方的州议会皆然。 

    新政以前，民主党基本上是代表南方白人基督徒、北方下层劳动人口的基督徒、城市的

天主教徒、小镇城乡的农民；是一个着重地方利益而缺乏全国利益理念的政党。共和党基本

上是代表南方以外的以基督徒为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小镇城乡的商业阶层。〔１０〕新政政

策受益最多的是劳工和新移民，因为他们皆处于中下社经地位，故对民主党向心力最强。〔１

１〕新政以后，美国工会组织即和民主党建立了强劲的关系，并大力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自然地倒向民主党，而非天主教徒因经济的受益也倾向支持民主党。 

    内战以后的南方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解放黑奴的林肯共和党注定是不会受南方白人所

欢迎的。在黑人还没有政治参与权的年代，民主党在南方系一党垄断的局面。经济大萧条使

得南方经济亦深受重创，罗斯福政府虽系北方民主党人的政府，然新政政策南方收益也多，

南北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因此而获得强化。１９３２年时，黑人认同共和党的还占绝大

多数，但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４０年，罗斯福获得有权投票的黑人选民约７０％的选票。〔１

２〕黑人迅速转变的原因系罗斯福所推行的经济计划和社会救济措施在本质上是有利于黑人

团体的。另外，属于少数族裔的犹太人团体，一方面是移民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本身的切

肤之痛，因而强烈支持罗斯福，故有人认为犹太人之所以倒向民主党是因为民主党是一个“自

由”的政党而共和党是一个“保守”的政党。〔１３〕 

    著因于经济大萧条的近因，以及长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远因所造成美国社会深刻的政经

变迁，再加上新政措施的成功所形成的民主党多数，或是称为“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s)的主要选民团体有五：南方白人基督徒、天主教徒、非南方白人基督徒的工会

成员、黑人、犹太人。据统计，前面三个团体的成年选民是三四十年代当中强烈认同民主党

的选民之最重要来源。〔１４〕 

     

二、南方的转变与共和党的“新多数” 

 

    ３０年代中期所形成的新政政党体系基本上稳定地延续到１９６０年代初期，但是延续

并非是一成不变，森德奎斯特(James Sundquist)就认为即使没有剧烈猝然的社会政治变化，

新产生的重要问题仍然会重塑政党与社会的关系。〔１５〕这种延续中的改变情况往往是由

地方开始发生再逐步的扩大。〔１６〕所以当我们谈到的政党体系的持续持久时并非是指停

滞静止的现象。 

    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新政政党体系延续的一面。例如：

（１）一般属于中间社经地位的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要比在中间社经地位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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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多得多，尤其是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和１９４８年。〔１７〕（２）随着新政的成果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黑人对民主党的认同从１９４０年的４２％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５８％；而

且黑人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也从１９４０年的６７％增长到１９６０年的７６

％。〔１８〕 

（３）犹太人对民主党的认同从１９４０年的４５％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６５％；犹太裔选

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也从１９４０年的８４％维持不变到１９６０年。〔１９〕（４）

天主教徒对民主党的认同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６０年均稳固地维持在６０％左右，１９６０

年因受肯尼迪(John F. 肯尼迪)参选影响曾达到７０％；天主教徒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

票，除因受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艾森豪威尔参选影响外，都在６５％以上，１９６０年

更高达８０％（肯尼迪系天主教教徒）。〔２０〕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变化的一面，例如：（１）随着经济成长和工业化成果，美国于５

０年代走进了“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而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２１〕中

间社经阶层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数有下降趋向；〔２２〕（２）５０年代当中，中

上社经阶层选民认同共和党的人数从４０年代的５５％左右下降到４０％左右，而认同民主

党的则从４０年代的３０％以下上升到４０％左右；〔２３〕（３）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风格和

魅力也能影响到选民的政党认同，艾森豪威尔以战争英雄形象参选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

年大选时就曾吸引了部分中下层工会成员和天主教徒的选票；（４）独立选民逐渐缓慢的增

长，从 1936 年的 17%到 1960 年的 20%；〔２４〕不过，其中最大的转变系来自于南方白人基

督徒，易言之，新政联盟解构之开始是由南方白人所发动。 

    南方白人支持罗斯福的民主党除了历史因素外，亦在于新政措施同样是南方经济复元所

需要的。事实上，南方对于新政的支持比其他各区域都要高。〔２５〕１９４４年，南方选

民投给罗斯福总统的票占该区域的６９％，较之于西部的５５％，东北部的５２％以及中西

部的４９％，要高得很多。〔２６〕１９４８年是南方白人选民（或是南方民主党人）开始

脱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转折年。由于该年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容纳强烈的民权修正条款，

南方代表于是退出大会，随后反杜鲁门的南方民主党人另组州权党并推南卡罗莱纳州长瑟蒙

德(J.Strom Thurmond,后来加入共和党)竞选总统，而且瑟蒙德还获得了５２％的南方总选

票。〔２７〕 

    南方白人以基督徒(Protestants)占绝对多数，价值观倾向保守，尤其特别着重维护南

方的传统。他们同南方以外民主党人分道扬镳的最主要因素在种族问题。南方想要维持分离

但平等的制度，但民主党主流的自由派人士却要达成种族的融合。１９４８年他们反杜鲁门，

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他们亦坚决反对自由派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艾森豪威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人物，他又提出“不分党派、全国一致”

的政治诉求，因而５０年代当中，共和党在南方颇有进展。１９５２年，共和党艾森豪威尔

获得５０％的南方选票，赢得佛罗里达、田纳西、得克萨斯、弗吉尼亚四州。１９５６年，

艾森豪威尔获得５１％的南方选票，除赢得上次的南方边缘四州外(rim-south states)，也

赢得南方内州(deep south states)之一的路易斯安那。〔２８〕 

    １９６０年，肯尼迪的自由派色彩、天主教背景、同情黑人民权运动，南方白人对其反

感甚重。肯尼迪为了抵销这股力量因此提名得州参议员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副总

统候选人。果然这种南北会合发生效果而暂时阻止了共和党在南方的进展。不过，尼克松

(Richard Nixon)仍然获得４６％左右的南方选票，赢得佛罗里达、田纳西、弗吉尼亚三州。

〔２９〕约翰逊继位被刺的肯尼迪，但他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以及签署民

权法案，令南方大为不满，故１９６４年约翰逊及民主党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空前胜利，

但惨败的共和党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却在南方表现良好，并且赢得南方内州的五个

州，这是内战以来共和党首度深入南方内陆。同时其所显示的意义是南方白人投共和党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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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再感到“不忠诚”(disloyalty),而共和党已不再被视为是“非南方”(unsonthern)的。

〔３０〕 

    １９６４年，民主党所展现的力量，是新政联盟的最后一次表现。譬如：超过９０％的

黑人选民支持，超过８０％的东北部白人天主教徒支持，南方白人基督徒回升到５５％的支

持。另外，著因五六十年代社会变迁结果，东北部白人基督徒亦有６５％支持民主党。不过，

除了黑人外，自１９６５年开始即一直下降。１９６８年及１９７２年，南方白人基督徒支

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降至２０％以下；东北部白人天主教徒则分别降至５３％和４０％；

东北部白人基督徒则分别降至３０％和２８％。〔３１〕事实上，共和党在各团体人口中的

政党认同并无大幅增加，而是认同民主党的减少以及独立选民的增加，使得共和党总统候选

人能够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多数。况且像南方白人选民在感情上是认同地方民主党组织，但却

经常将选票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１９６８年的大选，上述现象逐渐明显化，菲利普斯

(Kevin Phillips)因而在１９６９年提出“共和党多数”(republican majority)出现的观

点。〔３２〕 

    的确，１９６８年证明是新政政党体系大幅转化的开始。该年亚拉巴马州长华莱士

(George Wallace)脱离民主党独立竞选总统，他不但在南方内州获得大胜，并且迫使民主党

的选票降至２５％，系内战以来的最低点。在南方边缘州则形成三方竞争，差距不大，结果

共和党的尼克松脱颖而出。〔３３〕１９７２年，共和党获得新政以来的压倒性大胜。总统

选举结果，除了黑人外，尼克松在各团体均获得明显多数，尤其是南方白人选民。〔３４〕

１９６８年美国工会成员还强烈地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但

１９７２年却拒绝支持民主党的麦戈文(George McGovern)。１９７２年共和党所展现的 

总统多数(presidential majority)可以说是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危机相互交织而成的结果。在这期间，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历经冲击改变，故构成

新政政党体系的选民结构亦必然要重新组合转化，而这与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又息

息相关。 

     

三、保守派利益团体与共和党的"保守化” 

 

    罗斯福民主党所揭举的“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受到欧洲社会民主

主义的影响不小。简言之，就是运用政府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来推行社会安全与救济政策，

同时在必要时加强干预和管制工商企业的市场机能，并且在保护经济弱势团体的理念之下，

鼓励、培养工会力量来抗衡资方的力量。新政挽救经济危机成功，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战及随

后而来的冷战危机（如朝鲜战争），新政的福利国家理念已深入人心，大多数人均认为政府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基本上也是萧规曹随，他的政治立场是

中间温和派，并不想去推翻新政政策所达成的结果，只是延缓或不再扩大社会福利的范围。

因此，５０年代的美国社会是“回到常态”(return to normalcy)的时代，政治上也讲求“两

党一致”的共识，除了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稍有动荡不安之外，大致上是平静无波的年代。〔３

５〕 

    ４０年代当中，一些信仰古典自由主义的欧陆知识分子，如海克(Friedrich A. Hayek)、

冯·米塞斯(Ludwing von Mises)等人震惊于纳粹法西斯及共产极权国家等的庞大计划经济

社会福利制度之出现，皆著书立论个人主义，自由权利以及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之不可或缺的

必要性。〔３６〕他们的呼吁在美国获得广泛注意并获得学界的回响，而逐步形成美国保守

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美国的保守主义学者如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里德(Leonard E.Read)、钱伯林(John Chamberlian)、韦佛(Richard M. Weaver)、

维利克(Ｐeter Viereck)、柯克(Russell Kirk)、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莫尔纳(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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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na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尼迈耶

(Gerhart Niemeyer)、伯恩斯(Walter Burns)、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埃文斯(M. 

Stanton Evans)、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拉舍尔(William A. Rusher)等人，

在５０年代保守主义知识启蒙运动中贡献良多。他们赋予古典自由主义新的时代意义，重新

发现伯克(Edmund Burke)学说的急需性；因此大力呼吁传统伦理价值的重要，主张缩减政府

对企业的干预管制，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竞争机能的必需，反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无限扩大以及

着重维护个人创造和个人权利的完整性。〔３７〕与此同时，由３０年代左翼社会主义者转

变过来的学者如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梅耶尔(Frank S. Meyer)、伯纳姆(James 

Burnham)等人，他们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理想”的恶梦，因而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他们的

反共理论和保守主义者反对集体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故反共自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

极为醒目的政治象征与思想标志。〔３８〕 

    当知识启蒙运动达到一个阶段时，保守派人士认为唯有政治权力才能转变美国的政治方

向。因此，１９６０年９月，一百位青年保守主义者，大部分系青年共和党人，在巴克利领

导下，成立“自由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并由埃文斯起草《夏隆宣言》

(Sharon Statement)，列举１２条保守主义信条开始以组织和行动介入美国政党政治。YAF

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共和党政治人物，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超过 10 万会员的组织，分布在全国

500 多个大学、高中及社区。YAF 在巴克利领导下曾积极帮助戈德华特争取１９６４年的共

和党提名并获胜。〔３９〕１９６４年，戈德华特击败代表东部利益的温和自由派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显示东岸自由派力量已开始在党内退潮，而西部和西南部的保守势

力逐步取得共和党内的主流地位。当年系自由主义高涨且民主党威望甚高的年代，戈德华特

的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但是，戈德华特认为他的参选不在乎于胜败，而是在播种保守主义的

胚胎，是在告诉美国人民另外一种心声和理念。〔４０〕戈德华特竞选虽然失败，但却造就

了另一位保守派政治人物——里根(Ronald Reagan)。 

    １９６４年大选的失利，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挫败，因而全美１５０位保守派重

要人士聚集华府，探讨失败的原因。检讨结果认为光靠思想启蒙的教育运动应不足够，必须

有坚强的核心政治组织来协调一切保守力量，深入基层，投入选战，才能克竟事功，于是成

立“美国保守同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创业维艰，ACU 经过十年的奋斗，

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即呈现快速发展，现在已经是美国最庞大最具有财力的保守派政治利益

团体。它的成员包括全美二百余位重要领袖人物，其中一半是美国国会参众议员，绝大部分

又是共和党员。〔４１〕 

    尼克松系传统右派的中坚分子，基本政治态度是保守反共，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他痛恨入

骨。１９６８年的竞选运动中，塑造“新尼克松”(New Nixon)形象，标榜实用主义原则，

以结束越战为诉求，并且同共和党内东岸自由派妥协。当时，保守派人士对此不以为然，但

为了击败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汉弗莱，保守派还是倾全力支持尼克松。故尼克松虽然险胜汉弗

莱，保守派人士并不认为是保守力量的胜利，倒是民主党在南方的失败，使他们见到了保守

主义运动在南方的远景。 

    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５０年代初期，是美国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除了越战消耗国家

资源以及造成国家意志的分裂外，自由主义思潮左倾急进发展的结果也是重大原因之一。在

“进步”、“解放”的社会哲学影响下，各种各类激进政治与社会运动一并出现，都汇集在自

由主义旗帜之下，向既有的道德伦理、传统价值、政府权威及法律制度进行总挑战。果然，

在１９７２年的民主党大会上，黑人、急进妇女与青年〔４２〕所支持的麦戈文赢得提名，

中间温和派声音全被压制，南方民主党人再度拂袖而去。麦戈文的惨败是１９３２年以来民

主党最为严重的挫败，他只获得华府特区和麻州两州的胜利，即使连他的家乡南达科塔州都

投给尼克松。１９７２年共和党的大胜，显示新政以来盛行的自由主义已开始退潮，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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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认为这也是新政以来美国选民首次认可保守派的主张，而授予保守派全国性政治领导的

机会。 

    然而好景不常，１９７３年发生的“水门事件”严重打击了共和党，也间接地影响到保

守主义复兴运动。〔４３〕为了凝聚已略具初步成果的保守政治力量，“美国保守同盟”出面

协调各保守派团体，自１９７４年开始每年 2、3 月在华府举办“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每年的聚会，除交换政治动员经验外，更

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精神会师。参加的组织除了各种保守派利益团体外，也包涵保守

派重要思想库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保守派喉舌的《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和《人间

事周报》(#FKHuman Events#FS)，还有共和党青年全国委员会也经常与会。〔４４〕这股力

量对于里根参选总统有相当大的助益，并且使共和党更为“保守化”。 

 

四、里根共和党选民结构的形成 

 

    １９７２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总统的程序与起草政纲的权力大部落入急进自

由派人士的手中，加速了新政联盟的解构过程，使得尼克松能以“沉默大多数”之名号召反

对麦戈文所代表的势力。〔４５〕此外，由于急进自由派主张向苏联让步的外交政策，主张

废弃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向社会主义的管制经济看齐，反抗家庭的传统价值及宗教的道德

信仰，激起民主党内温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向保守主义转进，诸如克利斯托尔(Irwing 

Kristol)、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贝尔(Daniel Bell)、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vetz)、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李普塞特

(Seymour M. Lipset)、威尔逊(James Q. Wilson)等人都脱离自由主义阵营，并对民主党左

倾进展提出严厉批判。这股被称为“新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的力量，事实上是希

望回到越战以前和麦戈文以前的自由主义，所以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受到政治现实所教育启发

的自由派。〔４６〕但是不管如何，他们所提出许多的政策见解，都和保守派人士不谋而合，

也受到里根阵营的重视。 

    大约“新生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出现的同时，一股新兴的保守力量逐渐在基

层形成，那就是“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崛起。有趣的是，新右派和新生保守派都有

民主党选民的血缘，易言之，他们是属于美国自由—民粹主义的传承而不是正统保守主义的

传统。〔４７〕新右派和传统右派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后者以中上阶层白人选民为基础，着重

工商界利益所重视的市场经济；前者则以下阶层白人基督基本主义者(fundmentalists)为诉

求，着重的是社会、宗教、道德的问题，故多数学者认为新右派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保守主义。

〔４８〕据此，他们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色情商品、反对妇女解放运动、反对黑白

学童通车、主张学校可进行宗教祈祷、主张死刑及严厉打击犯罪、吸毒等等。像新右派领袖

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韦里奇(Paul Weyrich)、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福尔

韦尔(Jerry Falwell)等人皆不讳言地承认他们的理念是来自于民主党的平民主义者如杰克

逊总统(Andrew Jackson)、布赖恩参议员(William J. Bryan)、华莱士(George Wallace)

以及共和党的拉福莱特参议员(Robert La Follette)和麦卡锡参议员(Joseph McCarthy)的

启发。研究新右派的克劳福德(Alan Crawford)曾精确地指出新右派运动本质上是民粹主义

的运动(populist movement)。〔４９〕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焦头烂额，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后因丑闻辞职，尼克松只好 

挑东岸温和自由派人物福特(Jerry Ford)为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后又挑选共和党内自由派

领袖洛克菲勒为副座。受到水门事件重挫的共和党面对１９７６年的大选，以团结为首要考

量，即连提携里根的保守派大老戈德华特等人都认为不应予现任总统难题，而支持福特竞选



《美国研究》1992 年冬季号 21

连任。不过，里根州长却不愿妥协，坚持参选到底。〔５０〕该年三月中，当里根输了伊利

诺依初选后已开始在考虑跟福特妥协，但北卡罗莱纳州初选胜利传来，改变了里根的策略，

亦给了里根继续挑战福特的动力。北卡州的胜利是该州参议员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新

右派合作的成果，从而也建立起里根同新右派组织的政治关系。里根在传统保守派人士及新

右派人士支持下一直和福特总统抗争到底，他虽没能获得提名所需代表，但亦阻止了福特的

获得过半票数。两人在争取未承诺代表时，里根拒绝接受福特的安抚，毕竟现任总统还是处

于有利地位，故福特赢得最后的提名。〔５１〕 

    受到水门事件后遗症影响，共和党在各方面都遭受挫折，全国各地区、各宗教团体、各

族裔的选民之中，民主党皆领先共和党。甚至是有钱人阶层的选民亦以２∶１的比率投给民

主党。〔５２〕因此，民主党高兴地认为从前的“新政民主党联盟”(New Deal Democratic 

Coalition)已经恢复，卡特的胜利是自由主义“新政治”(New Politics)击败尼克松“新多

数”(New Majority)的写照。〔５３〕不过，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两个原因是１９

６４年大选所没有：（１）水门事件；（２）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属于温和自由派。

〔５４〕因此，选民的抉择很难明白地证明美国选民已经完全摒弃１９７２年的共和党“新

多数”。以南方为例，卡特虽系南方的基督徒，但他仅获得南方白人选民４５％的选票，已

不能同四五十年代相比。〔５５〕虽然南方白人基督徒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数有明显回

升，但非南方蓝领阶层的白人和非南方城市蓝领阶层的白人投民主党的只比１９７２年略

高，倒是非南方天主教徒白人选民投民主党的比１９７２年略低。卡特获得总投票数的５

１．１％，福特则为４９．９％，差距有限。〔５６〕显然，１９７６年的大选相当程度地

持续了五六十年代的转化，即连卡特的民意测验专家卡登(Patrick H. Caddell)也认为卡特

的获胜并不是依靠民主党老的新政联盟，而是由白人基督徒、教育程度较高和白领阶层以及

乡镇农民小商人所促成。〔５７〕 

    只有两年时光，１９７８年的期中选举，保守的力量再度展现威力。譬如新右派所支持

的人士均以极大差距击败现任的自由派参众议员。〔５８〕是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增加三席，

众议员增加１６席，另赢得六个州长席位，而这些新人几乎都是保守主义信徒，也使得保守

派开始在参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５９〕１９８０年，里根在保守主

义运动各派系的通盘合作之下在大部党团会议及初选中领先，轻易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然

后和卡特对决，而其胜利是明显的，他的胜利连带使得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并缩小同民

主党在众议院的差距。这次大选，民主党内所谓的“大自由派”(Great Liberals)参议员都

被撤底地打垮，而美国选民清楚且大声地宣布：我们不再喜欢自由主义！〔６０〕 

    里根的民意测验专家沃思林(Richard Wirthlin)认为１９８０年大选是过去２５年中

最大一次的政党认同移转，一次真正的选民结构重新组合(realignment)。〔６１〕菲利普斯

亦认为新政联盟已经宣告死亡。〔６２〕的确，里根在总选票中超过卡特１０个百分点，南

方出身的卡特只获得１／３的南方白人选票，而里根几乎是横扫南方；里根同时拉近了天主

教选民和非南方白人工会成员与共和党之间的距离。〔６３〕值得一提的是，里根超过卡特

的 10 个百分点，其中有 6 个百分点系新右派选民所贡献。〔６４〕不过，民主党自由派仍不

承认失败，他们认为这乃是著因于伊朗人质危机所致，就像１９７６年的水门危机一样。然

而，这样的看法在１９８４年的大选中，由于典型自由派的蒙代尔(Walter Mondale)惨败给

里根而终于消失，新政选民联盟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１９８４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的失败是１９７２年麦戈文以外的最严重一次挫败。蒙代

尔只获得南方白人选票的１／４，天主教选民系新政以来首次未将多数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非南方蓝领阶层的白人工会成员仅以 3 个百分点之多投给民主党的蒙代尔，犹太选民

有１／３投给共和党里根，黑人选民是唯一仍然效忠民主党的团体——高达９１％投给蒙代

尔。〔６５〕在总选票方面，共和党获得了５５％的大多数，赢得５０州中的４９州。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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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其中有２３州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五次总统选举

中都一直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计２０２张选举人票）。〔６６〕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的十次总统选举（１９４８－１９８４），共和党获胜六次，其中包括三次的压倒性胜利。

民主党的四次之中，只有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１９８４年的大选对选民的政党认同也有显著影响：（１）自新政以来，共和党首度在

１８岁到２９岁的青年选民中较民主党受到欢迎（５３％－３７％）；（２）各年龄层混合后，

自６０年代以来共和党首度超过３０％，而民主党首次降至４０％以下，独立选民则为３０

％左右；（３）天主教选民对共和党的认同明显增加，基督教选民则民主共和两党不相上下；

（４）女性选民认同共和党的要比民主党的少，但里根仍然赢得多数的妇女选票。〔６７〕

因此，１９８４年选举结果已更精确地反映出共和党的新多数以及民主党所依靠的新政联盟

已被大部分转化的事实。 

     

五、结论 

 

    自从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概念以后，此一概念被运

用得十分广泛，而大体上也正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性质上的差异。〔６８〕

著因于工业化结果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再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导向的新政政策号召之下所形成

的社经结构，自然有利于民主党新政联盟多数的建立。然而当社会基本上解决了物质生活的

匮乏环境而走进富裕社会时，社经结构的改变必然会促成政党的选民结构转化。后工业社会

之中，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阶层的中心，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日常经济生活，像价值问

题、信仰问题、知识问题、生活型态问题、人权问题、环境生态问题、文化问题等等都成为

他们所重视的议题。 

    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转化过程中，黑人一面倒向民主党，除有经济动机外，民主党

大力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南方白人脱离民主党则是因为种族与南方地域传

统的因素。天主教徒于七八十年代之中逐渐地接近共和党系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如反堕胎）

的缘故。另外，我们也看到由于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提升，蓝领阶层的工会成员已不再一面

倒地支持民主党；同样的道理，中间阶层的非南方白人基督徒认同民主党的亦有升高。因此，

共和党在七八十年代当中总统大选时所构成的新多数，其和后工业社会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关

系。 

    再者，在总统选举时发生选民对政党和其总统候选人的大规模选择移转之现象，主要系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以及国家有政经社的危机出现使然。像１９３２及１９

７２年的大选皆是如此，至于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４年的大选是属于长期社经转化的结果。不

过，政府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也会影响到选民对政党的选择。自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末

期，越战、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币值降低、税负重担、生产力降低、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

学校价值功能的混乱、道德伦理标准的颓丧、暴力犯罪的高涨、大城市的衰败退化、国防军

备的弱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连串失败，使得美国选民深切体认到依据自由主义思潮所制定的政

策之无效和弊端，而思新的政治方向以取代之。〔６９〕保守主义在人心求变的形势之下，

自然得到了发展和成长的环境。这种被称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反抗或是“美国中产阶级急进主

义”(Middle American Redicalism)的现象，使得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党流失大量

选民，而保守主义立场鲜明的共和党获得好处。〔７０〕 

    利益团体向来在美国的政治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积极的政党政治功能。另方

面由于美国选民对政党的忠诚是以松散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为依据，自然使

得利益团体在美国的政党体系之中能够汇集社会阶层中的各种利益，而令其所支持的政党吸

收新的选民，以及影响或支配党的提名和决策过程，来显现其所要求的目标利益。不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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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利益团体合纵连横的运作，再加上美国选民原本就宽松的政党认同之特征，目前美国独

立选民的总数几达１／３，而形成部分学者所担心的“反组合”(Dealignment)现象。〔７１〕

因为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及认同降低或疏离的结果，是不利于政党政治的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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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国会中多数党的领导方式 
 

蒋劲松 

作者单位: 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 

 

 

美国在西方宪政模式中颇具特色。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诚然不同于英国议会与内阁的

关系，美国政党在国会中的领导方式，更是迥异于英国政党在议会中的领导方式。本文尝试

考察美国政党在国会中领导方式的几个问题，借以剖析其统治通过国会而实现的一些形式。 

     

一、美国国会中政党领导的必要与条件 

 

    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曾经交替出现过多数党极度集中领导与议员极度的反集中、分权化

两种形势；相比较而言，反集中领导的分权化力量在国会两院更为强大。然而，不管国会议

员们如何崇尚个人主义，民主党、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议事活动中对本党议员仍然发挥着一

定的领导作用。国会面临的三大矛盾使两党的领导成为必然。 



《美国研究》1992 年冬季号 26

    矛盾之一，国会议员的提案多而国会开会时间有限。参众两院对本院议员的提案权均不

加限制，任何一位议员个人、或多位议员联名，可在国会会期的任何一天提出数量不限的议

案。每位议员为了写好各自的立法纪录以面见选民，总是尽其所能地多提议案，以争取最终

制定的法律冠之以自己的姓氏。训练有素、人数众多的国会助理和成千上万的院外游说人员

随时都能将写就的议案草稿发到议员手里。因此，每届国会都面临大量的议案。1971-1984

年期间，平均每两年众议员们提出的议案达 13472 项，参议员们提出的议案达 3882 项。〔1〕 

战后美国国会的会期比战前延长。1971-1984 年，各届国会的会期平均在 600-700 天。

也就是说，众议院每天平均处理 19-22 项议案，参议院平均每天得处理 4-6 项议案。在如此

繁重的立法工作下，离开两党一定程度的集中领导，国会两院就不可能完成其工作。 

    矛盾之二，议员提案内容庞杂而国会立法总体上必须合理安排。每一位众议员和参议员

总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议案，并且总是认为他的议案不容轻视。结果，议员们提出的成

千上万项议案相互之间并无合理联系。然而，国会每年、每届会期制定哪些法律，必须适应

形势，适应统治要求，体现政治上的轻重缓急。因而，必须由两大党的两院领袖对大量提案

进行集中权衡，折衷协调，安排次序。 

    矛盾之三，放开言路与整合控制的矛盾。国会历来有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国会议员们

须及时、直接反映社会各个集团的动态、主张、情绪和要求，使政府耳聪目明，根须发达。

当初北美制宪会议关于国会众议院的任务与作用的辩论明显说明了这一点。为此，就必须允

许和鼓励两院议员们各抒己见，代其选民立言。其二，以维护统治秩序、保障私有财产为宗

旨，对国会议员所反映的各种主张与要求进行分解整合，使立法既不失民主色彩，能够缓和

社会矛盾，更能捍卫美国的立国目标。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在其名著《联邦党人文集》中关

于国会参议院的说明毫不含糊地宣布了这一点。故而，国会两院必须由两党领袖担当把关的

任务，确保国会的活动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 

    然而，国会两院历来的反集中与分权化趋势又使两党领袖的集中领导颇为困难。国会议

员们的平等与分权观念并不是异端邪说，而是美国社会正统的个人主义哲学的反映，因而国

会领袖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压制不了。 

    国会历史的初期，联邦党与反联邦党都曾对国会中的本党议员实行过严厉的集中控制，

例如联邦党人首领汉密尔顿尽管本人不是国会议员，却对国会中的联邦党议员发号施令；杰

斐逊担任总统时，使不合其意的本党议员丢掉了他们在国会中的委员会主席职务。南北战争

之后，国会的集权主义再一次达到顶峰，众议院的雷伯恩议长、坎农议长简直成了众议院的

沙皇，独断众议院的议事和人事。然而，国会历史上这仅有的几次集权化时期都持续不下去，

遭到国会内部分权力量的顽强反抗，并且最终都被分权力量所击败。国会两党的分权要求来

自各党的普通议员。他们在本世纪初曾借助党团大会的力量推翻议长集权制，在本世纪

50-60 年代，分权化趋势演成两院各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诸侯割据的局面；从 70 年代小

组委员会制度确立以来，分权化的利益终于较为实在地落到两党普通党员的手里。由于两院

小组委员会数目众多和两党均摊领导职位的规定，两党的每一位议员几乎都能当上一个以上

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或首席委员，从而获得对一块或几块立法领域的最有影响的发言权。 

    不仅如此，国会议员们的分权化势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政党在国会两院

的领导方式。 

     

二、分块决策 

 

    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议会中，各党一般实行集中决策，即一党在某个问题上取何态度，

往往由该党的党团大会或领袖集中决定，再由本党议员予以维护。 

    美国国会两党的决策体制却不同于此，可称之为“分块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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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实行三级议事体制，即：小组委员会负责第一级审议、委员会负责

第二级审议、全院大会负责第三级审议，小组委员会的第一级审议旨在说明议案在专门知识

方面是否正确可靠，同时在较小范围内把握议案所牵动的各方利益调整是否可行；委员会的

第二级审议的任务在于立足较大的视角，检查小组委员会对议案在专门知识方面和利益关系

的审议结论是否正确；全院大会的第三级审议主要是让全院议员代表全国各方利益，权衡决

定是否通过、如何修正后通过委员会报告的议案。 

    国会两党的分块决策体制来源于国会两院的三级议事制，并且与之相得益彰。 

    首先，简要看看国会两院中两党的组织体系。每一院中，每一党的组织体系包括如下各

部分：党团大会、领袖、政策与指导委员会、竞选委员会、本党在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的党团。所谓分块决策，即指各党在各项政治与立法问题上持何态度，不是由党团大会、领

袖及其下属的政策委员会决定，而是由本党在有关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党团决

定。 

    党团大会现今主要发挥下述作用：(1)表决本党议员在本院的任职方案，推举议长、各

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的本党候选人；(2)推动本院议事规则的改革。各院多数党常以党团大会

名义，提议改革本院议事规则。众院民主党党团大会在这方面建树不少；(3)交流党内意见。

两党在各院的党团大会经常成为党内交流意见的场所，本党各位议员和各委员会——小组委

员会负责人提出一项法案，或对一项法案作出决定后，即向党团大会通报情况，争取党内支

持；(4)就立法或政治问题以党团名义正式表态。例如，70 年代众院的民主党党团曾通过决

议，明确反对政府的印支战争政策，要求有关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不得搁置反战法案，最

后还迫使众院通过了一项要求结束越南战争的众议院决议。但是，本世纪以来，以党团大会

名义作出这种决议的现象较为罕见，因为这种作法直接压制党内各位议员的行动自由，因而

两党在两院的党团大会早在本世纪初便先后声明不再试图强行约束本党议员的政治态度。 

    两党在国会两院的领袖由下述人员组成。多数党的领袖包括：(众议院)议长、多数党领

袖和督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临时议长和督导。少数党的领袖包括少数党领袖与督导。 

    两党在国会两院的领袖起着如下作用：(1)沟通党内信息，对外宣传党的政纲与主张；

(2)为本党议员帮忙解决问题；(3)平衡协调本党的立法项目；(4)动员本党议员支持本党法

案。除此而外，党的领袖有时还具体决定对某一法案、某一问题的态度，并要求有关委员会

——小组委员会的本党议员与此保持一致。但是，这种作法由于容易招致党内抵制而很少使

用。 

    各党的政策委员会只就重要问题向本党领袖提出对策建议，而不能号令本党议员。 

    国会两院两党关于各项法案和问题的决策，实际形成于各党在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的主席(少数党的首席委员)和党团之手。 

    以众院民主党为例。从第 73 届国会(1933-1935 年)到第 100 届国会(1987-1989 年)共

28 届，民主党人共 26 次掌握众议院多数议席。众院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更多地形成于全院 130

个小组委员会主席之手。 

    经过 70 年代以来国会的多次改革，众院小组委员会的设置和权力已经制度化。小组委

员会掌握了议案的第一步淘汰权，每一项法案能否通过为法律，最紧要的是它能否通过小组

委员会审议。小组委员会主席已经成为法案审议中的关键人物，无论是他们自己提出原案，

还是他们主持小组委员会审议其他议员的议案，只要他们带领小组委员会通过此项议案，他

们就要负责独立确定该议案的政治内容和主旨，该议案亦被视为民主党的议案、民主党的政

策。也就是说，众院民主党制定政策的权力不是集中于议长、多数党领袖和督导，而是分散

于各小组委员会主席之手。 

    众院民主党决策权的分散化，首先是众院民主党内合理分权斗争的结果。众院民主党曾

经经历过南北战争后那样的极度分权和其后里德议长、坎农议长时期的极度集权。无论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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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或极度集权，结果都使众院陷入混乱和瘫痪，人们不得不承认合理分权的议事原则，不

得不走向合理分权原则的议事结构和议事程序。正是这个逻辑支配着众院民主党的决策机

制。民主党众议员们的民主压力先是支持了委员会主席们的决策地位。50-60 年代，委员会

主席们成为众院的权势集团，他们的决定便是民主党的决定。然而，过于强横的委员会主席

们终于被 70 年代民主党众议员的民主浪潮冲垮，党的决策权进一步分散到小组委员会主席

们手里。 

    其次，从众院民主党分散决策机制的实际运用来看， “分散”指将民主党在众院的决

策权整体，按照立法涉及的 130 块领域分开，每一块领域委托给一个本党议员(即小组委员

会主席)专门负责。每一个小组委员会主席在他掌管的领域内，根据民主党的基本原则，结

合他自己对本领域的专门知识，权衡本党其他议员(包括本党领袖)的主张，综合考虑有关利

益集团的要求，对一项法案作出决策。这一决策即是民主党对这一法案的官方决策。这种分

散决策显然不同于在同一问题上党内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它实质上是分领域决策、分

块决策。不难看出，分领域决策充分发挥了小组委员会主席们对各自领域的知识优势，它是

民主党领袖对各项法案集中决策所不可能具备的。所以，众院 民主党的分块决策机制不但

是众院民主党人分享决策权斗争的成果，而且增强了党的决策的知识性、合理性，这对于民

主党回击共和党的挑战，维护自己在众院的领导地位，显然是十分需要的。 

    参院的小组委员会的职权不如众院小组委员会那样巩固，参院民主党的决策权较多地分

散于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之手。但是，它与众院的格局一样，是分块决策。两院的共和

党主要依靠它们在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委员为党作出决策。 

     

三、集中协调 

 

    那么，多数党在参众两院的领袖通过什么方式，实施对本党议员的领导呢集中协调是方

式之一。 

    多数党领袖支持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独立决定他们权限内的立法问题，一般不干预委

员会——小组委员会如何审议、如何报告一项法案。众院民主党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绝

少试图影响委员会阶段的立法。⋯⋯奥尼尔议长通常讨厌干这种事。他不想侵入委员会的禁

地，因为他深知委员会主席们是多么厉害地把委员会权限看作他们的专利范围。”〔2〕 

    但是，国会两院的多数党领袖，对本党议员的立法活动进行着有力的集中协调。 

    其一，制定立法大纲。每届国会伊始，两院的多数党领袖即召集会议，制定本党的立法

大纲，提出本届国会必须确保通过哪些法案。不过，立法大纲表达的是本党领袖的想法，它

只列举少而又少、必须通过的法案，为全体本党议员发出信号和指南，而不是硬性指示。各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只要积极审议立法大纲所举法案，即能获得本党领袖的大力支持。 

    其二，确保重要法案的内容符合本党政纲。多数党领袖对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所审

议的一般法案，通常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然而对预算、税收、社会保障等具有重大政治影

响的法案，政党领袖则不惜直接干预，务使其内容符合本党政纲。民主党人卡特任总统时期，

众院民主党领袖就曾直接插手一个拨款小组委员会对一项拨款法案的审议。当时的一位民主

党领袖说：“从民主党领导和总统的观点看，这项拨款法案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我

们把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和民主党委员请来，向他们指出，他们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法案不

能充分贯彻总统的政纲和我们作为民主党领导承诺的责任，要求他们回去充实拨款法案。他

们没有抱怨，照办了。”〔3〕 

    其三，安排议程。这方面，众院民主党(作为多数党时)领袖权力最大，参院民主党（作

为多数党时）领袖次之；两院共和党（作为少数党时）领袖亦有相当影响。 

    两院多数党领袖掌握着本院全院大会议程的的安排权。他们必须权衡哪些因素以安排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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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呢全院大会的议程应当保障本院能够按时、顺利地通过数量相当、项目周全的法案；若干

时限极强的法案须能及时表决。例如，每年 6月必须集中处理拨款法案，而为了方便议员周

末回选区，对重要法案的辩论和表决应尽量安排在周二至周五；选举之前，多数党领袖应设

法使众院及时表决通过有良好政治影响的法案，使本党同事们回选区有成绩交待；等等。 

    然而，多数党领袖安排全院大会议程时提出的原则，是实施党的立法战略，确保他们赞

同的法案及时通过。全院大会什么时候辩论和表决一项法案，对该法案的命运至关重要。为

了保障本党重要法案能够通过，有时须安排全院大会立即辩论和表决，不给少数党和院外人

员时间集合力量，有时又须一推再推，直到多数议员答应支持。 

    众院多数党主要通过它控制的规则委员会，为重要法案或有争议法案安排议程，实施本

党立法战略。众院凡属重要或有争议的法案只有获得规则委员会为其制定的特别规则后，才

可能尽快进入全院辩论。特别规则规定全院大会何时对某项法案进行辩论、何时表决、发言

时间如何分配、可否提修正案、可对法案的哪些部分提修正案，等等。特别规则一旦为全院

大会通过，其后全院大会对该项法案的辩论和表决即必须按其规定进行。可见，众院多数党

的领袖通过规则委员会，有力地控制着全院大会辩论的内容、范围和时间。 

    参院多数党领袖不用规则委员会，而是运用他在参院全院大会上的第一发言权，宣布他

安排的当天全院大会议程。通常，参院全院大会都会表决通过多数党领袖的安排。此外，参

院还常常通过“一致同意协定”，临时调整议程。这种一致同意协定大都由多数党领袖主持

拟订，它规定全院大会对某一法案可以提出哪些方面的修正案，辩论多少时间，何时表决。

一致同意协定类似众院规则委员会的特别规则，一经全院大会通过，全院大会对该项法案的

辩论和表决即必须照协定进行。 

    两院的少数党领袖没有多数党领袖那样直接制定议程的权力，不能通过安排议程来实施

本党的立法战略。少数党领袖只能以运用议会技术，反对多数党所定议程的办法，间接使全

院大会的议程较为接近少数党的要求。 

     

四、劝说本党议员与党一致 

 

    国会两党领袖们领导本党议员的另一个方式是劝说。 

    国会两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它们对在辩论和表决中与党的态度唱反调的本党

议员很难进行党纪处罚。其一，决定议员能否连任的力量不是党的组织和领袖，而是选民。

有此一项，党的领袖对本党议员便推动了根本的威慑手段。正如一位众议员所说：如果靠党，

我们谁也进不了国会。〔4〕所以，国会议员们对各自选区的意见未敢怠慢，而对本党领袖的

主张则可多方权衡，尤其当选区利益与党的要求直接冲突时，无论哪一位议员都会取前舍后。

两党领袖们也体谅这么作。众院前议长奥尼尔的一位助理举例说：“如果某位老兄对梯普(众

议员们对奥尼尔议长的昵称——引者)说，‘在这项法案上我不能跟你一道走，不然，我在选

区就会出麻烦’。梯普会说，‘行啊，您的选民喜欢您。您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或许他

知道这位老兄正在打艰苦的竞选连任仗，不可逼他。”〔5〕其二，国会两党对立的格局也牵

制了两党领袖。如果他们采取严厉的党纪措施，被惩罚的本党同事就可能转投另一党阵营，

而这是两党领袖们无论如何不愿看到的。 

    曾任参院多数党领袖的约翰逊说：“党领袖唯一真正可以使用的权力是劝说。没有恩惠；

没有执行纪律权；没有像总统撤销他的阁员那样撤销议员职务的权力。”〔6〕 

    国会两院的政党领袖们在劝说本党议员按照党的态度投票方面各有高招。众院前议长雷

伯恩喜欢发挥个人情义优势，他总是热情为本党同事帮忙，广结人缘，以备动员投票时之用；

前议长奥尼尔面对众院权力分散的新程度，发明了突击队方式。每每碰到分歧严重而又务须

通过的法案，奥尼尔议长即建立突击队，由坚决支持该法案的本党议员组成，专门突击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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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党其他同事支持这一法案，直到这一法案获得众院表决的多数票。突击队员们根据本党各

位同事的特点，想方设法打动每一个人。对于党内的自由派议员，突击队员们会说该项法案

符合自由主义；对于党内保守派，他们会强调该法案的保守主义内容。突击队员们会搬出个

人友谊，也会呼吁对方忠于党，“我们请您为这项法案投票，不仅是因为它是一项好法案，

不仅是因为它是这个委员会报告的，还因为它是民主党的一个立场，民主党的指导与政策委

员会已经一致赞同它。我们吁请您忠实地支持民主党的立场”。〔7〕 

    但是，在国会两院历史上，头号劝说大师当推参院前多数党领袖约翰逊。为了使某个议

员接受党的法案，约翰逊可以连续四个小时淋漓尽致地发挥其劝说特技：“那语气可以是哀

求、谴责、哄骗、热烈、讽刺、催人泪下、抱怨，或者暗示威胁。所有这些一古脑儿摆开。

人类全部的激情皆汇集于此。说话的频率高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说的一切全奔一个方向。被

劝人想插进一句话极为不易，约翰逊一眼就能看出对方想说什么。他步步逼近，他的脸离听

话人已不出一毫米，他的眼睛忽然瞪大，忽然眯缝，他的眉毛时而升起时而落下。他的衣兜

可以涌出卡片、要点和数字。模仿、幽默和天才的比拟使得约翰逊劝说催人入梦，被劝人直

给弄得目瞪口呆，毫无办法。”〔8〕 

     

五、劝说效力 

 

    分块决策与集中协调，使民主党及共和党在国会两院拿出的法案和对法案的修正案既较

为充分地体现了本党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又较好地突出了本党的政纲和立法战略。然而，对

于多数党来说，通过分块决策与集中协调而确定下来必须通过的法案最终能否通过，决定着

党的政绩和命运。多数党领袖十分明了这一点，他们所能作的和最下功夫作的是劝说本党议

员在全院表决中支持本党的法案。那么，这种最后诉诸劝说实施党的领导的方式效力如何 

     

表 1第 95 届国会党领袖的立场获得的支持率 

国体 预算 
限制 

债务 
能源

其他政

府活动

外交与

防务 
劳工

社会 

保障 
内政 

全部

问题

全体议员 50.7 48.1 53.8 59.6 51.1 53.9 55.6 52.8 53.2

民主党议员 72.8 67.6 74.8 81.2 64.1 74.1 77.4 74.5 73.6

共和党议员 8.5 10.3 11.6 17.3 25.8 14.2 13.7 10.1 13.7

资料来源:Roger H. Davidson, Watter J. Olszek, Congress and Its Member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5, p.181, p.183. 

表 2第 97 届国会党领袖的立场获得的支持率 

唱  名 全体议员 共和党议员 民主党议员

第一项预算决议-格拉姆-拉塔替补法案 41.0 0 73.6 

调和-对裁决所提的前项问题动议 49.2 0.5 87.8 

税收法案-共和党替补法案 45.0 0.5 80.2 

资料来源: Davidson and Oleszek, Congress and Its Members, p.249, p.252. 

    统计表明，在多数时候，多数党的多数议员支持党的法案。只要议员的选区利益不受影

响、只要多数党议员本人没有相反的观点，多数党议员通常都会接受本党领袖的劝说，投票

支持本党提出的法案。 

    以上两表所反映的不是某届国会的特殊情况，战后以来各届国会多数党领袖一般在党内

都能获 0%以上的支持率。这就说明，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分块决策—集中协调—劝说的领导

方式实行得相当成功。 

    上述多数党领导方式其所以能成功运营，从根本上说，原因在于这种领导方式适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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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突出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同时又体现了国会整合民意的统治职能。分块决

策使多数党几乎每一位议员都掌握到一份决策权，议员们因而能较为容易地将他们所代表的

选民利益与要求注入到立法之中，而且，它还能在颇大程度上满足多数党各位议员的权力欲；

劝说同样顺应了议员相互之间的平等要求，能够避免多数党议员们抵制和敌视指示与命令的

心理，但又将党的要求和意志传达给党内各位议员。集中协调则在上述基础上，巧妙而又相

当坚决地将党内各位议员所反映的种种利益与要求予以整梳区分，排定轻重缓急，使最终交

全院大会辩论和表决的法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总体关系上，都既能及时回应各个利益集团与

阶层的要求，更能确保资本生产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1〕Malcolm E. Jewell, Samuel C. Patterso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Random House, 1986, p.95。 

〔2〕Barbara Sinclair, Majority Leadership in the U.S.Hous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01. 

〔3〕Ibid., p.101. 

〔4〕David R.Mayhew,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6-27. 

〔5〕Frank H.Mackaman(edit.), Understanding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The Everett 

Mckinley Dirksen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Research Center,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81, p.186. 

〔6〕Ibid., p.109. 

〔7〕同〔2〕，第１５１页。 

〔8〕Roger H. Davidson, Walter J.Oleszek, Congress and Its Member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5, p.181,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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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组成部分和公民参政的一个渠道，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存

在。但允许外国利益集团在本国进行院外活动，却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所谓外

国利益集团，指的是一些通过各种方式在美国从事游说立法机关、行政部门和法院或进行其

他院外活动，以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为目的的外国政府、政党、团体、企业和

个人。 

    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建国初期，但获得迅速发展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特别是６０年代以后。战后，在美国从事院外活动的外国利益集团不仅在数量上明显增

大，而且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活动手法也不断变化，对美国的经贸立法、对外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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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执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拟在着重分析外国利益集团战后在美国活动的范围、手段及其变化的基础上，进一

步考察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活动的法律依据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探讨为什么外国利

益集团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一、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活动的概况 

 

    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既是由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移民组成的

多元化社会所致，又和美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外政策的变化有关。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有一些移民团体及其后裔以及一些宗教团体为了某些欧洲国家的

利益而企图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１〕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美国进入由自由资本主

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美国在

对外政策上开始由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的道路，一些外国政府也开始在美国进行院外活

动。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还不多见，并且规模较小，手法也

较简单，一些为外国利益游说的少数民族社团和宗教团体一般都没有建立专门的院外活动组

织。同时，由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是孤立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缺乏明确而连贯的外交

政策，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活动才

得到迅速发展。 

    首先，在美国从事院外活动的国家急剧增加。据美国司法部１９７７年统计，在美国进

行院外活动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墨西哥、加拿大、苏联、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罗马

尼亚、英国、意大利、南朝鲜、台湾等，雇佣四个以上美国代理人的就有５５个国家和地区。

〔２〕 

    其次，代表外国利益集团游说的美国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即外国代理人的数目

成倍增加。１９８５年在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的有８５０人，比１９７０年的４５０人

增加了将近一倍。〔３〕到１９８９年，登记的外国代理人猛增到９１２２人。〔４〕还有不

少没有依法登记的为外国利益集团游说的院外活动分子，司法部官员估计，这部分人比已经

登记的人约多３５％。在华盛顿，至少有１５０００人从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游说活动，平

均每个国会议员有３０个院外活动分子围绕他活动。〔５〕随着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迅

猛发展，在这方面的花费也急剧增加。１９７７年外国院外活动的费用已高达１亿美元；但

到１９８９年，仅日本政府和公司等用于院外活动的费用就达到了１亿到１．５亿美元。〔６〕 

    第三，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范围更加广泛，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１）

争取美国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２）阻止美国向与己敌对的国家或本国

内的敌对力量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发展政治和战略关系；（３）影响美国的经贸立法或贸

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院外活动实际上已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领域。 

    战后以来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进行的院外活动表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活

动内容和目的；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本国和地区内部形势的发展，在不同时

期又有不同的侧重点。 

    （１）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从６０年代开始，主要是影响美国的经贸立法、缓解与美

国日益加剧的贸易磨擦，以扩大对美出口，解决因美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而引起

的贸易争端。如日本在美国院外活动的目标就是要“使美国保持贸易开放政策，阻止其实行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１９８１年，加拿大、英国和西德用于院外活动的费用分别高达５６

０万、６５０万和６３０万美元。〔７〕 

    （２）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以获得美国政治上的支持、争取更大份额的军事、经济援

助或军品销售为重点，南朝鲜、菲律宾等国的统治者也曾为改善其在美国统治阶层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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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美国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而进行院外活动。但近十几年来，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已从５０－６０年代寻求美国政治和军事援助，转向改变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和政策，最

突出的例子就是亚洲“四小”和泰国对美国纺织品贸易的保护主义立法“詹金斯法案”的游

说。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为了争取美国的投资和进口配额也长期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如

墨西哥、海地、斐济、巴西和菲律宾等国为保护或获得较大的对美国食糖进口配额而竞相在

美国游说，形成了一个个糖业院外集团。 

    （３）一些互相敌对的国家、国家集团或一些国家内的敌对政治力量，如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尼日利亚内战时期（１９６７－ １９７０）的冲突双方——尼日利亚政府和比夫

拉，“刚果事件”中刚果政府和冲伯集团，里根政府时期一些亲苏国家的反政府力量——“安

盟”、尼加拉瓜反桑地诺政权的游击队等，除了争取美国制定和执行有利于己的政策外，还

谋求削弱美国对对方的支持。 

    （４）南非和前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则寻求美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政

治支持，打破美国对其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 

    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所以能获得上述发展，与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政治、

经济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战争中急剧膨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登上了资本主

义世界头号霸主的地位。为了实现其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美国除拼凑军事集团、在世界战

略要地建立大量军事基地外，还把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和对外资本输出作为对广大中间地带

国家进行渗透、扩张、争夺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战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相继取得了

独立，但由于经济落后，缺乏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技术等，经济上仍处于对发达国家的

依附地位。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纷争和战乱连绵不断。这

些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美国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或争取美国的投资，纷

纷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 

    进入６０年代以后，随着日本、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国

际贸易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国内主张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日趋激烈，贸易

立法中的保护主义色彩也越来越浓厚。由于美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大，美国贸

易立法中保护主义倾向的加重不可避免地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西欧、日本等美

国主要竞争对手为了增加对美国的出口，或缓和与解决日益加剧的贸易磨擦，阻挠贸易保护

主义法案的通过，加紧了在美国的院外活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一半以上面

向美国，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和政策对它们的危害极大，为了得到或争取更多的向美国出

口的配额，也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院外活动。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政治变革，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国会扩大了对外政策的决策权以

及对立法机构和程序的改革增加了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机会，从而促进了外国利益

集团在美国院外活动的发展。 

    国会历来是美国各利益集团进行院外活动以影响政府内外决策的重点。外国利益集团的

院外活动也不例外。越南战争失败后，以１９７３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为标志，国会扩

大了参与对外决策的权力。无论是对外军事、经济援助和军品销售，还是外贸政策的制定等

方面，国会都通过了一系列法案，规定必须取得国会的批准。另一方面，随着国会的立法任

务越来越繁重、复杂和专业化，国会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７０年代中期的改革，不仅大量

增加了国会工作人员（现已达２万余人），而且还加强了小组委员会在立法程序中的权力，

使为数众多的小组委员会实际上取代常设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立法中心，本来已经分散在国

会各常设委员会的权力进一步分散，形成了几百个立法“中心”。参、众议员个人对立法的

影响加强了，众多的议员和委员会工作人员又成为院外活动分子获得议员意图和对议员施加

影响的重要渠道，从而为外国利益集团进行院外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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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战后外国利益集团的迅速发展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美国社会和政

治进程的必然现象，而且是随着国际关系、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战后国际关系的

变化是其发展的直接动因，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外国利益集团进行院外活动的法律依据 

 

    外国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除了是多民族、多种族的美国社会的反应及与美国政治、

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关外，还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在美国，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历来被视为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利益集团及其院外活

动的一部分，受到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即“国会不得制订如下法律⋯⋯剥夺言论

自由和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诉的权利。”〔８〕因此，美国政府对

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就如同对国内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一样，不是直接限制或禁止，

而是公开并加强管制。美国国会制定的有关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法规就是建立在这个基

础上的。 

    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只通过一部比较全面的院外活动管理法规，即《联邦院外活动管理

法》（１９４６年），以及三部对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政策领域的院外活动进行管制的单项法

规，它们是：《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１９３５年）、《商船法》（１９３６年）和《外国代

理人登记法》（１９３８年）。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唯一的一部专门对外国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活动进行管理的法

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意大利的纳粹和法西斯组织的代理人在美国进行宣传和颠

覆活动引起了美国社会舆论的不安，国会于是在１９３８年通过了该法，以后又多次进行修

订。其中以１９６６年的修正案为最重要。〔９〕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利益

集团及其代理人院外活动的重点不再是“监视纳粹德国和苏联等国的颠覆活动”，而是“辨

明在美国寻求特殊影响的活动来自国外何方”，防止它们干扰国会的正常立法。《外国代理人

登记法》及其修正案的主要规定是：（１）任何代表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在美国进行

院外活动的人或民间团体（包括公司、社会团体等）即“外国代理人”，必须向司法部登记，

详细报告活动情况；（２）外国代理人在与政府机构、官员和国会议员打交道时，必须声明

自己的身份，所代表的外国委托人；（３）司法部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根据该法案登记的外

国委托人情况的报告。 

    １９４６年《联邦院外活动管理法》的许多规定也适用于外国利益集团。如该法及联邦

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哈里斯案”的裁决中规定，任何受他人雇佣，以游说国会为目的并直接

对国会议员本人进行游说的人必须向众院和参院的秘书进行登记，声明其雇主和立法目标；

每季度提交一份用于院外活动开支情况的报告，以使国会和公众掌握院外活动分子的情况，

等等。因此，许多美国国内院外活动分子和外国代理人也必须根据该法向两院的秘书登记。

上述两个法律还对违反上述院外活动公开条款的不轨行为具体规定了处罚措施。 

    由此可见，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权利”，〔１０〕但

必须遵守上述法规，以合法的形式和方法进行。这是美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不同于其他西方

国家的地方。 

     

三、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主要形式和方法 

 

由于受到美国有关法律的限制，外国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只能以一定的合法的形式进

行。从战后各国在美国院外活动的情况来看，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重点是在国会，在国

会的重点又放在参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银行委员会、拨款委员会、财政金融委员会，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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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筹款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以及上述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１１〕外国

利益集团除了利用驻美使馆和在美设立半官方的、民间的或企业的机构从事法律允许的各种

游说活动外，还采取了其他形式和方法，主要有： 

    （一）雇佣美国代理人。传统上，外国政府一般通过驻美外交机构或在美国建立半官方

或民间的各种机构开展活动，但受到有关法规的限制，如国会一些委员会不允许外国外交人

员出席听证会作证等。雇佣代理人成为沟通外国利益集团同国会、政府机构以及美国利益集

团之间联系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代理人可在美国境

内从事政治、公共关系、咨询和募捐等活动。 

    在外国利益集团雇佣的代理人中，除了著名的接近“权力中心”的律师和公共关系专家

外，有不少是前政府或白宫高级官员、退休或落选的国会议员以及他们的亲属、朋友和助手。

一位美国学者６０年代初对在华盛顿从事院外活动的１１４名院外活动分子的一项调查中

发现，有一半是前政府官员和议员。〔１２〕这些人熟悉美国政治和政府内情，了解美国的

立法和决策程序，同政界和权力机构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消息灵通，被称为“超级院外

活动分子”，深受外国利益集团的重视，竞相聘为代理人。例如，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威廉·富布赖特退休后到７０年代末一直作为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代理人；前国防部

长，“华盛顿超级律师”〔１３〕克拉克·克利福德离职后在华盛顿建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雇主有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国。里根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迈克尔·迪弗，由

于是总统的密友，离职后总统还请他出主意，并握有白宫的通行证，加拿大、南朝鲜、墨西

哥等国都聘请他当代理人。〔１４〕 

    （二）利用本国在美国的移民团体和组织。美国的少数民族相对来说居住都较集中，在

美国选举政治中，他们的选票和竞选捐款对一些现任议员和公职竞选人已必不可少，因而对

政府的决策，特别是议员能够施加影响。因此，一些外国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本国在美国的移

民团体和组织来进行院外活动。如以色列主要通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

太人主要组织主席会议”、“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圣约之子会”（B'nai Birth）和“美国妇

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Hadassah)等美国犹太人组织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进行院外活动；阿

拉伯国家则通过阿拉伯裔美国人及其组织“美国阿拉伯人联合会”、“美国阿拉伯人反歧视委

员会”等进行游说。 

    （三）联合美国国内有关利益集团及其他外国利益集团，形成游说同盟。７０年代以来，

外国利益集团在美国院外活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更多地联合美国国内有关利益集团进行游

说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 7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情绪日益上升，仅靠通常的院外活动手段已难以阻止国会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立法，必须“寻

找政治影响的新来源”。〔１５〕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增

大，进入所谓“利益集团政治”时代，国会议员主要依靠利益集团的捐款和选票竞选连任。

而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显然有损于同外国贸易联系紧密的某些行业的利益。这些国内特殊利益

集团能够动员美国选民，利用选民打电话、写信、访问，甚至举行示威等手段对议员和政府

施加压力，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效。因此，一些在美国的移民较少，政治影响不大的外国利

益集团往往通过代理人，把争取有共同利益的美国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作为院外活动的

一个重要手法。例如，８０年代初，当国会讨论限制汽车进口法案时，日本各汽车公司及其

美国代理人动员了同它们有广泛联系的汽车零售网，并联合同日本贸易关系密切的农业团体

和商业团体，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反对这项法案，甚至动员有关团体的６００多名代表，

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院外活动日”，反对该法案。一些外国利益集团之间，在院外活动目

标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有时也结成联盟。如亲南非的、一度存在的亲罗得西亚的院外集团

和亲以色列的院外集团、台湾院外集团就常常在游说活动中互相支持。希腊院外集团和亲以

院外集团也常常合作。〔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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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邀请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政府官员、有关团体组织、新闻记者等访问、旅行、休

假和进行调查等，费用由邀请国承担，有的还馈赠礼品，以建立联系，密切关系，加深或改

变访问者原先对访问国的印象或看法，影响他们对美国某一对外政策的态度，或在美国代为

宣传。前首席检察官威廉·沙斯比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间任参议员时，四度去印度旅行，

并应邀访问了日本、苏联、以色列、泰国、阿根廷以及非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１７〕大

多数有名气的美国新闻记者和报刊编辑都由外国花钱出访过或接受过“扎得好好的一包礼

物”。〔１８〕由于美国法律禁止众议员花外国政府的钱到国外旅行、访问，故都由民间组织

出面邀请。 

     

四、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外国利益集团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为活动目的。战后，它们在美国进行的

院外活动无论对美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还是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一）亲以院外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 

在众多的外国利益集团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活动最为成功的首推亲以院外集团，

又称犹太人院外集团。它是一个以美国犹太社团为基础，以美国犹太组织为形式并为以色列

利益游说的少数民族院外集团。 

    中东地扼欧、亚、非三大陆要冲，又是西方石油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以色列国是美国一手扶植建立的，并一直把它作为抑制阿拉伯国家的民

族主义，抵御苏联的渗透和扩张，确保西方石油供应，实现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战略资产”。

因此，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正当权利，长

期拒绝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不遗余力地对以色列进行政治上的支持、军事上的援助和

经济上的扶持，成为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而以色列由于长期推行侵

略扩张政策，剥夺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不断地挑起阿以冲突所造成的在阿

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处境，也迫使它把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作为确

保以色列安全的利益所在，从而形成了美以“特殊关系”。亲以院外集团正是把维持和发展

这种关系，阻止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和发展战略同盟关系作为院外活动的主

要目标。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对西方国家实行石

油禁运。美国迫于西方盟国的压力，同时防止苏联势力进一步扩张，亟需改善和阿拉伯国家

之间的关系。而以色列在同埃及的第二阶段和谈中坚持顽固立场，致使谈判中断，又使美国

大为恼火。在这样的情况下，福特政府提出要“重新审议”美国的中东政策，并推迟了向以

色列提供包括Ｆ－１５战斗机等武器和正在进行的对以进行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谈判。三个星

期后，一封由７６名参议员联署的信件送到了白宫，信中重申了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要求

白宫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负责。这封信实际上是由亲以院外集团两大院外活动组织之

一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执行董事莫里斯·艾米泰起草的。在该院外集团的活动

下，福特政府对中东政策的“审议”终于流产。里根政府上台之初，曾提出向阿拉伯国家出

售Ｆ－１８加油机、响尾蛇导弹等，后因亲以院外集团的反对被国会否决。１９８７年沙特

提出向美购买１０００枚小牛式地对空导弹，在亲以院外集团的活动下遭到美国的拒绝。沙

特只得于次年７月与英国签订了一项价值３００亿美元，为期十年的军售协议。〔１９〕 

    上述情况可看出，新以院外集团在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和维持美以“特殊关系”中起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阻止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售先进武器方面，亲以院外集团的影

响更是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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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对美国南部非洲政策的影响 

    美国对南非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亲南非院外集团的影响。南非白人当局长期在国内

严格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受到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强烈谴责，联合国多次通过对南

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因此，南非在美国院外活动的目标主要是获得美国政治上的支持，

打破国际社会的禁运。南非在美国的院外活动由来已久。早在１９４２年，南非就在美国设

立了官方的游说机构“南非通讯社”，后来又雇佣多家美国公共关系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向

美国公众兜售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在美国寻求政治支持”。〔２０〕这些官方机构和代理

人联合“美非事务协会”、“美国南部非洲理事会”〔２１〕等美国极右翼团体以及一些在南

非有商业利益的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共同游说，形成了一个亲南非的院外集团。〔２２〕６０

－７０年代，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和通过对南非经济制裁的决议，美国仍坚持对南非实行

有限的经济制裁，和该院外集团的活动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在该院外集团的游说下，１９

６２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１年南非还连续成功地获得对美国食糖进口的配额。 

    （三）台湾院外集团的游说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蒋介石集团就用重金收罗了一些美国代理人，在美国成立了“中

国国防供应公司”、“中华美国协会”、“中国新闻社”等机构进行院外活动，以获取美国的军

事和经济援助，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

建立蒋家王朝的一统天下。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又拉拢和收买了美国商界、政界、军界、

宣传界和宗教界的一些极端保守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台湾院外集团。他们发起成立了形形

色色、大大小小的右翼团体和文化、贸易组织，以“百万人委员会”为核心，反对美国承认

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竭力维持美国与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

系。在５０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和东西方“冷战”高潮时期，台湾院外集团的活动对美国对

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后，该院外集团与

美国政界的极右势力发动了一场“谁丢失了中国”的运动，指责美国政府一些决策人士没有

采取更坚决有效的措施帮助蒋介石集团，对一些较客观地向美国政策制定人提供关于中国现

状的学者进行迫害和清洗，“使美国对亚洲及远东的政策更深刻地陷入盲目性之中”。〔２３〕 

    进入７０年代，台湾院外集团的势力趋于衰落，但对美国对华政策仍在相当程度上发生

影响。中美关系松动后，台湾院外集团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美国不把放弃台湾作为同

北京建立全面关系的一个条件”。〔２４〕１９７９年４月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便是

由亲台分子、美籍华人邱宏达等人参与起草的，与卡特政府提出的草案大相径庭。这充分说

明了台湾院外集团活动的影响犹在。 

    中美建交后，台湾当局仍继续以官方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为中心，以多种

方式进行院外活动，试图影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从当前一些民主党自由派支持台湾

进入关贸总协定来看，他们的活动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四）日本的院外活动对美日贸易磨擦的影响 

    日本在美国进行院外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对美国的出口，影响美国经贸政策的制定，

缓解日益加剧的日美贸易磨擦。日本除通过在美国设立的半官方贸易组织如“美日贸易理事

会”等游说外,主要是雇佣美国代理人进行院外活动。１９８１年,日本共雇佣了８０多家美

国公司,用于院外活动的经费达１３４０万美元；〔２５〕到１９８９年，雇佣代理人数增加

到９０家，费用高达１．５亿美元，相当于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２

６〕至少有１５５家日本公司雇有美国代理人。〔２７〕在日本雇佣的代理人中，许多是前

政府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如三个前美国贸易代表离任后都开办公司为日本游说，其中，

罗伯特·Ｓ·斯托拉思代表富士通公司，威廉·Ｅ·布鲁克第三代表丰田公司，威廉·Ｄ·埃

勃代表日产公司。 

    进入８０年代，在日美贸易磨擦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日本在美国院外活动又有了新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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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是采用大量购买美国房地产和公司，以及在美国投资、设厂等做法，来减少美国贸易

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数，缓和美国公众的不满情绪，减轻美国国会面临

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二是利用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竞相寻求日本投资的机会，通过各州和

地方的领导人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的院外活动对美国经贸政策的制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日美

贸易矛盾。１９８７年，东芝公司向苏联转让受限制的高技术，在面临美国国会将通过对该

公司实行经济制裁法案的形势下，日本花费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和联邦有关行政部门 詈

笫构嵘镜袅烁梅ò钢芯弥撇玫奶蹩睢+[〔２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美国大学和研究

机构的赞助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些日本赞助的研究机构的学者“极容易地、不知不觉地表

达了日本官方的观点”，〔２９〕并认为造成日美贸易逆差的原因是由于美国产品的质量低，

而不是日本的贸易设限。〔３０〕 

    （五）少数民族院外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除了亲以院外集团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社团及其组织的院外活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

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希腊裔美国人社团及其组织就被认为是除亲以院外集团之外的第二个

最有势力的少数民族院外集团。１９７４年“塞浦路斯危机”期间，希腊裔美国人通过游说，

成功地使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的法案。 

    从上述事例中可看出，外国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不仅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

是通过对具体外交政策的游说体现出来的。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的制定，除了对突发事件的

对策外，一般都要经过提出、审议、决定和执行四个阶段。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基本上是

围绕着这四个阶段进行并发挥影响的，具体表现是：（１）使不符合它们特殊利益的正在审

议中的立法或外交政策倡议遭到否决或推迟审议；（２）游说国会通过立法来改变行政机构

已作出的外交决策；（３）创造一定的外交决策环境，以影响决策者的态度，从而使政府和

国会不致于作出于己不利的决策；（４）使国会通过新的立法来维护该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五、为什么外国利益集团能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外国利益集团所以能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与美国的政治体制、外交决策的

特点有关。 

    （一）分权制衡的美国政治体制 

    美国宪法规定外交权分别由总统和国会行使。总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

但总统制定的外交政策需经国会的审查和批准方能实施。宪法的这些规定是原则性的，并没

有对总统和国会的权力作出明确的区分。战后，总统的权力不断扩张，国会也加强了有关外

交权力的立法，总统和国会围绕外交权的斗争更加激烈。７０年代后，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的

作用和影响扩大了。因此，许多过去只通过国务院和其他官方渠道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外国

政府，认为同时直接同国会接触更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一般说来，总统虽然具有外交决

策权，但国会掌握“钱袋的权力”，总统的决策需经国会的拨款方能实施。特别是在对外经

济援助、贸易政策制定、军品销售的数量和品目等更需经国会的审议和批准。此外，在制定

对外政策时，总统往往从安全和战略利益出发；国会相对来说则较多地考虑地区的利益，特

别是他所在的州选民的反应，故利益集团对国会的影响也较大。总统和国会在外交权上的分

立和制衡，为外国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机会。外国利益集团更多的是通过国会

对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 

    （二）政党的衰落和利益集团的兴起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是实现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美国政治进程中长期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７０年代中期以来，两党逐步衰落。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党都不能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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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电视宣传、直接邮

寄和民意调查等，使公职竞选人能够绕过政党进行竞选。尤其是竞选费用急剧上升，使他们

更加依赖利益集团的资助和支持获得竞选胜利。政党已不能控制选举的进程，利益集团往往

决定选举的结果，这就增加了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进程和内外决策的影响。这在国会政治中

表现尤为明显。正如奥恩斯坦和埃尔德在《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定》一书中指出的，

利益集团“将国会当作是它们可以发表意见、接受其主张并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一个机构。国

会议员反过来依靠集团提供可贵的选民方面的、技术性的和政治上的情报，以支持自己重新

当选，并在通过或阻挠议员们赞成或反对的立法方面给予战略上的帮助。集团需要国会，国

会也需要集团”，利益集团和国会实际上已结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７０年代以来，外

国利益集团开始联合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进行院外活动，既适应了美国政治的这一新发展，又

增加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三）美国外交决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美国外交决策系统和过程很复杂，一项对外政策的制定涉及的因素很多。从外交决策的

参与者来说，总统和国会在外交权上的分立和制衡已如上述。在总统班子和行政机构中，白

宫、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都可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从外交决策过程

看，在对外政策制定的提出、审议、决定和执行四个阶段，各参与者的作用有大有小，各不

相同。从外交决策的种类来看，主要有一般决策、创议决策和危机决策。三种决策的特点不

同，参与者的作用也不同。一般地说，危机具有突发、紧急和对国家利益构成极端严重危害

的特性，因此要求决策果断迅捷，参与者多为总统及其选定的核心。利益集团既不能也无法

影响这种决策。日常决策基本上由行政部门作出；创议决策则由总统、国会和联邦有关行政

部门共同作出，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大多发生在这两种决策过程中。美国外交决策的这种多

元性和复杂性也是外国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因之一。 

    战后美国外交史表明，尽管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在总的原则和政策方向上竭力保持一

致，即服从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但在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上常常出现分歧。

例如，联邦行政机构中，国防部往往从美国战略利益出发，商务部从促进美国对外贸易出发，

农业部则从农业集团的利益出发，而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及其议员们更多地从选区和有关利

益集团的利益来考虑等等。这种分歧也为外国利益集团提供了开展院外活动、使美国决策者

作出于己有利的决策的机会。实际上，国会和行政部门有的政策观点本身就是外国利益集团

及其代理人提供的。 

    以上分析了为什么外国利益集团能对美国对外政策发生影响的一般原因。但上述因素只

为外国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外在的、一般的条件，即可能性。在院外活动中，

由于每一个具体对外政策制定的内外环境、决策内容、决策参与者的不同，各个外国利益集

团、甚至同一外国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对美国对

外政策发生影响的原因和程度也不同。一般地说，一个外国利益集团能否对美国对外政策发

生影响，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目标是否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而一个外国利益集团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则同它进行院外活动的策略和规模

等有一定的关系。受上述两种因素制约，外国利益集团活动的影响又是有着一定的限度。 

     

六、结束语 

 

    （一）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是作为享有美国宪法规定的民权权利的美国利益集团的一

部分而存在和发展的。但是，它只有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结合起来，才能对美国

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生影响。无论是以色列对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影响，还是日本对美国

贸易政策的影响都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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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根据国际形势、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大国间实

力消长的变化以及美国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外国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不过是诸因素

之一。特别是美国的一些重大的对外政策制定，更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只有从

这些大的背景着手，才能全面分析和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对于外国利益集团的院

外活动，我们既应看到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影响，也应看到这种影响有一定的限

度；看不到这种限度或过分夸大其影响力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 

     

注释： 

 

〔1〕参阅〔美〕纳达夫·萨夫兰：《以色列的历史和现状》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 

〔2〕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July 9, 1983. 

〔3〕Robert H. Salisbury, “Washington Lobbyist: A Collective Portrait”, Allan J. 

Cigler and Budett A. Loomis (edit), Interest Group Politics(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86, Second ed.) p.149. 

〔4〕《世界新闻》１９９０年２月号。 

〔5〕Russell W. Howe and Sarah Hays Trott, “The Power Paddlers: How Lobbyists Mol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77) ,pp.170-171. 

〔6〕〔7〕〔26〕Los Angles Times, Jan. 30, 1990. 

〔8〕美国大使馆文化处编：《美国思想荟萃——塑造美国的言论与文献》第１８页。 

〔9〕又称《富布赖特－希肯路波修正案》，由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印第

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尔克·希肯路波提出。１９６２年外国利益集团围绕美国食糖进口配

额进行的大规模的院外活动，促使参议院外委会对于外国利益集团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调查，

导致了该修正案的提出和通过。 

〔10〕Hope Eastmen, Lobbying: A Constitutional Protected Righ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77), p.1. 

〔11〕Russell W. Howe, Opo. cit. p.24. 

〔12〕Lester W. Milbrath, The Washington Lobbyists, (Chicago: Repel MacNally and 

Co., 1963). 

〔13〕〔美〕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６页。 

〔14〕〔27〕〔28〕Business Week, July 11, 1988. 

〔15〕Congressional Quaterly Week, April 16, 1977. 

〔16〕Eric M. Uslaner, “Interest Groups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Alan J. Cigler 

(edit.),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p.242;  

F. Chidozie Ogene, Interest Groups and Shaping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118. 

〔17〕〔18〕Russell W. Howe, Opo. cit. p.504; p.514. 

〔19〕Newsweek, July 25, 1988. 

〔20〕见 F. Chidozie Ogene, Opo. cit. pp.153-154. 

〔21〕美国国内为南部非洲一些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活动的极右翼组织，分别成立于１９６５

年和１９６６年。 

〔22〕见 F. Chidozie Ogene, Opo. cit. pp.153-157. 

〔23〕〔美〕罗斯·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前言”，商务印书馆。 

〔24〕〔美〕诺曼·杰·奥恩斯坦等：《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定》，世界知识出版社



《美国研究》1992 年冬季号 41

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１页。 

〔25〕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 July 9, 1983. 

〔29〕“Japan Digs Deep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 Business Week, July 

11, 1988. 

〔30〕“On the Campus: Fat Endowments and Growing Clout,” Business Week, July 11, 

1988. 

 
 
 

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的影响 
 

毕健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歇尔计划在战后西欧经济秩序的重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二战前后西欧经济面

临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其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资本主义经济，而马

歇尔计划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加速了西欧经济的变革：（１）

在全球两极对峙的新环境中，推动了西欧的联合，欧洲一体化逐渐提上日程；（２）在美国

的倡导与大力推动下，西方经济秩序以相对开放的西方市场、国际竞争机制的新面貌出现，

以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为特征。马歇尔计划为西方经济秩序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３）

在敦促西欧缓和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句话，马歇尔计划促

进了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一体化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大致从 1947 年下半年开

始，美国试图利用马歇尔计划推动西欧的联合和一体化。马歇尔计划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外

在推动力，准备了条件，但并未导致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盟的诞生。我们只有把经济一体化

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研究战后西欧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资本主义经

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规律，才能找到欧洲一体化的真正根源和内在动力。 
    1.欧洲一体化的外在因素：1947 年 6 月以前美国的态度 
    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的矛盾性由来已久。一方面，美国对德国的威胁深感不安，而只

有欧洲联合起来才能抑制德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欧洲联合成一个排他性集团，不利于美国

的霸权扩张和经济渗透。迄至 1942 年 9 月 14 日，对外关系委员会受国务院委托完成的一份

文件还对欧洲的联合持冷淡态度：“除非采取措施避免〔欧洲〕大陆经济自给自足，美国不

应赞成欧洲的经济联合。积极的美国政策应致力于欧洲经济和世界其余地区的相互渗透以及

欧洲内部经济壁垒的减少。”〔1〕 
    1944 年 4 月，国会图书馆立法参考部完成并在国会议员中广为传阅的一份备忘录指出，

许多研究战后德国处置的人认为，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或邦联是唯一公正对待德国而又使其

受到限制的办法。但欧洲联盟对美国不利，担心“欧洲联合起来反对美国”。〔2〕二战结束

后，美国政府在研究德国问题和欧洲经济重建时，开始逐渐认识到，西欧的联合与合作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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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德国、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唯一安全机制，又是重建西欧经济、恢复西欧经

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必需，因此积极推动西欧的联合。 
    到 1947 年，美国官方和舆论界开始为推行支持欧洲联合和一体化的政策作宣传准备。

是年 1 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托马斯·杜威州长和阿瑟·范登堡参议员的授意下发表

演说，称美国的任务是在#W1 联邦的基础上#w 重建欧洲。在国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

和艾伯特·托马斯、众议员赫尔·博格斯共同提出一项议案，呼吁在欧洲同时建立经济和政

治联邦。在《纽约时报》一篇号召建立“联合欧洲”(United Europe)的呼吁书上，81 位美国

名流签名。类似的呼吁书刊登在《圣路易斯快邮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基督

教科学箴言报》和《华盛顿明星报》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两个专栏上撰写文章，

为欧洲的联合鸣金击鼓。时至今日，美国在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的欧洲看到的不再是排美的

欧洲集团，相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力量的壮大、苏联支持的西欧工人运动的高涨，使

美国政府坐卧不安。重建西欧经济，纠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以积极的姿态对抗苏联，

则更加紧迫。因此，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来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指出，从长远来看，高度

发达的一体化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形成极大的压力。) 
     

2.在马歇尔计划下美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从西欧经济复兴意义上讲，马歇尔计划是承认既往对欧经济政策的失败。战后初期，美

国当局对西欧经济的恢复持乐观态度，企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UNRRA)、有限的双边贷款(如 1945 年底签字的英美贷款协议)和增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资

本等恢复欧洲经济。但到 1947 年，西欧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美国决策者感到必须重新

实施大规模的综合援欧计划。该计划以西欧经济的整体复兴为目标，不再是零敲碎打地提供

双边援助。正如乔治·凯南在回忆录中所写道的：“我们十分怀疑一系列没有协调的复兴经

济的各国计划能否成功。我们感到长期以来欧洲经济的问题在于它破碎成一片一片的，没有

联合成一个整体⋯⋯〔现在〕我们坚持联合的观点，希望欧洲人开始像欧洲人而不是民族主

义者那样考虑〔欧洲〕大陆的经济问题。”〔3〕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 1947 年 5 月 27 日提

交的备忘录提出建立欧洲经济联邦。〔4〕国务卿乔治·马歇尔 6 月 5 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

强调欧洲联合规划复兴事业，联合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马歇尔计划正式出台。 
    促进西欧经济一体化是美国的既定政策，载入了包括马歇尔计划的 1948 年外援法：“考

虑到美国享有没有内部贸易壁垒的巨大国内市场之便利，深信欧洲国家也会享有类似的便

利，我们宣布：美国人民的政策鼓励这些国家通过联合组织进行 1947 年 9 月 22 日签字的欧

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的报告所列举的持久的共同努力。”〔5〕显而易见，这是用美国模

式去套欧洲。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念及国父们用 1787 年宪法取代邦联条例的好

处，敦促欧洲人仿效美国模式，废除各国经济主权，组建类似美国的经济联盟。 
    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根源。希特勒的铁甲长戈给欧洲尤其

是给英法造成致命打击，欧洲式微，美苏崛起;同美苏的宽阔领土、丰富资源、巨大国内市

场和雄厚实力比较起来，欧洲国家形同侏儒，联合自强乃自身利益所在。从经济上看，西欧

国家间市场的分割极大地阻碍了西欧经济的发展，西欧企业家无法享受单一大市场所带来的

规模经济、公平竞争的好处，这在一战后尤其是 1929-1933 年大萧条后尤其如此。1950 年 2
月 7 日，经济合作署(ECA)署长保罗·霍夫曼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指出，50 年或

30 年前，欧洲开始踏上经济民族主义之路，筑起越来越厚的经济壁垒。“显然，如果你把一

个大陆像欧洲那样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就无法充分利用它的资源⋯⋯如果我们在宾夕

法尼亚、印第安那和俄亥俄之间筑起高墙，不让它们互通有无，情况会怎么样呢这就是目前

的欧洲。”霍夫曼接着说，欧洲没有反托拉斯法，各国基础工业间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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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开放型的扩张经济，市场是资本主义经

济的生命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问题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资本家为此血战疆场，烽

火不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一战后日趋明显)，一方面拚命开拓海外

市场，各国间经济的相互渗透有增无已。1929 年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各国形同大病难愈，

纷纷以邻为壑筑起壁垒保护本国经济，经济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国际贸易锐减，生产难以

恢复，世界市场萎缩，英美等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干预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寻找出

路。战后美国面临重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任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西欧经济一体化一是拓展、深化西欧内部市场，加强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一是为美国

厂商整治西欧市场，消除分割西方经济的贸易壁垒。欧洲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一体化是一

个正确的方向，是欧洲唯一的出路。但是，一体化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正如 1987 年欧洲

共同体发表的帕多—希欧帕报告所注意到的，西方历史上的几次经济联盟并没有带来联盟地

区内的均衡发展，尽管联盟作为一个整体获益匪浅。战后初期，美国和西欧国家都在不同程

度上认识到一体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各怀鬼胎，明争暗斗。而且，

美国内部也争执不休。计划论者要求在西欧建立强大的超国家机构，进行跨国调节;自由贸

易主义者则强调消除西欧内部贸易障碍、货币障碍和建立关税同盟的重要性。最后双方达成

妥协，一则建立持久的联合机构分配美援、协调各国有关经济政策;一则敦促西欧采取措施

理顺市场，1950 年建立欧洲支付同盟(EPU)。 
    1949 年 7 月 19 日，经济合作署完成了一份题为“西欧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问题及

其补救措施”的文件。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方面对美欧经济差距及其补救措施

的主流看法和政策取向。文件第一部分回顾了欧洲经济史，发现 19 世纪末欧洲经济增长宪

乏力，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垄断和限制竞争，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经济民族主义的加

强本身”成为美欧差距扩大的原因。由于缺乏国内外的竞争，企业没有提高效率和劳动生产

率的动力。大萧条后西欧国家外贸条件的改善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文件第二部分力图从经

济理论的深度探讨欧洲的问题，主要从国际分工基础上最大限度获取比较优势、深化和拓展

市场上解释经济增长。欧洲市场深受国界限制之苦，企业家不愿冒跨国做生意的风险。由于

市场狭小，竞争的加强和竞争意识大受限制：“这肯定是当代西欧资本主义死气沉沉、趋于

衰微的主要原因。”所以，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在西欧建立一个开放的、高度竞争的内部单一

市场，消灭商品、人员及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废除政府或私人的限制和保护性惯例，发展

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文件第三部分讨论了需要铲除的障碍和必需采取的措施，提议设置像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那样的欧洲内部贸易委员会(Intra- European Commerce Commission)。〔6〕 
    上述文件是美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的经典性论述，但在马歇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

成就远逊于此。1947 年 7 月 12 日到 9 月 22 日，马歇尔计划参加国巴黎会议期间，美国派

出副国务卿克莱顿坐镇巴黎，会同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监督会议，以各种形式施加影响，

提出西欧经济整体复兴、协调各国经济的具体要求。在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
的谈判中，美国要求设置各国高级常驻代表理事会和强大的秘书处，尽力加强欧洲经合组织

的权力，但主要由于英国的反对，未果。欧洲经合组织正式建立以后，美国以各种手段抬高

它的威望，包括让它承担美援分配工作。而且，几乎自成立之日起，美国就推动该组织的改

革。然而，即便 1950 年 2 月和 4 月的重大改组，也只加强了它作为政府间合作工具的作用，

美国人矢志追求的超国家机构没有出台。 
    3.马歇尔计划与欧洲一体化的起源 
    一体化(Integration)是战后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人们并未对它的涵义达成一致意见。

政治家和学者或高举一体化的大旗呐喊，或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欧洲

一体化既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随战后政治经济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深化，人们对一体化的认识和研究也不断扩展深入。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



《美国研究》1992 年冬季号 44

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或前奏阶段，在概念的使用上极其混乱，美欧各国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对美国而言，就是建立超国家机构协调各国经济政策，整治和建设西欧单一市场。1949 年

10 月 31 日，霍夫曼对欧洲经合组织理事会说：“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建立单一市场，消除商

品流通的数量限制和贸易支付的货币障碍，最终取消一切关税。我们美国拥有 1.5 亿消费者

的单一市场，它同美国经济的实力和效率密不可分。在西欧建设有 2.7 亿消费者的永久自由

贸易区，将产生积极的多倍效应：发展大规模、低成本产业，更有效地使用一切资源，实行

公平竞争。”〔7〕 
    西欧一体化的外在宏观环境是美苏对峙，欧洲衰微，资本主义面临自其诞生以来最严峻

的挑战。苏联东欧(以及随后中国)为龙头的社会主义的崛起，迎来了一个自“共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并最终摧

毁了西方国家经营几个世纪的殖民地体系。美国取代欧洲列强，成为实力最雄厚的资本主义

的大国，企图维护传统的西方海外市场，然大势已去。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海

外市场日渐萎缩，资本经济面临挖掘内部资源、深化内部市场的内涵式发展的任务：那种粗

暴的武力扩张、强占海外殖民地、赤裸裸压榨殖民地人民的时代对西欧国家已是昔日光荣，

可忆而不可及。从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发展来说，西方经济体系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危机重重，

法西斯国家转向战争经济，企图通过战争夺取海外市场，走出经济危机。美国等所谓西方民

主国家的政府以空前的规模干预经济，进行不同层次的国家干预，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

时代——混合经济，即日益发展成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从政治到经济到对外政

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挖掘内部市场，整合西方经济，并逐渐更加重视用经济渗透和文化

渗透去补充武力侵略。 
    然而，西方国家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比如，英国工党政府认为，罗斯福新政把美国经济

改造成某种类型的混合经济，但同英国经济相比较，仍给予市场机制更高的地位。在欧洲一

体化问题上，英国掏空美国的超国家机构倡议，决不愿意放弃任何国家主权，双方多次发生

严重冲突。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放弃英联邦特惠制，同欧洲大陆结成联盟。大陆国家法、

意、荷、比、卢对经济一体化措施要积极得多，但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由于各自的利害

冲突，欧洲一体化未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最后，英国和欧陆国家分道扬镳，一体化在大陆以

舒曼计划为起点，正式出台，翻开了欧洲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那么，从微观上说，马歇尔计划和欧洲一体化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一，在西欧市

场建设问题上，马歇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不能与单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或关税

同盟相提并论。第二，马歇尔计划也没有促成超国家机构的诞生。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评

价欧洲经合组织时存在巨大的分歧。该组织从一个实验性的常设政治会议演进成为一个拥有

1000 名工作人员的高度规范性和官僚化的机构，包括主要国家的部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

〔8〕政治学家一般同意经济合作署官员林肯·戈登的看法：“在任何时候，无论在概念上还

是运行中，人们都未企图赋予欧洲经合组织超国家的或联邦的特点。”毫无疑问，按照后来

政治理论家的超国家界定，该组织同其后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等有质的差异。如前所述，美国

一直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成一个超国家机构（同戈登的说法相反），而且它的有些功能确乎介

于超国家和常规政府合作之间。历史学家把它看作一个学习过程，视为后来一体化的序幕。

美国坚持要西欧建立欧洲经合组织，以之为走向欧洲合众国(U.S.E.)的第一步。当时人们对

一体化和超国家认识模糊，以为强制性国际合作和超国家元素的混合。尽管人们可以争辩说，

欧洲煤钢联营是欧洲经合组织失败的产物，但它至少为后者提供了经验教训，准备了条件。 
     

一致与冲突：马歇尔计划与战后西方经济秩序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西方经济秩序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马歇尔计划对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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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兴和经济合作的推动，为西方经济贸易结构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欧一体化则

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一致。但是 拦Ｐ奈髋芬惶化分割西方经济体系，形成对

美不利的区域集团。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大萧条冲击下西方经济体系的危机，美国重建西方

经济秩序的政策，以及马歇尔计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各国纷纷筑垒自保，阻碍了经济的

恢复。1932 年渥太华协定下，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开始搞内部特惠贸易，对外设置统

一的关税壁垒，分割西方市场。1933 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未能就稳定各国汇率达成协议，

不欢而散。30 年代 1/3 的欧洲外贸通过短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双边贸易协定进行。协定规

定交易数量、价格（汇率不起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4/5 的德国外

贸是这样进行的！）欧洲外贸尤其是欧洲内部贸易未能恢复到 1928-29 年度的水平。此其一。 
    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恶化了西欧的外贸条件，西方资本异常流动，经贸结构出

现了深刻的变化。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大萧条后推行保护主义政策，

二战期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美国的进口远远落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一战后美国向德国

提供大量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方使德国有能力赔偿对英法的战争赔款，英法又用这些钱

偿还欠美国的战债，维持西方世界的资本循环。30 年代，美国没有放弃对英法战债的要求

权，同时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争吵不休，无果而终。欧洲国家深感美

元短缺，指责美国没有承担债权国的责任，要求开放美国市场。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战愈演愈

烈，西方经济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14-1941 年期间，美国经常项目顺差达 180 亿美元，

对西方国际贸易构成巨大压力。1941 年，由于租借法的实施和美国参加二战(即大量美军驻

在海外、参战，需支付美元)，美元大量外流。可是，尽管美国提供重建援助和贷款，1945
年美国资本外流的势头开始逆转，到 1947 年完全停止。据估计，1946 年和 1947 年有 53 亿

美元的资本流回美国。1947 年，西欧流失了 25 亿美元的外汇，相当于该年年初黄金储备的

1/3。〔9〕资本向美国的超常集中，挖空了西欧的外汇储备，使西欧几乎无力购买必需的重

建物资，西方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的深渊。 
    那么，根源何在？ 
    西欧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其主要原因。30 年代欧洲在经济危机的打击

下疲于应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设备更新(二战期间更是如此)，在劳动生产率方

面同美国的距离愈拉愈大。但是，由于西欧依赖殖民地便宜的粮食和原材料进口（不需支付

美元)，以及海外投资收益和较多的无形收入（如旅游业、海运业等，1938 年达 20 亿美元，

占出口的 1/3)，西欧经济的虚弱被掩盖起来了。战后，西欧失去了许多殖民地，贸易条件恶

化，外贸结构骤变：(1)在国内，战争的毁坏和资本损耗严重，亟需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

资本货物进口比重大。这意味着需要支付大量的美元，因为现在大多只能从美元市场特别是

美国进口机械设备。(2)海外资本损失，包括商船队的损失、海外借债和变卖海外资产支持

战争。〔10〕因此，西欧只能转而依赖美国市场，进口粮食、原材料、燃料、资本货物、运

输设备，结果外汇更加紧张。另一方面，西欧人口增长，战后的通货膨胀，人们消费欲望高，

储蓄热情下降，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和英法的海外驻军，都给西欧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战争本身对西方经济体系的冲击。美国经济在二战期间飞速发展

(使美国彻底摆脱大萧条)，不仅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实力上进一步把欧洲抛在后面，而且利

用战争期间西欧国家的困难，向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渗透，抢占海外市场。诚然，

这是美国厂商梦寐以求的，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分不平衡危及西方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

界经济体系。因此，必须采取矫正措施，重建西方经济秩序。 
    面对上述情况，美国政府决心消除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建立西方经济贸易开

放运行机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消除国际货币壁垒，恢复西方资金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

各国货币的跨国转移和自由兑换，稳定汇率，以恢复和发展国际贸易。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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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贷款，抑制通货膨胀，复兴经济：此即建设稳定的内部经济

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自由和非歧视性货币政策的工具。它向出现特别困难(如国际收

支严重失衡、恶性通货膨胀)的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以阻止该国采取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措

施(如限制进口)，防止汇率超常波动。汇率实行“肮脏浮动”：各国汇率得到基金组织的支

持，一般不轻易浮动;如若由于成员国国内政策造成汇率波动，敦促该国改变政策;如果不得

不浮动，则一次大调，不经常波动，且须基金组织批准。一言以蔽之，美国让基金组织充当

“国际货币警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和自由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与

美元挂钩，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同时，美国通过国际贸易组织〔11〕和随后的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执行削减关税、促进贸易的任务。 
    美国领头建设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对 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支离破碎、划地为牢的

否定，是重建西方经贸结构的关键一棋。美国企图通过建设开放型相互依存的西方经济秩序，

振兴危难之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复兴西欧经济。这是一种治病先治标的政策，试图通过整治

外部经济环境来复兴经济，过分重视外部环境，轻视内部经济问题。结果，由于西欧战后过

度虚弱，布雷顿森林体系建在沙滩上，难以运转。无论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

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提供的大笔双边贷款，都不能满足西欧重建的需要。因此，旨

在西欧内部投资、生产和贸易恢复和发展的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

在健康的国内经济基础之上。一种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经济不可能完全对外开放。货币的

自由兑换和汇率的稳定要求：(1)国际收支大致平衡；(2)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应付危机。英

国经济虚弱，外汇储备不足，即便有美国提供的 37.5 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也不能应付

美元、黄金外流，最后只得停止英镑兑换美元、黄金。马歇尔计划从发展西欧经济实力出发，

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奠定内部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计划和美国重建西方

经济秩序的努力是一致的。 
    然而，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又有冲突的一面。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复兴开的处方

是经济一体化，要西欧仿效美国建设单一大市场。这当然为美国商品和资本向西欧渗透提供

了便利，但美国又担心西欧联合成一个排外的区域经济实体，分割西方经济。在酝酿建立欧

洲支付同盟(EPU)的过程中，经济合作署认为它有助于促进和扩大西欧内部贸易，促进西欧

一体化。但是，美国财政部官员和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的多数成员认

为，区域货币联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抵触，侵犯后者在汇率事务上的管辖权，并将导致

一个永久的软通货区的诞生。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在重建西方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遇到英国的激烈反抗。英国

为首的英镑区集团，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欲去之而后快。早在“大西洋宪章”谈判期间，

美国就要求所谓“无论大国小国，战胜国战败国，均享有平等的贸易条件，享有平等的获取

它们的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原材料的权利”。此举意在粉碎英镑区，让英镑区国家脱离伦敦的

羁绊，转投美国麾下。1945 年 9 月 3 日到 12 月 6 日，英美贷款谈判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提

出的贷款条件是：英方消除差别待遇(即英镑区的对外歧视)、进口限额、外汇管制、关税特

惠和英镑自由兑换美元。双方在激烈的交锋后达成妥协：英国在对外开放市场和英镑自由兑

换美元方面作出让步; 美国向英国提供巨额低息贷款，并意识到英镑区能做一些美国想做

而又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不能把英镑区完全搞垮。主要是由于英国的抵抗，美国在重建西方

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并非一帆风顺。但到 50 年代初，西方经济秩序已走出危机，新的机制已

能基本运转。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自大萧条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走出经济低谷，摆脱经济危机，开始大规模、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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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战后西欧国家左派激进力量的发展壮大，共产党力量的增强，以及人民

对国家在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和人们的基本福利方面的期望，进一步推动了战前

业已开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歇尔计划在两个方面加速了西欧经济的深层次变

革。其一，美国动员美国工会组织支持马歇尔计划，并利用美国工会官僚瓦解苏联人支持的

西欧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组织支持马歇尔计划、与资本家合作的工会组织，从而缓和劳资

矛盾，促进劳资合作。其二，在劳资合作的基础上，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企业管理，

在马歇尔计划范围内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美国政府在动员劳工支持马歇尔计划方面为西欧树立了榜样。工会领袖不仅参与该计划

的决策和实施，而且动员欧洲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成功地击败了苏联在西欧支持的工会运

动。杜鲁门总统任命的总统外援委员会(即哈里曼委员会)，对拟议中的马歇尔计划进行超党

派的、独立的研究和判断，直接为最高层决策服务;其中就有劳联和产联官员参加。经济合

作署设立的公共咨询局(Public Advisory Board)中，也有劳工代表。劳工部专门设置了菲利

浦·凯泽领导的国际劳工事务办公室和工会咨询委员会，以便同陆军部和国务院负责劳工事

务的官员进行协调、合作。国务院专设劳工帮办，会同劳联和产联，打击欧洲共产主义工人

运动。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甚至同意任命劳工领袖出任驻关键国家的大使。1948 年 3 月早

些时候，美国劳工领袖和西欧非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领导人集聚伦敦。会议批准了马歇尔计

划，呼吁工人进行合作，并产生了欧洲复兴计划—工会咨询委员会，作为马歇尔计划执行中

劳工方面的正式代言人。〔12〕这样，西欧工人运动的主流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转入了美国

的航道，同政府、资本家合作，缓和劳资矛盾，为优化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良

好的政治环境。 
    如上所述，美国认为西欧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西欧国家也认识到这一

点。欧洲经合组织宣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生产率的提 呷匀皇俏髋的根本问题。”〔13〕
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西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早在 1948 年 7 月，英国和美国就成立了英美劳

动生产率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帮助英国企业提高生产率和企业效益。西欧大陆国家纷起效

尤，组织各种生产率委员会，安排代表团去美国模范企业参观考察，研讨观摩，学习美国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吸引欧洲人去美国学习和培训的同时，美国还在西欧开设技术及

管理培训中心。此外，经济合作署还大量进行技术援助。1949 年财政年度，技术援助资金

仅 240 万美元，1952 年增加到 2000 万美元。到 1949 年 6 月，技术援助项目遍及丹麦、希

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英国等。截止到 1952 年，技援项目增加到 500 多个。

〔14〕 
    最后，我们还必须看到，马歇尔计划甚至推动了西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马歇尔计划是

基于如下考虑的，即通过有计划的美国资金和物资的输入，重建西欧经济；换言之，西欧经

济已经不能自动运转，甚至单靠国家干预(如法国推行莫内计划，英国和北欧国家大力发展

福利事业)也难以奏效;而需要美国的“输血”和西欧某种程度和某种形式的跨国协调、跨国

干预。经济合作署搜集、分析马歇尔计划国家的经济情报，找到问题的症结并提出对策，在

不同程度上卷入、干预西欧经济生活。欧洲经合组织分配美援，必须以各国的资源、生产指

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等为依据，进行某种程度的跨国调节。这种调节促进

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逐渐促成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国家干预经济，是自由资本主义破产的产物，它是在维护资

本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旨在维持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运

转。从大萧条到 50 年代初，西方国家逐渐完成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马歇尔计划

便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笼、实施的，我们不能无视它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意义。

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上述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三个方面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不能机

械分割、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正如我们不能脱离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宏观背景，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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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研究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意义一样;在很大的程度上，上述三个方面既代表了西欧经济的发

展方向，又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内涵。 
 
注释： 

 
〔1〕〔2〕Max Belof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y of Europe (London, 1963), p.2; pp.10-11. 
〔3〕转引自 Hadley Arkes, Bureaucracy,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New Sersey, 1972), p.51. 
〔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I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230。中译本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 1992 年第 4 期。 
〔5〕A.M.Schlesinger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s：a Documentory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1945-73, Vol.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1973), p.72. 
〔6〕前引 Beloff 书, pp.39-40。 
〔7〕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n,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1987),p.274. 
〔8〕〔9〕Alan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5- 51 (London, 1984), p.208; 
p.45. 
〔10〕参考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Dollar Shortage (New York,1950), p.147. 
〔11〕即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 ITO。其宪章为美国国会所否决,中途夭折。

原先赋予它的谈判削减关税和其他促进国际贸易的措施的任务由随后产生的关贸总协定承

担。 
〔12〕前引霍根书, pp.140-150. 
〔13〕转引自 Charles S. Maier, “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6, No.1-3, 1981, p.345. 
〔14〕前引 Arkes 书, p.246. 前引 Hogan 书, pp.205-206. 
 
 
 

塞勒-凯弗维尔法与美国公司的合并 
 

战葆红 

作者单位：北京宇航出版社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塞勒－凯弗维尔法由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正式生效，它是美

国第一个处理公司合并问题的专门性反托拉斯立法，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

文试图对该法及其对美国战后公司合并和反托拉斯运动的影响做些探讨。 

     

一 

 

    美国第一个反托拉斯立法——谢尔曼法制订于１８９８年，此后相继制订了克莱顿法

（１９１４年）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１９１４年）。但是，实施的结果表明，反托拉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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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有效地阻止经济集中的发展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政府未能始终如一地从严执

行反托拉斯法外，该法本身的缺陷也限制了其发挥效力。 

    处理合并问题的反托拉斯法主要是谢尔曼法的第二款和克莱顿法的第七款。影响谢尔曼

法执行效果的是“合理原则”，该原则认为：只有那些不合理地限制了贸易的契约才是不合

法的，是否合理要看其在合并前有无垄断的意图。这种无法测量的标准，就使谢尔曼法丧失

了有效处理合并问题的能力。１９２０年美国钢铁公司一案就体现出这一原则的作用。美国

钢铁公司是美国第一个拥有资产１０亿美元的企业，它是通过合并１８０个独立企业而组成

的大垄断企业。但最高法院却认为：该合并没有显示压制竞争的愿望，合并是合法的。〔１〕

正如美国学者Ｌ.Ｂ.施瓦特茨在其研究垄断问题的著作中所言：谢尔曼法第二款只禁止试图

去垄断，而不禁止已有的垄断，法院已经把垄断定义为要求证明：被告占有５０％或以上的

市场，甚至在这样的案中，假如垄断公司缺乏垄断的目的，垄断公司也能逃脱惩罚。〔２〕 

１９１４年，针对谢尔曼法无力制止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第一次合并浪潮的局面，国

会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其中处理合并问题的主要是第七款，它规定：如

果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股票的购买会使两公司之间的竞争受到根本性的削弱，或造成垄断

趋势，就禁止这种购买。但这一条款只限制了公司间股票的兼并，没有限制具有同样效果的

财产兼并，这一“财产漏洞”使得克莱顿法形同虚设。因为当公司兼并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

的起诉时，它就不再购买股票，而是转向购买被兼并公司的财产；或者兼并公司开始就只购

买另一个公司的财产而不购买股票，这样就使得委员会无法对公司起诉。 

    联邦贸易委员会从１９１５年３月１６日成立到１９２６年财政年度底，共发出了３６

件有关克莱顿法第七款的起诉，到最高法院１９２６年判决前，已经撤出２３件起诉，到１

９２６年财政年度底实际发出的剥夺令（orders of divestiture）只有６件。从１９２７

－１９５０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了近７００个公司的兼并活动，只对３１个公司发出起

诉，对４个公司发出“停止命令”（cease and desist），有２７起对公司的起诉最后被撤销。

〔３〕 

    在对这一时期合并案例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发现：尽管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临时国民经

济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对实施克莱顿法第七款的首要限制是“财产漏洞”，但实际上假如

财产漏洞不存在，按照克莱顿法，也是无法对公司合并进行法律上的有效限制，这是和克莱

顿法的违法标准有关。 

    所谓违法标准，主要是指在克莱顿法第七款中把“从根本上削弱竞争或有趋向垄断趋势”

作为检查合并是否违法的标准。这个标准涉及两个基本内涵。第一，两个公司之间的关系，

即合并与被合并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竞争，这样才谈得上从根本上削弱竞争；第二，合

并所涉及的每个公司在市场上所占的销售比例。也就是说如果判决某公司合并为违法，那么

该合并所涉及的两公司必须在同一州的几个城市内对同样的顾客群，销售同样的产品，并在

整个市场中占很大份额。这种附加种种限制的违法标准，使得委员会无法对许多合并起诉。 

    例如，撤销对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起诉的主要根据就是公司间不存在根本性竞争。原起

诉认为：美孚石油公司和被合并的赫姆勃炼油公司都是从事同一行业的公司，被告本身虽然

没有从事石油生产，但它的附属公司却拥有从事原油生产的公司股票。两者兼并的结果是削

弱了两公司间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但是，这一案子最后却由于法院判定美孚石油公司和赫

姆勃炼油公司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竞争而撤诉。〔４〕 

    １９３０年最高法院对国际鞋业公司一案的判决，对克莱顿法第七款违法标准的确认具

有决定性意义。１９２３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国际鞋业公司，其根据是该公司购买了从

事鞋业制造和销售的Ｗ．Ｈ．麦克尔韦恩公司的所有普通股票，从而违反了克莱顿法第七款。

最高法院认为：“确实两个公司都在相同的几个州从事销售礼服鞋的业务，但是两个公司在

这几个州内的市场是不一样的。⋯⋯麦克尔韦恩公司一般是同批发商和大零售商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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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鞋业公司则在小社区内同商人进行交易。”最高法院由此得出结论：国际鞋业公司的购

买没有违反克莱顿法第七款。〔５〕 

    根据最高法院对违法标准的这种解释，唯一受到谴责和制裁的兼并是在寡头垄断的工业

领域内的两个大公司之间的兼并，并不制裁已经取得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对其他中、小公司的

兼并。由此可见，这一“违法标准”实际上是用法律手段保护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加强

其实力地位，这当然不能解决美国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如果克莱顿法只存在“财产漏

洞”，那么第七款的效果还不至于被完全阉割，法案还保留着阻止使用控股公司的方法来兼

并的能力。但最高法院在国际鞋业公司案中对违法标准的解释无疑也取消了第七款的这一作

用。对此，一些有识之士力主修改反托拉斯法，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 

 

    １９２１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第一次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修改克莱顿法第七款的建议，从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共有２１个有关克莱顿立法的修正案提交国会。直到１９５０年，

终于制订了塞勒－凯弗维尔法。 

    塞勒－凯弗维尔法对克莱顿法第七款的修正主要表现在第七款的头两段。原克莱顿法

为：“凡从事商业的公司将不能直接或间接购买其他也从事商业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或

其他股份资本，如果购买的结果也许会从根本上削弱被购公司和购买公司之间的竞争，或者

在任何地区或社区限制贸易；或在任何行业趋向产生垄断。 

    “凡公司将不能直接或间接购买从事商业的两个或更多的公司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股票

或其他股份资本。如果这样购买的结果，或利用股票的活动、或授与代理权、或其他的活动

也许会从根本上削弱这些公司或被购股票或其他股份资本的任何公司间的竞争，或者限制了

在任何地区或社区的贸易；或者在任何行业趋向产生垄断。”〔６〕 

    塞勒－凯弗维尔法将此修正为：“凡从事商业的公司将不能直接或间接购买另一个也从

事商业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或其他股份资本，并且凡受联邦贸易委员会管辖的公司将不

能购买另一个也从事商业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财产，如果这一购买的效果在这一国家的任何

地区、任何行业也许会从根本上削弱竞争或趋向产生垄断。 

    “凡公司将不能直接或间接购买一个或多个从事商业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或其他

股份资本，并且受联邦贸易委员会管辖的公司将不能购买一个或多个从事贸易的公司的全部

或部分财产，如果购买这些股票或财产、或利用这些股票而进行的股票交易、或授与代理权

等其他活动的效果，在这一国家的任何地区、任何行业也许从根本上削弱竞争或趋向产生垄

断。”〔７〕 

    １９５０年塞勒－凯弗维尔法与１９１４年克莱顿法第七款相比，有三处重大修正： 

    第一，它填补了“财产漏洞”，法案包括了禁止通过购买财产而进行的也许会从根本上

削弱竞争、限制贸易或趋向产生垄断的兼并。 

    第二，在违法标准方面，它把有关合并公司与被合并公司间竞争的检查删去，而用“任

何地区、任何行业”的检查来代替。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此解释说：“从根本上削弱竞争或趋向产生垄断的检查不是只应用

于全国范围或工业行业的特殊范围，法案的目的是在全国每一行业、每一地区保护竞争。”

〔８〕 

    关于“任何行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补充说：“法案的目的是使在任何行业具有从根本

上削弱竞争或产生垄断趋势的特殊效果的兼并为不合法，不管这一兼并所涉及的任何公司在

该行业是否占有大部分业务。”〔９〕 

    关于“任何地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认为：“尽管一般认为在国家任何地区是指兼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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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兼并公司从事商业的地区，但法案的标准是广泛得足以处理国家任何其他地区从根本上削

弱竞争的案件。”〔１０〕 

    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可以理解为在任何地理地区、任何

种产品。这样，在法院判断某一合并是否违法时，就可以着眼于公司合并在任何地区、任何

产品市场上对市场集中的影响，而非局限于合并与被合并公司间是否在某一地区某一市场上

存在力量相当的竞争关系。这样就使得该法的执行更加明确有力。 

    第三，新法使用“也许”一词，比谢尔曼法标准更为严格。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应用时，

要证明合并有限制贸易的既成事实时，才能判决合并为违法。这就阉割了该法的战斗力，使

法院陷入纠缠不清的争论中。而１９５０年的修正案规定判断合并是否合法，将根据兼并可

能在未来会产生的效果，而非参与者的动机，也非合并后的实际效果。这就使法院在合并之

前阻止垄断的产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初始原则”（incipiency doctrine）。 

    １９４９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报告中对此进行了说明：“股票和财产兼并具有积累作

用，控制市场达到构成违反谢尔曼法第二款的程度也许不是在一次兼并中达到的，而是一系

列兼并的结果。法案就是要对这一积累过程加以干预。” 

〔１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对此进行了说明：“委员会希望能明确这一点：法案不是要回

到谢尔曼法的检查，像克莱顿法其他部分一样，目的是在事情之初和没有引起谢尔曼法诉讼

之前处理垄断性合并。”〔１２〕 

     

三 

 

    １９５０年制订塞勒－凯弗维尔法的目的是禁止从根本上削弱竞争或趋向产生垄断的

公司间的股票和财产兼并，以达到“限制由公司合并和兼并而造成的经济集中的增长”〔１

３〕的目的。为了检验该法的效果，我们需要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考察： 

    首先，同克莱顿法比较，它增强了反托拉斯法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能力。从１９１４年克

莱顿法制订到１９５０年整个３７年间，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共对７９件公司合并表示

异议，其中属司法部的２０件案中有１５件被司法部判为违反克莱顿法第七款；属联邦贸易

委员会的５９件案件除１件外都是有关违反克莱顿法第七款的案件。７９件案中，只有１５

件最终导致公司解散。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５９件案中，４８件被取消，１１件最后受到“中

止令”的处置。在这１１件案中，８个案件中的被告上诉，其中有的被巡回法院或最高法院

推翻、撤销，有的被置于一旁，对其中６件案件的命令作了重大修改。这样，联邦贸易委员

会在３７年中只成功地发出５个和１个经过修改的解散令。司法部取得了较多的胜利，但它

使用克莱顿法第七款较少。在２０件案中，有１０个导致发出“剥夺股票令”，最高法院同

意了其中８个，否定了２个。 

    从１９５１年第一件涉及塞勒－凯弗维尔法的案件到１９６４年，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

员会共对１２３件合并案表示异议。其中属于司法部的有７３件，属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有

５０件。在１３年的时间中，反托拉斯机构对合并表示反对的案件要比克莱顿法制订以来的

整个历史表示反对的案件还要多。１９５０年前每２００家公司消失，受到反对的只有１个；

１９５０年以后，平均每９５家公司消失，就有１个合并遭到反对。到１９６４年４月１日

止，１２３件案件中有８５件已被初审判决或终审判决，３８件悬而未决。〔１４〕 

    以上统计资料表明，制订塞勒－凯弗维尔法后对合并起诉的案件和最终发出的剥夺令、

解散令要比以前使用克莱顿法第七款时多，比原来的克莱顿法制止的合并要多。也就是说比

克莱顿法对合并的控制能力要强。 

    其次，塞勒－凯弗维尔法有效地限制了从根本上削弱竞争或趋向产生垄断的横向合并和

纵向合并，而对前者效果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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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利恒和扬斯顿公司合并一案就体现了塞勒－凯弗维尔法的效力。这两个公司分别占有

钢铁业资本的１６．３％和４．６％，接近以前判决中市场份额的最低限度。在半个世纪的

钢铁工业发展中，巨大的匹茨堡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控制着钢铁的价格，成为大公司控制商

品价格的典型代表。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伯利恒和扬斯顿公司的合并将缓和钢铁工业

寡头统治局面，削弱美国钢铁公司控制钢铁价格的局面。被告公司也上诉说：两个公司相重

叠的市场不大，伯利恒公司主要在美国东部销售产品，而扬斯顿公司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法

院认为这一合并将消除一个完全独立的竞争因素，增加集中的趋势，减少更有效的价格竞争

的可能性。因此，该合并违法。〔１５〕 

    这一判决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否定了钢铁业中一件巨大的合并案，而且它带来了对横向

合并的新政策。在哥伦比亚钢铁公司一案中，法院允许控制了美国３２％钢产量的钢铁公司

购买西海岸钢铁厂，因为这一购买是通过内部扩展的合法手段完成的。但法院却不允许占有

市场份额只有２１％的合并，这意味着鼓励公司通过内部扩展来壮大自己，而压制通过合并

实现的公司扩大，强调了在法律上合并与内部扩展的完全不同。 

    塞勒－凯弗维尔法也能有效控制纵向合并。在纵向合并案中，最重要是对１９６２年布

朗制鞋公司兼并Ｇ．Ｒ．金尼公司的判决。 

    在合并前，布朗制鞋公司是美国第四大制鞋公司，它还拥有８４５家零售网点。金尼公

司是一个小制鞋公司（只占市场份额的５％），但它却是美国最大的便鞋联销店公司，在全

国２７０个城市中拥有４００多个商店。法院认为，这一合并增加了制鞋工业中制造和销售

的集中趋势。因为从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大的制鞋公司已占有１０００个独立的小鞋店，

１３家最大的制鞋公司到１９５０年为止已占有鞋业销售网点的２１％。制鞋公司兼并了销

售公司后，就会增加布朗制鞋公司本公司产品的销售份额，小的制造商就失去了市场，这样

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制鞋公司之间的竞争。两公司的合并也在零售方面减少了竞争，合并后将

使公司占有的销售网点在广告、保险、价格控制等方面具有优势。据此，最高法院判决该合

并案违反了塞勒－凯弗维尔法。〔１６〕 

    由于修正案对横向、纵向合并的限制作用，１９５０年以后横向合并数量下降，纵向合

并也保持在不高水平，基本上有效控制了这两种合并的发展。 

各种合并类型 1926-1964 年（单位:%） 

 

合并类型 1926-1930 年 1940-1947 年 1948-1953 年 1954-1959 年 1960-1964 年 

纵向合并 

横向合并 

市场扩展 

混合合并及其他 

4.8 

64.3 

11.7 

19.7 

17.0 

62.0 

62.0 

21.0 

10.3 

31.0 

6.9 

51.8 

13.7 

24.8 

6.4 

55.1 

17.0 

12.0 

6.9 

64.1 

资料来源：莱斯利·汉纳《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６４６页。 

再次，塞勒－凯弗维尔法肯定并促进了混合合并的发展。所谓混合合并就是指企业对既

非同业又无业务联系的其他部门的企业的合并。这种通过混合合并而成立的混合联合公司经

常使用的经营手段，给竞争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这些手段主要是：（１）利用互惠供销手

段，即指买、卖之间制定协议，互相购买产品。混合公司经营部门多，既要向其他公司推销

产品，又要从其他公司取得供应，这样就可以广泛利用供销协议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销售。

例如，联合食品公司原来向食品加工者出售脱水的大蒜和洋葱，然后再购买他们生产的成品。

后来，联合食品公司购买了具有生产脱水大蒜和洋葱能力的吉特瑞股份公司，这样，就使得

联合食品公司在供销方面比其他的竞争者拥有优势。〔１７〕（２）使用交叉补贴办法，即：

使用它拥有垄断力量的部门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去补贴它在其他竞争部门发生的亏损，以便

同竞争对手较量和压倒对手，从而扩大自己占有的市场份额。例如，拥有５亿美元资产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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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公司在兼并了只拥有１２００万美元资产，却占有全美液体漂白剂５０％生产能力的克

拉诺斯化学公司后，就得以运用Ｐ＆Ｇ公司庞大的资产补贴在液体漂白剂价格战中的损失。

〔１８〕 

（３）实行搭配售货制，即：其他公司购买某种重要产品时必须搭购它所生产的另一种或几

种产品。此外，它还可以采取专售，即只准经销它一家的产品等手段。使用这些手段的结果

是增强了混合公司的竞争能力，消除了实际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扩大了市场垄断力量，

增加了集中趋势。 

    从理论上讲，混合合并如果从根本上削弱了竞争或有产生垄断的趋势，也应受到制裁。

但是在实际中，由于它是跨行业进行兼并，人们很难对相关市场作出违法证明，而且假如能

出示证明公司从事互惠供销、价格歧视等违法行为，也会因为这些违法行为是属“本身违法”，

〔１９〕而不把它们同合并联系在一起，这样公司会受到诸如罚款等轻微的惩罚，而不会被

命令“剥夺财产”。这样垄断资本家为了逃避反托拉斯法的制裁，都纷纷转向混合合并。当

战后又一次合并高潮的物质基础成熟时，就形成了美国历史上以混合合并为主要特征的第三

次合并高潮。 

    战前，混合合并就已出现，但为数不多。战后，混合合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到６０

年代时，混合合并急剧增长，到１９６８年合并高峰时，混合合并占合并总数的８２％，７

０年代以后，混合合并在合并总数中的比重有所下降，约占合并总数的３／４左右，但仍是

垄断资本集中的主要形式。 

     

四 

 

    塞勒－凯弗维尔法的功用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表现在： 

    第一，它以立法形式推动了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１９５０年塞勒－凯弗维尔法促

进了混合合并的发展，使得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很多工商业企业纷纷从事跨

行业、跨部门的经营，这种多样化经营的普遍发展，导致出现许多庞大的多样化经营的综合

性企业。 

    例如，利顿公司在１９５４年前只是一家生产电子管的小企业，后来通过对许多不同工

业部门企业的吞并，现已拥有１００多个子公司，生产１万多种产品。特克斯特隆公司战前

专营纺织业，通过吞并１００多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目前已成为一个跨越３７个工业部门的

企业。国际电话电报成立于１９２０年，主要经营通讯业务，５０年代末开始大举合并其他

公司实行多样化经营，６０年代该公司仅在国内就合并了５０多家公司，现在它拥有２５０

多家企业，除制造电讯器材外，还经营信贷、保险、投资、交通运输、化学制品、食品、建

筑工程和服务等行业。总之，美国一些最大的工业公司，如埃克森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

通用电器公司、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等等，都已发展成多样化的综合性公司。 

    混合性合并的增多，使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使美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１９

５０年，美国制造业１００家最大的公司拥有的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３９．８％，到１

９６７年增加到４８．２％。２００家最大公司在１９４７年占制造业总资产４７．７％，

到１９６９年已增加到６０．１％。〔２０〕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合并，特别是混合合并的

结果。 

    混合性合并还促进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溶合。混合性合并一般是通过股票转

换或直接购买财产，这就往往需要银行贷款来收买，使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参与合并过程。

还有一些工业公司收买金融公司，使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直接结合。１９７９年８月ＲＣＡ

公司（电子等多样化公司）宣布以１３.５亿美元收买纽约ＣＩＴ金融公司,合并后的总资产

将达１００亿美元。〔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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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塞勒－凯弗维尔法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该法促进了混合

合并的发展，而通过混合合并发展起来的混合性垄断企业，奠定了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经

济基础。混合合并形成的许多巨大垄断组织——混合公司，往往同时也就是大的跨国公司。

１９６７年美国《幸福》杂志排列的５００家最大企业中，有１８０家在６个或６个以上国

家设有制造业子公司，其子公司数占总数２５００家中的２０００家以上，几乎包括了所有

最有名的大垄断公司在内。 

    第三，塞勒－凯弗维尔法等反合并法主要适用于美国国内的情况，使得美国一些跨国公

司能够利用自己的雄厚资本和西欧垄断企业在战争中遭到削弱的机会，大肆收购外国公司股

权，合并外国企业，造成了美国战后跨国公司的急剧发展。到１９６８年，美国跨国公司达

２４６８个，占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总数的３３．９％，美国工业产值的１／３以上是由跨国

公司提供的。 

    第四，塞勒－凯弗维尔法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经济、调整垄断和竞争关系的立

法手段。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是为资产阶级总体利益服务的，它除了对个别资本家不顾“竞赛

规则”的极端行为具有威慑作用外，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它也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

节经济的手段。 

    从塞勒－凯弗维尔法立法背景我们可以看出，该法的目的是要制止经济力量集中的趋

势。它实施的结果限制了横向合并、纵向合并，但却肯定和促进了混合合并这一合并形式的

发展，从而使垄断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更高水平。法案为什么只限制了横纵向合并，而网开

一面对混合合并不加限制呢？这决不是混合合并在１９５０年以前不存在，也不是因为立法

者的疏忽，而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对企业采用多样化经营方

式的鼓励。因为多样化经营给美国经济带来许多益处： 

    战后，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生产部门、新产品和新工艺不断出现，引起产业结构

不断发生深刻变化。战后出现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航、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而一些

老的生产部门和产业发展停滞或处于消逝状态，如纺织、烟草等部门。因此，资本主义经济

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一些拥有大量资本的公司跨行业的兼并、经营就能及时地把发展停滞、

缓慢的部门的资本转移到新兴工业部门，从而使美国顺利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保持其在世界

上的经济、技术领先地位。事实上，许多混合公司就是由新兴工业部门中的中、小企业合并

而形成的。 

    其次，混合经营公司虽然不一定显著地促进生产社会化的扩大，但可以比较充分地利用

资源、资金，综合地利用科技研究成果，较好地组织专业化协作，以降低管理、推销、广告

等费用，大大提高资本利用率。 

    第三，由于许多混合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因此，鼓励混合公司的发展，也就鼓励了跨国

公司的发展，而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能够促进生产和技术发展，加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

经济中的地位，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同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也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

和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工具。 

    基于此，美国政府不但不限制混合合并，还利用其他的手段鼓励其发展。比如在赋税方

面就允许企业用盈利补贴被合并企业的亏损，这样可以使合并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免缴利润

税。此外，在把被合并企业的股票，调换成合并企业的股票时，还可在纳税上取得优惠。 

    当然他们也想克服混合合并给竞争带来的有害影响，但是又唯恐因此而对经济造成不利

影响。布赖斯·Ｊ·琼斯的思想反映了这种左右为难的心理：“１８９０年以后，制造业财

产的份额集中在最大５０家、１００家和２００家公司手中的趋势稳步增长，混合合并在其

中起了重要作用。假如未来的混合合并不受反托拉斯法的控制，这种合并的数量将会上升，

将会导致更大的集中。不仔细考虑这种合并对竞争的影响而加以禁止，将会使反托拉斯的信

念受到玷污。”〔２２〕当然，反托拉斯法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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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调整，从而更好地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 

    塞勒－凯弗维尔法是对反托拉斯法的进一步完善。合并问题是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商业的

发展，公司组织形式不断变化而产生的，从个人、合伙经营到托拉斯、控股公司，美国的公

司合并愈来愈成为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美国历史上几次合并运动对美国经济集中

所造成的影响，使得美国政府认识到，必须对公司合并进行控制。但是，在塞勒－凯弗维尔

法以前没有专门处理合并问题的反托拉斯法，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有关条款在处理合并问

题上又软弱无力，因此，塞勒－凯弗维尔法的制订在反托拉斯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它是美国处理合并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性法案，它填补了反托拉斯法在公司合并问题上的空

白，具有开创性，为今后反托拉斯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作为处理公司合并问题的第一个立法，它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法案使用的文

字仍具有条文笼统、词意含糊的特点，没有明确规定允许什么样的合并，禁止什么样的合并。

在执行该法过程中具有随机性。在实施中，对于公司所占市场份额、市场集中、控制程度的

确定存在许多技术上的困难。这些都影响美国对垄断资本集中程度的控制。 

    因此，为了使该法执行得更加明确，美国司法部分别颁布了１９６８年、１９８２年和

１９８４年合并指南，联邦贸易委员会也颁布了“执行政策指南”（１９６７年）、“食品工

业指南”（１９６７年）、“奶制品工业指南”（１９７８年），这些合并指南，不断引进新的

技术和原则定义和测量１９５０年塞勒－凯弗维尔法中有关产品和地理市场的规定以及探

索对市场集中程度进行估算的科学方法。１９７６年，国会又通过了哈特－司考特－罗迪诺

法，规定：凡公司合并双方的资产或营业额超过一定数额时，必须事先向司法部和联邦贸易

委员会报告，以期对混合合并限制。１９６６年２月，又针对银行业的特点，颁布了银行合

并法，加强了对银行合并的干预。美国的公司合并在不断发展，合并形势在不断变化，美国

的反托拉斯法也将伴随着这种发展变化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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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T.C. Docket, No. 92, May 20,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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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土地投机问题的 

史学争论与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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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土地投机起源于西部土地的交易与买卖。早在美国殖民时期土地投机已经盛极一

时。〔１〕１７８５－１９３５年期间，〔２〕美国政府把近２／３的国有土地转售、赠送给

私人及私营机构。在这特定条件下完成的土地转移与土地交易过程中，土地投机以及土地投

机集团自始至终表现了其存在的价值，直接影响了西部的经济结构、文化性格、政治特性，

以及社会形象。“没有这一〔土地投机〕集团，美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是很难想像的。”

〔３〕尽管每个美国西部史专家，都承认土地投机及投机集团的影响，但由于各自运用不同

评价模式，对于这一集团的是非曲直、效益作用，至今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争议热点。 

     

一、进步主义史学的传统解释，１８９０－１９３０ 

 

    研究西部投机现象的第一代专业史学家崛起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是一个垄断占

主导地位、社会急剧分化的时代。感应这一时代变化的史学家共同经历了经济转型时期的心

理困惑与失落。面对贫富差别、城乡差别的迅速扩大，史学家的道德责任开始规范和影响这

一时代的史学流派。他们希望捍卫小农的神圣利益，抗拒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一方不

受资本主义污染的民主天堂与净土。 

    高举这面反垄断、争民主大旗者是进步主义史学的鼻祖弗雷德利克·杰克逊·特纳（１

８６１－１９３２）。虽然特纳并未出版专著论述土地投机，但在他的研究笔记与手稿中，

确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４〕他对美国历史的进步主义理解，建立了西部国有土

地、西部土地投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内在联系，其新意在于：“免费土地促进了西部居民之

间的平等，并对东部贵族形成制约。而且，西部能使人人有一个农场，由此导致经济平等和

政治平等。”〔５〕他的结论是：“只要免费土地存在，走向富裕的机会也就存在，而经济的

力量能够保证政治的力量。”〔６〕但是这些代表民主利益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受到了土地

投机集团的威胁，因为土地投机者的活动增加了民众西移的交通成本，并在土地选择过程中

产生了严重的罪恶现象。〔７〕 

然而，特纳的进步主义史学思想是以乐观的哲学观点作为基点，表达了强烈的小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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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胜的理想主义愿望。他侧重正面评价１９世纪土地政策和西部移民政策的成功，有意无意

地避免对西部小农的负面描写，相信西部小农的民主力量足以摧毁西部土地投资集团的挑

战。只有这样，他的西部安全带（Safety Valve）理论才能建立，他那充分肯定西部民主作

用的论断才能成立。遗憾的是，他的西部理论是建立在宏观的假设之上，并没有运用定量分

析，精确证明广阔的西部免费土地是否确实存在，以及众多的西部移民是否确实享受充分的

民主与自由。 

    特纳西部理论的核心在于建立了一个以道德评价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体系，建立了“小农

象征正义、民主，投机代表罪恶、反动”的是非标准，由此规范并影响了整整一代史学家。

直接继承这一体系的美国史学家是本杰明·希巴德（１８８０－１９５５）。通过实地采访

西部开拓者、西部土地代理商和地方官员等，希巴德开始系统分析土地投机对农业发展的影

响与作用。特别是通过对早期威斯康星州土地买卖数据的分析，寻求土地价值的涨落规律，

使他的研究更具可信性。〔８〕在１９２４年，他得出研究结论，认为土地投机在两方面阻

碍了经济的发展。其一，它控制土地的流通速度，阻止土地及时投入市场，由此迫使早期移

民被迫继续西移，流向无法开发的荒郊僻野。〔９〕其二,由于移民进程迟缓,土地开发受阻,

最终导致农业发展长期处于不必要的落后状态。〔１０〕 

    希巴德的研究为后进者提出了一些进一步深入研究西部土地投机的新问题。首先，如果

决策面临选择的话，西部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松散管理、无为而治的公共土地分配政策呢，

还是需要严格控制土地买卖，认真规划西部开发？其次，政府应该人为提高土地价格，使土

地投机集团无机可乘、无利可图，还是应该降低土地价格，使每个勤劳而又贫穷的西部移民

皆有能力成为公共土地的购买者。最后，那些大小土地投机者在其所占有的土地上是否能够

获得成功？成功与否的标志是什么？ 

    遗憾的是，进步主义史学家并没有循着这些思路去开拓与深化土地投机的研究，而是继

续沿袭定性分析的传统框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史学家弗雷德利克·克利夫兰与弗雷

德·鲍威尔共同指出：研究土地投机，首先应理清投机与投资的界限。他们强调两者的本质

不同，因为“投机是一种资本冒险，建立在对机会的〔利润〕回报；投资也是一种资本冒险，

但它是精密计算与估计以后的结果。从总体上说，投机是一种赌博。⋯⋯它对企业、产业的

成败几乎没有任何考虑”，而投资则“小心地评估了被购买的工业、产业，及它们的安全（效

益）”。总之，投机者不鼓励个人勤奋与节俭，削弱了一个社区的道德力量；他鼓励财务管理

人或中间商滥用资金与财产，并反对与摒弃任何审慎、保守和稳重的评估。〔１１〕 

    约瑟夫·谢弗的研究比较了一个西部农民与一个不住西部的投机者对西部发展的不同作

用。其结论是土地耕作者比之于土地投机者更有助于农业投资、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１

２〕 

     

二、后进步主义史学的主要贡献，１９３０－１９４５ 

 

    特纳为首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强调了经济转型时期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但这一学派

更侧重民主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乐观哲学。以波尔·盖茨为首的后进步主义学派一方面继续

秉承特纳主义的道德评价模式，认定民主比资本主义发展更重要，但同时对西部民主的发展

持悲观主义的历史观，强调杰佛逊主义的小农社会理想在西部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完全破产。

“西部没有建立一个民主的农场所有制，而是创造了一个与美国民主理念大相径庭的制度。”

〔１３〕美国史学史上很少有人像波尔·盖茨那样在一个学术领域——美国土地史上独领风

骚５０年之久。从１９２０年下半期开始他就开始研究公共土地政策和这一政策对民族的社

会经济影响。他与他的四代学生为美国土地史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研究。 

    盖茨对于美国西部民主的悲观认识与１９３０年代美国的大危机时代密切相关。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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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农业全面衰落、粮价暴跌、土地荒芜、农场破产，广大农民处于赤贫境地。这一幅幅

令人痛心的画面深深刺痛了那些杰佛逊主义、特纳主义的信奉者，并由此对小农民主与理想

普遍产生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的直接宣泄表现在盖茨对土地投机集团的严厉抨击。 

    其一，盖茨的博士论文认定土地投机者阻碍了各州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因为他们垄断了

良田沃土，“迫使西部无钱的先驱者继续去远西部寻求土地。”〔１４〕而且，这批土地投机

者与立法部门勾结、牟取非法暴利。土地投机者“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常常被控告行贿、

勾结立法部门，以提高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１５〕导致美国政治日益腐败。 

    其二，在１９４３年，盖茨认为土地投机导致高速公路、铁路延伸到人口稀少的地区，

由此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成本。而这种交通投资名为发展西部，实为帮助投机者提高手中土地

的价值，“土地投机者由此所得到的售地利润与地租，都被东部社会所耗竭，对西部发展毫

无贡献可言。”〔１６〕 所以，进步主义者特纳认定西部是一个充满机会、民主、平等、自

由的天堂，而后进步主义者盖茨则认为美国西部是一个机会有限、挫折不断和特权横行的社

会。 

    其三，遥领的土地投机者加重了西部农场及其居民的纳税负担。一方面那些不在西部的

投机者逃避了与人头相关的各种税收；另方面他们手中未经开发的土地可以获得很低的财产

评估，由此可以少缴赋税。这样，许多必要的税收都转嫁到西部居民身上。〔１７〕 

    后进步主义学者不仅强调土地投机的负作用，而且侧重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他们

的共识是，政府的公共土地政策导致土地投机不禁不止，禁而不止。亨利·乔治是最早研究

土地投机与政府政策改革关系问题的。早在１８７１年他就认为国家的土地政策正在鼓励

“掠夺〔西部〕居民”。〔１８〕希巴德也认为许多主要政治人物本身就是土地投机者，包括

国父华盛顿等，由此进一步使得众多投机者有恃无恐。〔１９〕 

    １９３５年，盖茨开始系统论述政府土地政策失调的主要根源。其一，１８６２年《宅

地法》颁行后，旧的土地制度继续允许存在，新旧二大土地制度并行，形成了极不协调而又

互相冲突的二大系统。旧土地制度强调公共土地的公开拍卖与现金购买，且售卖数额基本不

限。而宅地法所开创的新土地制度则允许西部居民免费获取宅地。二种土地制度并存的后果

之一是鼓励了土地投机，并使免费宅地政策形同虚设。〔２０〕 

    其二，政策失调的另一根源在于松散、低效的行政机构。由于行政部门管理不佳，执法

不严，一些自由主义的土地法令无法认真贯彻，由此为大规模的土地投机创造条件，使得全

社会正义不彰，邪恶不止。〔２１〕 

    其三，号称最为民主的《宅地法》本身并未给广大移民提供广泛的获得土地的机会。西

部移民不得不与早已握有大片良田的投机者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导致贫穷的移民必输无

疑。移民只有两种选择：出高价购买投机者手中的土地，或者继续移民赴远西部的荒野免费

获取贫瘠的土地。〔２２〕 

    其四，联邦与州银行的政策进一步鼓励投机活动。由于１８３０年代，美国的第二国家

银行被禁止继续存在，导致大批西部与南部的州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由此导致土地贷款

很容易被获得，信用制度吸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资本从东部投资到西部的处女地。那些土

地投机者往往抢在移民之先购地，导致美国公共土地的售卖在１８３０年代创下最高纪录。

〔２３〕 

    盖茨的政府政策与土地投机问题的研究几乎穷尽了所有资料，使他人难以继续研究这一

主题。２０年后的托马斯·勒迪克始重提这一课题。其贡献在于首次否定为进步主义学者所

钟爱的免费土地政策。他认为，“ 〔土地的〕低廉价格与〔土地的〕免费分配，导致土地流

入介于联邦政府与农场建设者之间的中间人手中。”〔２４〕而这批中间人即为土地投机者的

化身。大批公共土地的拍卖已远远超过市场需求，由此只能怂恿大投机者和占地者占领土地

市场，并导致大量的本应服务于农场发展的珍贵资本投向那无用的闲散土地。所以,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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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采纳一种对未开发土地实施高价格的政策,同时应把这些土地的售买仅限于那些西

部居民,并运用长期贷款和农场发展贷款帮助居民们获得土地。〔２５〕 

    后进步主义学者进一步尝试把土地投机问题与土地租佃制度相联系。普遍认为，广泛存

在的土地投机集团，迫使众多独立小农沦为租佃农阶级，因而从根本上威胁了以独立小农为

根本的民主制度。 

    以中西部大草原为研究个案，盖茨总结出一个著名的研究结论：“土地投机者和金融借

贷者的活动导致租佃制在中西部发端。”〔２６〕产生租佃农有二大原因：其一，土地投机者

垄断了最好的土地，并人为提高地价而使一般移民无法企及，这样迫使这些移民只能租佃土

地而无法成为土地的主人。其二，一些原先拥有土地的小农迫于天灾人祸，被迫向金融投机

者借高利贷，由于到时无法还本偿利，土地即被没收，沦为佃农。〔２７〕 

    在史学方法论上，后进步主义与进步主义学者几乎一脉相承。他们注重史料分析，轻视

计量分析。盖茨认为计量分析使得“个人〔的性格〕在统计数字的汪洋大海中消失了，⋯⋯

历史变成了枯燥无味和没有想像〔的堆砌〕。”〔２８〕他认为土地史专家应该运用价值判断，

分析那些土地垄断者的名单，研究他们所从事的恶劣行径之社会成本。他的基本研究方法首

先是搜集联邦土地的总量与各州大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土地总量，据此算出大土地与全国土地

总量的百分比。然后运用手稿文集、报刊日记、地方县志以及人物传记，研究那些大土地所

有者的政治及金融活动，其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论证本来应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土地制度是怎

样演变为弱肉强食、特权横行的垄断土地制度。 

后进步主义的研究引发了许多有待进一步商榷的问题：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可否调

和？小农与土地投机者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能否存在？政府默许土地投机的社会经济原

因？租佃制度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是否存在正面推动作用？应该说，解答这些问题必需

冲破以道德评价为主的传统史学，现行史学理论与 椒ㄒ褝娢薹ù俳恋赝痘侍獾慕徊缴

钊胙芯俊 

 

三、修正学派的平衡学说，１９２０－１９６０ 

 

    修正学派与进步主义与后进步主义学派在时间上不是前后相继，而是相互重叠。修正学

派并不旨在全面否定与修正进步主义学说，而是企图运用平衡的观点，全面评价土地投机的

正面与负面作用。但它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从道德角度否定土地投机的反动性，而在于从历

史角度肯定土地投机的进步性。史学的历史评价理论至此开始引入土地投机问题的研究。 

    最先对进步主义学派提出修正的是理查德·伊利。他在他１９２０年的论文“土地投机”

和１９２４年的专著《土地经济的因素》中，首次划分“好投机”与“坏投机”的区别，并

借此肯定了部分投机活动与集团的正面作用。区分投机好坏的五大标准在于：（１）投机的

性质。好投机具有投资性质，坏投机则具有赌博性质；〔２９〕（２）公共服务。好的投机者

往往是一个杰出的西部开拓者，他为后来者创造了有利的交通、资金、食宿等定居条件。“它

既是一种个人服务，又是一个社会性服务”；〔３０〕（３）纳税。他认为好的投机者往往成

为西部的主要纳税集团，为社区与西部发展作出了贡献；〔３１〕（４）合理使用与开发土地。

他认为好的投机集团不仅占有、而且使用土地，使西部荒地得到合理开发。〔３２〕他的结

论是，虽然土地投机存在许多罪恶，但多数投机者属于好投机一类。因为美国税收制度与财

产估价制度使任何人拥有空闲土地的代价太大而难以承受。〔３３〕 

    自伊利以后，修正学派的声音一直很微弱。直到１９４０年代，罗伊·罗宾斯和雷·比

林顿开始重新向进步主义与后进步主义学派挑战。罗宾斯承认土地投机现象的反动作用，但

更强调投机集团的利益为新兴州县的建设与开发贡献了大量资本，并通过建造、投资铁路，

为新移民“种树乘凉”。他特别强调这种投资过程充满挫折，投机者为此牺牲大量资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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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精力。“如果这些资本是一种罪恶的话，那么必须承认这种罪恶伴随着更多的正面动力。”

〔３４〕 

    比林顿也承认投机活动延缓了西部由落后走向文明的转型进程，但他更认为土地投机者

扮演了一个尽管不得人心但具有合法性的中间人角色。他们以批发价购买大块良地，然后以

较优越的贷款条件小块转手售卖这些土地，由此加速了西部土地的开发，并促使人人奋斗进

取，社会充满活力。〔３５〕 

    著名农业史专家吉尔伯特·菲特一方面提到千万顷土地落入投机者手中，但同时也认为，

“１８６０年代和１８２０年代早期在明尼苏达、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并不真正缺

少好的土地，许多土地可以免费或廉价获取。”“１８７３年以后，〔移民〕根据《木材培育

法》仍然能从联邦政府中获取〔土地〕”。关键在于，许多所谓的西部居民也“从来都不曾尝

试耕种他们手中的宅地，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准投机分子而已。”〔３６〕莱斯利·德克尔的个

案研究也证实：“几乎所有的早期移民首先皆为投机者，然后是寻找住家者，或者什么都不

是。”〔３７〕他试图强调，如果早期边疆移民值得肯定的话，那么组成这支移民队伍的主力

——土地投机者也就没有理由予以否定，因为移民与投机者之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面对进步主义和后进步主义抨击土地投机者大发土地财的指控，修正学派试图通过投机

者赢利问题的研究，为土地投机集团辩护。１９４０年代的二位密西西比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首先开拓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首先他们把土地投机者定义为拥有二千英亩以上土地的个

人。〔３８〕其次，统计投机者的所得利润。其方法是用投机者售卖土地的所得减去他们买

进土地的所费，二者相减之差即为投机者的基本利润。他们的结论是投机者并未获取优厚利

润，并一致认为：“如果西部土地投机者把其资本投向东部的工商业可能获利更多，风险更

少。”〔３９〕 

    很显然，他们的统计方法极为简单且又落后，他们没有考虑投机者买进土地后所花费的

额外投资，没有考虑当时货币的贬值情况，更没有考虑投机在将其地产变为现金时的不平衡

汇率与比价。 

    其他修正学派学者也沿袭这些不成熟的方法，对投机者的利润提出进一步的论证。１９

４１年，罗伯特·迪勒认为，在１８６０和１８７０年代，内布拉斯加东部的社区投机者普

遍感到无利可图。这些投机者花钱买卖土地所得的利润“还不如把钱放在家里不动更有利可

图”。〔４０〕西奥多·卡尔森通过个案研究，认为土地投机者从每块１６０英亩土地中平均

所得还不到５０美分。〔４１〕 

    有关土地投机者利润问题的争论，可视为鉴别进步主义、后进步主义以及修正学派不同

特征的一个重要参照。进步主义的代表特纳认为，在小农民主力量占主导的西部，投机者赢

利的可能性小，因为“正在增长中的交通工具，以及通过先买权，占地者权利日益受到保护，

由此导致投机的利润很难实现”。〔４２〕约瑟夫·谢弗以威斯康星为例，也认为“土地投机

者常常感到失望，因为其获取利润的愿望无法满足”。〔４３〕进步主义学者力图强调投机无

利可图，借此增加人们对西部安全带的可信度。 

    以盖茨为首的后进步主义人士则认为，土地投机获取了大量的巨额利润。因为只有通过

强调投机者的巧取豪夺，才能证明民主制度受到特权的严重威胁，才能符合后进步主义史学

的悲观意识。盖茨曾以康奈尔大学为例，强调康奈尔本人通过购买５１２４００英亩土地，

最终获净利５００万美元。“康奈尔的土地生意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土地投机之一。”〔４

４〕 

    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循环效应，修正学派又回到进步主义学派的结论，重新强调投机者获

利微薄。但二者的研究目的完全不同。修正学派旨在说明，如果土地投机获利无几，那么投

机者残酷掠夺小农，肆意侵犯土地的臆断就不攻自破。而且，对于那些投资很多，所获很少

的投资者应该同情、赞美，而不是谴责与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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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学派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把土地投机的研究从政治引向经济，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角，初步运用历史评价的理论，对土地投机进行客观的历史性评判，跳出道德评价的框框，

脱离情绪化的传统思维，为土地投机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与哲学方

法。 

     

四、后修正学派的保守哲学，１９５０－１９７５ 

 

    修正学派的出现并未在根本上动摇进步主义与后进步主义史学的传统影响。直到二战以

后，随着后修正学派的崛起，进步主义才逐渐失去它的魅力与影响。这种新旧史学流派力量

互相消长的时代原因在于，大危机、大战乱的伤痛逐渐消弭，整个美国进入了和平与繁荣的

大发展时期。随着战后工商业地位的增长，农业比重的减少，以及大批小农和传统乡村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重新评价土地投机的时机开始成熟。同时，经济繁荣带来了政治保守，反映

在史学界，出现了主导史学研究的“一致性”(Concensus)学派与哲学。它反对历史冲突与

斗争，注重各社会集团利益的一致与和谐，尤其强调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互动性与一致性，

由此深刻影响了小农集团与土地投机集团之间冲突关系的重新研究。 

    第一代后修正学派以其独到的个案研究，开始全面向进步主义观点挑战。史学家拉里·加

拉首次认为“土地投机者”与“土地投资者”可以互换，没有本质区别。〔４５〕艾琳·诺

伊认为土地投机者集商人与企业家于一身，不仅为１９世纪早期商业资本主义作了贡献，并

为未来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创立了基础。〔４６〕玛格丽特·博格首次把研究触角伸到投机

者在买进与卖出土地之间的行为与努力。历史需要研究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她发现在这

些投机者拥有一块土地期间，不仅缴税付息，而且还花钱雇人经营土地，为此花费大量资本。

她断定，投机者的投资没有阻碍西部经济发展，相反是西部繁荣与发展的一大功臣。〔４７〕 

    后修正学派的主要代表是阿伦·博格。他的大量著述促使后修正学派理论全面成熟，土

地投机问题获得全面翻案。他呼吁史学家适应新时代，破除传统的道德情结，以客观的经济

发展与否作为评价土地投机集团功过的主要标准。土地投机的功过与否取决于它能否提供资

本，促进生产。他不仅认为土地投机者与工厂企业主的性质一样，〔４８〕而且认为１９世

纪小农与投机者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强调民主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的良性互动与正面促

进。〔４９〕 

    博格的学生罗伯特·斯维伦格运用博格的理论模式，以１９世纪的依阿华州为例，提出

了许多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的观点：（１）土地投机有利于加速移民。土地投机者利用全国

性的广告手段，吸引新移民；（２）有助于安置移民。投机者发放大量信用贷款，帮助移民

发展生产，而且多数贷款的平均利率只有３－５％；（３）有利于边疆社区的发展。投机者

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雇佣移民管理森林与地产，聘请专家售卖与开发土地。总之，他高度

评价这批土地企业家“与边疆农民一样从根本上推动了西部经济的发展”。〔５０〕 

    １９６９年，莱斯利·德克尔首次使用“投机者—资本家”(The Speculator-Capitalist)

一词，把投机者与资本家归为一类，借此充分肯定投机者的正面作用。他认为，土地投机者

一旦从事交通事业的发展，如铁路公司，就不能再视为投机者，而应是资本家。因为“公路

建设者、运河建设者和铁路建设者必然已成了社会的建设者、城镇的发展者以及区域繁荣的

促进者”。〔５１〕 

    后修正学派不仅全面肯定土地投机者，而且重提投机者的利润问题。但他们不提“利润”

(profits)一词，认为此词不够严密和科学，取而代之的是“利润回收率”(The Rate of 

Return)，该词由博格在１９５０年代首创。它试图更多地考虑投机者本身的支出部分，包

括通货膨胀、投资风险、利息上涨、经济萧条，尤其是考虑更长的周期，更全面地考察利润

回收率。也就是说，计算利润不能只看直接的收入与支出，应考虑间接因素，以及不能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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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短期一、二年的利润回收，更不能选择利润丰厚的特殊年份作为计算利润的根据。博格以

中西部的三个城镇为个案，以７７５２９英亩土地为范围，并以１８３５－１９０4 年这 70

年为时间周期，全面计算了投机者的利润率。其结论是，土地投机者既没有从土地经营中大

发其财，也不是一无所获。〔５２〕 

    哈罗德·奥本海默强调了土地投机者在出手售卖自己土地之前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额外支

出，包括雇佣律师打官司、支付公共事业设备、安装水电、雇佣建筑师、建造公共道路等等。

尤其是风险投资，包括员工罢工怠工、佃农偷工减料、原材料短缺以及无法如期如愿卖掉手

中的土地，等等。〔５３〕 

    后修正学派还大力抨击后进步主义学派关于投机与租佃关系的论说。斯维伦格认为二者

没有负面的、成反比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１８５０－１８５９年间，依阿华琼斯(Jones)

县的土地投机活动最活跃，〔５４〕但当时的租佃土地的比率处于最低纪录。同时，斯维伦

格发现，１８５９年当依阿华州斯格特(Scott)县投机者比例最低之时，当地的租佃率却达

到历史次高水平。〔５５〕这一重大发现表明。投机与租佃不仅没有因果联系，而且恰成反

比关系。“因为租佃率最低的地区是投机最盛之处，而租佃率很高的区域，投机率却最低。”

〔５６〕 

    唐纳德·温特斯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反比关系的原因。由于投机者帮助小农获得贷款，有

助于他们保留处于危机状态的土地，延缓其破产的速度，同时也有助于移民成为土地所有者

而不是租佃者。他也承认租佃农日益增长的趋势，但他认为，农民租地有许多除被迫以外的

主观原因，包括借租地来观望这个区域土地价格及质量的行情，借租地暂时逃避开发处女地

的艰辛与责任，以及等待手头宽松，有足够资金以后再行购买。〔５７〕温特斯坚持认为，

“不管〔那些佃农〕是自愿或不是自愿的，租佃行为是对发展中与变动中的农业经济的一个

理性判断”，〔５８〕不能视之为情绪性的罪恶行为或不合理的剥削行为。 

    后修正学派与前述几大学派的共同点在于，一致认为租佃制是一个负面及不值肯定的怪

物，所不同的是对于形成租佃制原因有不同看法。其实，租佃制是伴随着农业资本主义发展

的必然产物，通过这种契约式的道路使美国迅速完成农业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并使这一进

程避免了鲜血与暴力，值得充分肯定。〔５９〕 

     

五、新修正学派的创新方法，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崛起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新修正学派不同于后修正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独特的

研究方法。随着当时各大学科的日趋专业化，许多土地史专家开始视自己为经济史学家，希

望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从土地史研究中予以摒弃，并运用计量经济、消费经济、宏观

与微观经济来重建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思维以及研究模式。他们尝试全面运用计算机程序，

计量研究土地投机的作用与影响。研究方法必然影响研究主题。新修正学派的兴趣转向了一

些纯经济性的问题，如利率波动、地价变化、税收数量以及贷款条件的变动等。 

    新修正学派首先对效率与公平问题发生兴趣。这一主题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与民主关

系问题研究的深化。资本主义往往以效率见长，而民主的精髓在于公平。具体到经济领域，

效率是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公平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产生作用。〔６０〕但许多新修正学

派普遍对效率发生兴趣，旨在寻找土地投机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他们确立了经济效率第

一、社会公平、民众福利第二的共识。 

    同时，他们反对后修正学派孤立地计算投机者利润率，强调应该比较大投机者与小投机

者，以及一般移民的利润率，然后从利润获得的多少，来确定哪个集团的活动更富有效率。

著名的新经济史专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大土地投机者显然比小土地投机者经营有方，获

取的利润率也更高，因为大投机者具有更多途径获得后续资本，拥有更渊博的有关土地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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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并具有更强的适应市场变化，控制市场机制的能力。〔６１〕 

    这些观点被斯维伦格的计量研究所证实。〔６２〕他运用极其娴熟的计算机技术，探讨

了一批依阿华州的大土地投机者（每人拥有１０００英亩土地以上）销售土地的市场价格。

这批平均占有土地１.６年的投机者，土地出售价格平均为３.２０美元一英亩；作为对比，

在同一时间（１８４５－１８６０年）、同一地点（依阿华州），一般小农售出土地的价格平

均每英亩５.２７美元，比大土地投机者高出２.０７美元。这一差价并不表明投机者不想出

高价卖地，而是表明在正常的市场运作中，大投机者的土地比之于他人的土地更具竞争力、

更富有效率，并客观上有助于移民获得更好、更廉价的土地。〔６３〕 

    从１９６６年始，著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开始问津土地政策史、热衷于

探讨土地分配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６４〕六年后，他与他的学生杰克·拉特纳运用微

观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１８５０－１９００年美国土地政策的效率问题。他们研究的出发

点是：大土地投机者通过占有农业土地而不事生产，是否由此减少了国民收入？如果答案是

肯定的，那么这种收入的损失有多少该由投机者负责？他们运用了极其复杂的概率论、高等

函数、高等代数等数理公式，综合考虑了土地的市场价格、实际价值、农场资本的利润率、

买卖土地之间的平均年份以及１８５０年的国民总收入，从中得出结论：大土地投机只影响

１８５０年国民总收入的０.０９％而已，仅等于当年三个小时的全国生产产量。〔６５〕土

地投机既没有刺激经济增长，也没有阻止经济发展，它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新修正学派针对把土地投机等同于土地垄断一说，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诺思认为把“垄

断”一词滥用到“土地垄断”之中，非常不妥，因为１９世纪的美国根本不可能存在土地垄

断。〔６６〕尽管一些私人积累了数千顷土地，但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与控制了如此浩瀚的

土地，使得大土地投机者永远不能全面控制土地的买卖，左右地价的涨落，或者随意没收土

地。土地投机者的目的是为卖而买，最终目的是期待从售地中获利，而决不是以垄断土地为

目的，占有土地而长期不投入市场。大块土地有时被一些私人暂时拥有，并不表明土地被垄

断，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无法在全国土地中占相当比例（半数以上），更不能影响与控制全国

的土地价格。〔６７〕诺思认为，“如果土地投机者故意占有土地而不使之生产⋯⋯那将令人

十分惊讶了。投机者的目的是挣钱，如果固守占地不卖的策略，那正与投机者本意相违背。”

〔６８〕 

    这一时期美国土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后进步主义学派的鼻祖盖茨开始修正自己的

传统观点。盖茨信奉兼容并包，教学相长。他毕生培养的几十位史学博士大都成为他的对立

面。著名的后修正学派领袖阿伦·博格及其夫人玛格丽特·博格皆为盖茨的嫡传弟子。盖茨

不仅鼓励弟子向自己挑战，更愿意在弟子们的影响下，逐渐完善与修正自己的史学思想与观

点。１９６４年，盖茨首次对自己早年所猛烈抨击的政府政策失调一说予以修正。他仔细调

查了《宅地法》在依阿华州的实施状况，发现６０％的宅地获得成功经营。所以，他认为依

阿华宅地农“是自由、慷慨和开明的土地制度的受益者”，并由此反省道：“我们过分强调了

政府土地政策失误、无能，以及行政官员的奸诈与投机者的贪婪，显然，我们已经走得太远

了。尽管存在显著的例外，但一个农场所有制的民主特征显然已在伊利诺斯和依阿华建立。”

〔６９〕总之，尽管“〔土地〕立法的起草是如此粗劣，但联邦土地制度似乎是运作得惊人

地卓越”。〔７０〕$盖茨对于土地投机的批判态度也有所改变。他认为土地投机盛行的主要

责任在于政府过于迅速地开放边疆。〔７１〕当他继续抨击土地投机者阻碍小农所有制发展，

影响更多移民定居西部，以及在荒地上尽量逃避税收之时，〔７２〕他也开始承认加州的大

土地投机者“花费了大量金钱，精耕细作他们的土地”，并由此“促进了土地所有制”，而不

是土地租佃制。〔７３〕他承认除了伊利诺斯及依阿华以外，租佃制的产生“似乎是〔土地〕

所有权从一代发展到另一代的结果”，而不是他以前所坚持的土地投机导致租佃制的论断。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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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盖茨在其晚年开始怀疑道德评价的史学意义，认为史学家没有必要强调“西部各

州所受待遇是否平等”，以及道德评价西部农民的处境，史学家应该研究“渴望得到土地的

移民是否能够永远安居在合适而又有效益的土地上；矿藏、森林和牧场是否被有效使用而没

有过分地被浪费；以及一个成长中国家的长远利益是否已被考虑与提供”。〔７５〕由此表明，

道德评价的发展者与崇拜者也开始注重历史评价的理论与观点，开始注重土地使用的效益和

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六、结语 

 

    有关美国西部土地投机问题的争论历经一个世纪、五大流派。概而论之，进步主义与后

进步主义学派更注重运用道德评价的理论，强调投机者的手段之邪恶及西部社会之不公平，

二大学派注重政治、社会因素的分析，并运用传统的定性分析与叙述方法进行开拓性研究。

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以及新修正学派更强调历史评价，注重投机者的经济效率及对西部经

济的作用，三大学派注重经济分析，并运用计量方法定量分析土地投机的历史作用。对于五

大学派的评介见仁见智，但它们共同丰富了美国史学的宝库，并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创造了

基础。 

    必须指出，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很少见到力作，似乎前人已经穷

尽这一问题的材料与观点。但根据我本人的体会，有关西部土地投机问题还有许多难点需要

进一步努力攻克： 

（１）分段研究不同时期土地投机者的作用。根据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考察

土地投机的不同作用；（２）需要大胆评价小农的负面作用。这似乎是当今美国史学界的禁

区；（３）需要把宅地农、土地投机者以及西部发展三大要素置于一个系统中，进行比较研

究；（４）西部地区必须按经济地理原则划分不同区域，进行中观研究。既不能过于微观地

研究一县一村，也不宜过于宏观地以整个西部为研究对象；（５）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加强

美国与西欧各国及东亚、南美各国土地投机现象的比较；最后一个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

困难的课题：精确统计西部土地投机者的数量。其前提是研究确定土地投机者的定义。〔７

６〕 

    总之，对于一个经济为主题的研究对象，确立一个以历史评价为主、以道德评价为辅的

研究体系，更有助于研究的深化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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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成名之作《正义论》中的伦理－政治原则在西方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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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影响，他本人亦因之而蜚声大西洋两岸。本文拟对其著作中的理论部分及其观点作一分

析评价。 

     

一、舍本逐末的社会改良观——罗尔斯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抨击 

     

    《正义论》开篇伊始，罗尔斯就对正义的价值作了极高的评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

要价值⋯⋯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

改造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正义论》第１－

２页） 

    在他看来，正义的作用在于：由于社会是一种具有相互利益的人们进行合作的冒险形式，

它不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而且也具有利益的冲突性。为此“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

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

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

办法⋯⋯”从而维持合作体系的稳定和继续发展。（《正义论》第２－３页） 

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和谐稳定取决于它是否体现了社会存在的意义——通过建立一

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体系，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幸福（参见第二节：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的

折衷）。而社会意义的实现中介是正义，“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

（《正义论》第３页）正义体现于社会道德体系及政治制度中，调整并制约着社会的运行方

式。罗尔斯认为判别某一制度正义与否的标准在于：“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

人之间作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

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正义论》第３页） 

    由上述观点出发，罗尔斯将西方的危机归咎于功利主义伦理观。他认为功利主义伦理观

的偶然性（任意性）造成了社会危机，而功利主义政治原则违背了社会存在的宗旨——公平。 

    首先，他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向功利主义发难。他认为功利主义有三弊： 

    （一）偶然性。功利主义推崇个人自由，其意志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左右，道德判断方面

亦不例外。但是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之上的，因而他的思想必然受其特定的物质利

益和该阶层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在道德判断上，就是使判断结论受制于判断者的特定状

况、偶然地位，这就导致了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的冲突、社会秩序的混乱。总之，“它在决

定一个正义社会应鼓励什么样的道德性格的问题时非常依赖于自然事实和人类生活中的偶

然因素。”（《正义论》第２９页） 

    （二）模糊性。功利主义属于目的论，而目的论中行为的正当（或正义）由目的能否由

此实现而决定。这样，就给行为方式的正当性留下了极为宽容的解释余地。另外，功利主义

置日常道德常识于谋利工具的地位的作法则削弱了道德的约束作用，使一些贪婪之徒冲破精

神的樊篱，人欲横流而无所顾忌。 

    （三）冲突性。功利主义者强调物质利益，日常道德准则在他们那里只是“作为次一级

的规则具有一种从属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来自以下事实：在文明社会中，除了例外情形，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它们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利益。”（《正义论》第２５页）这意味着，功

利主义者只是视日常道德规范为现成的谋利工具，凭直觉运用。这意味着功利主义在这一方

面有直觉主义倾向，其具体表现是在功利取舍上的无道德原则性（洛克曾提出“远虑”的原

则，但毫无疑问，这是个含糊的标准）。罗尔斯认为“直觉主义理论有两个特征：首先，它

们是由一批最初原则构成的，这些最初原则可能是冲突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给出相反的指

示；其次，它们不包括任何可以衡量那些原则的明确方法和更优先的原则，我们只是靠直觉，

靠那种在我们看来是最接近正确的东西来决定衡量。”（《正义论》第３１页） 

    接着，罗尔斯从政治原则的角度对功利主义进行了分析。他依据效率原则〔“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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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种结构当改变它以使一些人的情况变好的同时不可能不使另一些人（至少一个）状况

变坏时，这种结构就是有效率的。”（《正义论》第６３页）〕和差别原则〔“社会结构并不确

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正

义论》第７１页）〕，以及“作为向才能开放的前途的平等”和“作为公平机会平等的平等”

的要求，进行不同组合而列出四种社会政治结构原则，即： 

____自然的自由体系（功利主义色彩）； 

    ____自由的平等（功利主义色彩）； 

    ____自然的贵族制； 

    ____民主的平等 

在上述四种正义原则中，他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不可取：它强调以才能为基础，以个

人利益为目的的竞争，但才能的天赋基础本来就是自然的偶然性的产物，而才能之开发和运

用更受社会的偶然性——家庭出身、生长环境、教育条件、社会地位等等的制约。自然的自

由体系对这些偶然性表示认可，将个人的命运完全委诸他无力改变的先天的外界因素，这势

必使人心灰意冷，听天由命；自由的平等虽然强调消除社会的偶然性对竞争结果的影响，但

对自然的偶然性表示接受；自然的贵族制亦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只不过强调了个人才能

应服务于全体利益。但它们都无法使社会财富分配不受偶然因素的干扰，“因为，我们在决

定分配份额时，对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的偶然因素来说，只要我们因其中一方面因素的影响

而苦恼，按道理我们也必定要受到另一方面因素的烦扰。”（《正义论》第７０页） 

    通过上述分析，罗尔斯试图说明：像道德判断一样，只有采用一套在明确的、普遍的、

必然的正义原则指导下的政治制度，才能有效地对社会财富——人们合作的成果——进行确

定形式的分配，从而反过来促进社会合作关系的稳定、发展。也就是说，从社会原则——整

个上层建筑的原则——中排除社会及自然的偶然性因素对每个社会成员前途的影响是必行

之策。而功利主义恰恰是偶然性的集大成者，其意义随应用者的具体（或特殊）情况而变，

不具备明确的社会整体的抽象性、普遍性特征，它鼓吹以个人为主体、以个人条件为依据的

不受制约的自由竞争。 

    最后，罗尔斯从价值取向方面对功利主义作了剖析。这是与“作为公平的正义”相对照

进行的——“在我们的理论里，我们把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设想为一个由那些人们在一种公

平的原初状态中将选择的原则来调节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体系，而在古典功利主义的理论中，

组织良好的社会则被设想为对社会资源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由公平的观

察者从许多既定个人欲望体系造成总的欲望体系的满足”（《正义论》第３０页）——很明显，

功利主义重物，以物欲的最大满足为社会的目的。而这一理论的根据是：“它直接地涉及一

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

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正义论》第２３页）——既然个人能够对他的欲望体系作

时间上的调配，社会为什么就不能对它的欲望体系作同样的安排呢？ 

    总之，注重个人，以个人思考为出发点是功利主义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 

通过上述讨伐，罗尔斯将一个社会的混乱动荡归咎于其缺乏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必然

的并且是明确的正义原则。要改变社会现状，只有确立一个具备上述特征的正义原则并以之

为指导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关于这一原则的特征，他提出了“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

首先，原则应当是一般性质的⋯⋯其次，原则在应用中也须是普遍的。⋯⋯第三个限制条件

是公开性的条件⋯⋯第四个条件是：一种正当观必须对各种冲突的要求赋予一种次序。⋯⋯

最后一个限制是终极性的限制。各方应把原则体系看作实践推理的最后上诉法庭。没有更高

的标准来作为能提出的要求的论据⋯⋯”（《正义论》第１２９页） 

    很明显，罗尔斯片面地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把社会的困境完全归咎于上

层建筑，有本末倒置的倾向。他寄摆脱困境的希望于通过政治制度对财富分配进行合理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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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而不考虑社会经济基础本身的痼疾。因此，罗尔斯的理论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设想，希冀

在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通过上层建筑的调整革除社会的弊病。 

     

二、“作为公平的正义”——折衷的产物 

 

    在对功利主义进行责难后，罗尔斯提出自己的济世良方——“作为公平的正义”。 

    针对导致了功利主义的偶然性、模糊性、冲突性的根源——以个人为核心、为出发点、

为目的的理论立场，罗尔斯提出一项以社会——其内容是“每个人”而非黑格尔的国家观念

式的怪物——为核心、为出发点、为目的的理论——“作为公平的正义”。 

    由于该正义理论（或原则），是以社会为目的、为核心、为出发点的，而且这里的“社

会”——根据罗尔斯的流露——是许多个人的集合体，而不是黑格尔的泯灭个体的“国家”，

因此在它被付诸实施之前，首先应得到社会成员们的一致认可。但是每个人都是处于具体的

社会地位、特定的利益基础之上的，他们的思想见地必然受着上述因素的左右。因此，问题

就在于如何确立一个普遍的立场（它摒弃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偏见和私利），认可一种符

合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社会组织原则。罗尔斯提出“原初状态”作为这种认可（或选择）的

普遍性立场（或社会选择背景）“是恰当的最初状态，这种状态保证在其中达到的基本契约

是公平的。这个事实引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这一名称。”（《正义论》第 15 页） 

    作为上述认可（或选择）的社会背景的“原初状态”是一种抽象的状态，其中排除了一

切个人的偶然性——“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

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我甚至假定各方并不

知道他们特定的善的观念或他们特殊的心理倾向。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后被选择

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

受害。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

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正义论》第 10 页）此外，“作为公平的正义还有

一个特征，它把处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设想为是有理性的和相互冷淡的。”其中，“冷淡”是

指对他人利益抱冷淡的态度，而“有理性的”则可以“解释为采取最有效的达到既定目标的

手段”。（《正义论》第 11 页） 

    总之，罗尔斯确定如此的社会心理背景为原初状态的内容，并特别说明“这种原初状态

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被理解为

一种用来达到某种#W1 确定的#w 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正义论》第 10 页） 

    在这一选择背景下，他认为社会成员将会一致认可（或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

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

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利益，它们就是

正义的。”（《正义论》第 12 页） 

    为了达到理论的统一性（非冲突性），他为这两个原则安排了先后次序（优先问题）。“第

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这一次序意味着：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违反

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

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正义论》第 57 页） 

    罗尔斯的这一安排蕴含着双重目的。第一，为了克服直觉主义道德判断的混乱性——虽

然，罗尔斯对该次序的安排行为本身就借助了直觉；第二，这一次序体现了他在价值取向上

的折衷倾向；肯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呼吁恢复被忽略的人的地位，提醒人们：物是人的

物，追求物最终是为了人。这种针对金钱拜物教而发的人的权利、尊严至上的理论体现了较

强的个人主义倾向。 

    至于罗尔斯追求的正义原则的社会统一性，已通过原初状态中的集体选择（或认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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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此在道德判断上避免了功利主义伦理观所导致的标准不一及其后果——社会混乱、动

荡。 

    上述两个原则的目的已由功利主义单纯注重个人、强调自我，转向关注社会、侧重集体

成员。具体而言，它是指：（1）不只是站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的多少，

而是站在社会的高度提倡全体成员的自由和权利的多少，亦即：不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而是

从社会的个体出发考虑自由和权利。（2）强调社会成员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及其一致促进，

而不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多数人的满足。 

    罗尔斯把上述内容作为他的正义原则的内容，亦即：“实质的正义”。 

    以上只是对原则内容的确定，罗尔斯接着对原则的具体实施进行了技术性的探讨。他认

为主要的工作是如何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作出符合正义原则的限制和约束，使之符合

“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第二个原则，换句话说是对“民主的平等”进行操作性的程序设计。 

    在这一设计过程中，罗尔斯再次展示了他的“排除偶然性”原则。首先，民主的平等是

双刃刀：其内容之一——作为公平机会的平等——以翦除社会偶然性的影响为目的。其次，

罗尔斯试图设计一种贯彻上述原则的程序，使社会制度在被执行时，不会受到任何来自执行

者及执行的环境的偶然性因素的左右。他称这种贯彻形式为“纯粹程序的正义”——“直觉

的观念是：要这样设计社会系统，以便它无论是什么结果都是正义的（至少在某一范围而

言）。”（《正义论》第 81 页） 

     

三、几点评价 

 

    实际上，“作为公平的正义”只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折衷，它所谓的“消除偶然

性的影响”的呼吁，只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理论所开创的自由竞争时代的挽歌，而公

民自由、权利优先又是对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国家干预经济和公民生活的国家主义的抨击。 

    首先，这是对思想领域中“自由”和“平等”概念的折衷。它表现在对人的看法的回归

（也就是说，由功利主义——自由竞争时代所强调的孤立的个人回到资产阶级启蒙及革命时

代的社会的个人）。而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观念的复辟，其突出特征在于：它在排斥孤立的

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排斥了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它主张个体的人是#W1 社会的#w

自由人。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 

    在 17、18 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露端倪。但是封建贵族通过其政治特权阻

碍、压制了市民阶级的发展。为了消除特权的阻碍，市民阶级以“平等”为口号发动了思想

上和政治上的攻势，争取到相同的权利。此时，人们心中的正义观念是一种人际间权利的平

均。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 

    19 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受到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把

持的政权的压制。这表明仅仅有相同的权利还远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平等只是出发

点。因此，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它宣传两点：一是个人行动、自我的发展不受任何外部因素

的强制和干扰，即自由；二是追求物质财富是人们的最终目的，包括道德、国家在内的一切

内部或外部的约束手段只是这一目的的工具。这两点为工业资产者的发展提供了充分而且必

要的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的正义观念为“自由”所代替。 

    自由竞争虽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突飞猛进，但是促成两个副产品：垄断组织和经济危

机。后者在 1929 年达到顶峰，导致了罗斯福新政和法西斯主义的问世。两者都是国家介入

经济事务的表现，但程度、方式不同。它们标志着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趋势方兴未艾，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在政治

领域，则出现相反的迹象：纳粹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使人们毛骨悚然、记忆犹新，因此功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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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自由观一枝独秀，推崇人权、自由的呼声和思潮日见高涨。它们的后果促成了罗尔斯的

理论。 

    凯恩斯主张国家通过刺激“有效需求”的增长及宏观财政政策以发展经济。作为前一项

的发展，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于 1 946 年首次付诸实施并在西欧广泛推广。这一政策旨

在消除以往经济危机的根源：社会广大成员贫困化导致的市场相对狭小，购买力不足。但是

社会福利政策却造成了自发性失业，宏观财政政策又导致了通货膨胀，二者并存，形成“滞

胀”。对个人自由的极端推崇则导致了道德标准不一，内部约束松弛，大量社会问题——吸

毒、犯罪、欺诈⋯⋯——的策源地。 

    针对后者，罗尔斯认为有必要重建“社会的个人”这一道德意识，用以限制和统一那种

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无限膨胀的极端的“个人自由”观念；但是个人被压迫、被泯灭于群

体中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历史又使他时刻注意避开黑格尔式的国家观。因此，罗尔斯谨慎地采

取了“社会中的自由个人”这一思想，并用“平等”对“自由”加以限制，体现于“作为公

平的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上。 

    其次，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折衷。 

    如上所述，西方当代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有些学者从社会心理方面寻找原因，认为重要

原因之一是社会成员的意志消沉、无所追求、自暴自弃，而这正是功利主义造成的偶然性。

功利主义倡导的自由竞争是在排除社会偶然性（封建时代的）的起点上进行的，其依据是个

人所有的自然偶然性。社会偶然性的排除是否真正达到姑且不论，单是自然的偶然性就足以

转化为社会偶然性——以财富积累为形式，通过财产继承转化为下一代的社会偶然性。垄断

的形成就是一个实例。因此，罗尔斯激烈反对功利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衍生物：自由主义。

他试图重新唤起人们在自由竞争时代的热情和希望，在自由主义遗留下的现实面前振作起

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努力工作。他的对策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考察下提出的折衷方

案——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折衷：“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第二个原则。 

    在这里，自由主义的成份是，在“作为机会公平的平等”（消除了社会偶然性）的前提

下，充分利用其自然偶然性去自我发展、追求；有鉴于自然偶然性会转化为社会偶然性，罗

尔斯又引入社会制度对前者加以限制，使之始终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以削弱它在促成社会

两极分化方面的作用，减缓它转化为社会偶然性的程度。这是国家主义的色彩。 

    再次，罗尔斯对功利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了调和。他认为社会的目的是求利，但是为全体

成员求利：“在公平的正义中，社会被解释为一种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险。其基本结构是

一个公开的规范体系，它确定一种引导人们合力产生较大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分派给每一个

合理的要求以应得的一份活动方案。”（《正义论》第 80 页）罗尔斯并不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

优劣由其生产的财富多少决定：“在我们的理论里，我们把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设想为一个

由那些人们在公平的原初状态中将选择的原则来调节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体系。”（《正义论》

第 30 页）总之，求利不只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人而求利。 

    这一特征还表现在对原则的优先性的具体处理上：“对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

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正义论》第 57 页） 

    他强调社会应给人以希望和尊严而不是或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暂时满足。在对程序的正

义进行规划时，他所参照的比较指标就是有理性的社会底层成员的希望值。 

    他对教育的看法更证明了这一特征：“教育的价值不应当仅仅是根据经济效率和社会福

利来评价。教育的一个作用是使一个人欣赏他的社会的文化，介入社会的事务，从而以这种

方式提供给每一个人以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确信。” 

    总之，罗尔斯的折衷方案实质上是在对现实经济关系表示认可的前提下试图通过上层建

筑的重构而对前者加以控制改良的结果。他的观点无疑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局限性，在现实

社会中并不能实现。从理论上说，罗尔斯所研讨的主题虽然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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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墨较多的主要是一种理想的正义，而非现实制度中的不正义，从他提出的问题以及所使用

的方法都具有虚拟色彩。他主要借用“原初状态”和契约论来论证和推演他的两个正义原则，

而契约论本身从历史上来说就具有虚拟和抽象的成份，契约论及自然法理论蕴含着非历史的

倾向，它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作为其现实的基础，它的科学性已成为疑问，而

罗尔斯对它的使用更是纯粹的抽象，这就失之于主观、片面；此外，罗尔斯也未能指明对道

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力量。 

    从根本上说，正义理论必须植根于人类现实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厚基础并联系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哲学等因素进行具体地考察。罗尔斯在这方面的分析显然显得欠缺。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他的理论考虑到某些社会性的合理要求：他主张社会应是互利互惠的合作体

系，应把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按公平的原则统一起来，强调天资丰富者应为全体社会成员造

福。当然，罗尔斯的理论绝非社会主义的理论，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从未考虑触及

西方现存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而只是在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上进行修补，不言而喻，

这只能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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